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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 

本研究使用「嘉義縣國小高年級學童身體自我概念、運動參

與行為與運動自我效能之研究問卷」為研究工具，旨在探討嘉義

縣國小高年級學童身體自我概念、運動參與行為與運動自我效能

之現況與關聯性，及比較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國小學童身體自我

概念、運動參與行為與運動自我效能之差異性。以嘉義縣國小高

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，採用叢集比例隨機抽樣進行問卷調查，共

計發送 680份問卷，有效回收問卷 536份，有效回收率達 90.1%。依

據實際調查資料，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、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

析、雪費法、多元迴歸及典型相關等統計方法。研究結果發現：

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在身體自我概念、運動參與行為及運動自我效

能上有顯著差異；不同運動參與行為在身體自我概念、運動自我

效能上有顯著差異；運動參與行為對身體自我概念有顯著預測力、

運動自我效能對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預測力；身體自我概念與運

動自我效能之間有典型相關存在。  

 

 

關鍵詞：身體自我概念、運動參與行為、運動自我效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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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tle of Thesis: A Study of Body Self-concept, Exercise Behavior and Exercise 

Self-efficacy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IAYI County 

Name of Institute: Department of Sport Management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

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

Graduate date: January 2013                     Degree Conferred: M.P.E. 

Name of student: Yen Ching-Yin                 Advisor: Huang Yan-Xiang  

Abstract 

    In this study, the use of the Chiay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fifth and sixth 

grade body self-concept, exercise behavior and exercise self-efficacy questionnaire 

as a research tool to investigate the Chiay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fifth and sixth 

grade body self-concept, exercise behavior and exercise self-efficacy the 

performanc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, and comparing different 

demographic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body self-concept, 

exercise behavior and exercise self-efficacy differences. Chiayi County elementary 

schoo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, using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survey, a total 

of sending 680 questionnaires, 53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

of 90.1%. Based on actual survey data,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, One-way 

MANOVA, Scheffe method,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statistical 

methods. The results showed that: different demographic background variables in 

body self-concept, exercise behavior and exercise self-efficacy there are significant 

differences; different exercise behavior in body self-concept, in exercise self-efficacy 

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; exercise behavior involved in acts of body 

self-concept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, exercise self-efficacy involved in acts of 

exercise behavior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; canonical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

body self-concept and exercise self-efficacy. 

Keywords: Body Self-concept, Exercise Behavior, Exercise Self-efficacy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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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 

 

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

運 動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相 關 與 差 異。本 章 包 含 七 節：第 一

節 是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；第 二 節 是 研 究 目 的；第 三 節 是 研 究 問 題；

第 四 節 是 研 究 假 設；第 五 節 是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；第 六 節 是 名 詞

操 作 性 定 義 ； 第 七 節 是 研 究 重 要 性 ； 茲 將 各 節 分 述 如 下 。  

 

第一節  研究背景與動機  

 

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【 體 委 會 】在 9 9年 運 動 統 計 報 告 指 出 ，

在 1 3歲 以 上 的 受 訪 者 當 中，不 運 動 者 佔 1 9 . 5 %，極 少 運 動 4 . 1 %、

低 度 運 動 1 8 . 0 %、 偶 爾 運 動 3 4 . 0 %、 規 律 運 動 2 4 . 4 %（ 行 政 院 體

育 委 員 會， 2 0 1 0）。 9 9年 度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報 告 顯

示：學 期 當 中，在 學 學 生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比 率 分 別 是 國 小 6 4 . 9％ 、

國 中 4 6 . 7％ 、 高 中 3 8 . 4％ 、 大 專 2 8 . 9％ （ 教 育 部 ， 2 0 1 1） 。 由

此 顯 示，國 內 的 規 律 運 動 人 口 比 例 偏 低，且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，

規 律 運 動 行 為 越 見 不 足 。  

    國 內 大 多 數 家 長 仍 是 以 學 業 成 就 為 導 向，因 此 學 生 課 後 以

補 習 班、才 藝 班 為 重 心；加 上 科 技 人 性 化，學 童 的 休 閒 生 活 多

以 電 視、網 路 社 群、線 上 遊 戲 等 為 主，使 得 生 活 型 態 轉 為 坐 式

靜 態，接 觸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減 少。而 因 運 動 不 足 所 引 發 疾 病 的

年 齡 日 趨 年 輕 化，多 項 身 心 健 康 指 數 呈 現 負 面 結 果，不 但 影 響

個 人 生 活 品 質，甚 至 增 加 社 會 負 擔（ 余 瑩 瑛， 2 0 0 3），這 已 成

為 國 家 競 爭 力 發 展 的 一 大 隱 憂 。  

要 促 進 身 體 健 康，可 藉 由 規 律 的 運 動，對 心 理、情 緒、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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神、社 交 與 智 能 等 各 方 面 皆 有 正 面 之 影 響（ 黃 文 俊， 1 9 9 8）。

許 多 研 究 均 顯 示，規 律 運 動 行 為 有 利 於 生 理 健 康，可 減 少 冠 心

病 風 險、心 血 管 疾 病 和 死 亡，並 可 改 善 血 脂 和 控 制 血 糖，減 少

或 防 止 高 血 壓 ， 肥 胖 ， 壓 力 ， 促 進 健 康 和 長 壽 ( P ér e z ,  2 0 0 8 )；

同 時，運 動 也 能 促 進 心 理 健 康，像 是 改 善 憂 鬱、降 低 焦 慮、放

鬆 心 情、增 進 自 我 概 念 等。「 運 動 行 為 促 進 國 民 健 康 」是 二 十

一 世 紀 國 際 間 最 受 肯 定 的 理 念。運 動 是 最 好 的 預 防 醫 學。因 此，

各 國 政 府 積 極 推 動 國 民「 規 律 運 動 」的 習 慣 養 成（ 行 政 院 體 育

委 員 會 ， 2 0 1 1） 。  

    兒 童 是 未 來 的 棟 樑，國 小 教 育 更 是 國 家 整 體 發 展 的 磐 石 。

以 教 育 的 觀 點 檢 視 體 育 課 程 的 正 當 性，學 校 體 育 課 對 於 學 生 在

運 動 技 能 的 獲 得、體 適 能 的 鍛 鍊 與 培 養、終 身 運 動 觀 念 的 建 立

與 實 踐，乃 至 於 完 善 的 全 人 生 活，扮 演 著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（ 教

育 部 體 育 司， 2 0 0 3）。因 此，教 育 部（ 2 0 0 3）公 佈 實 施 之「 國

民 中 小 學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—健 康 與 體 育 學 習 領 域 」，其 中 所

涵 蓋 的 主 題 軸 之 ㄧ 即 為「 運 動 參 與 」，其 重 要 內 涵 為 身 體 活 動

的 參 與，是 人 類 生 活 的 重 要 型 態，具 有 個 人、社 會 和 文 化 層 面

的 意 義。而 運 動 參 與 是 充 實 休 閒 生 活、增 進 體 適 能 的 重 要 方 式  

，若 能 具 備 正 確 的 運 動 觀 念 將 有 助 於 參 與 和 發 展 適 當 的 身 體 活

動；透 過 欣 賞 和 參 與 各 種 身 體 活 動，以 了 解 相 關 領 域 的 體 育 活

動 及 相 關 效 益 。  

    在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指 出，長 久 以 來 對 身 體 與 自 我 之 間 的 關

係 已 有 共 識：個 人 對 自 我 身 體 的 不 同 認 知 會 影 響 他 日 常 生 活 中

各 層 面 的 行 為 表 現，個 人 對 自 我 身 體 的 概 念 可 說 是 穩 定 及 平 衡

一 個 人 身 心 狀 態 的 重 要 基 礎（ 劉 美 珠， 1 9 9 8）。在 運 動 領 域 ，

M a r s h  &  P e a r t  ( 1 9 8 8 ) 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兒 童 對 於 自 己 身 體 能 力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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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覺 不 只 影 響 對 自 我 整 體 能 力 的 認 知，更 影 響 其 未 來 在 運 動 領

域 的 發 展。因 此，若 能 即 早 協 助 兒 童 認 識、提 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，

有 助 其 在 運 動 行 為 上 的 適 應 能 力 。  

    為 了 身 體 健 康，大 部 分 人 都 願 意 從 事 運 動，但 最 終 能 持 之

以 恆 的 人 卻 不 多。國 內 外 許 多 研 究 結 果 均 一 致 指 出，在 各 年 齡

層 的 身 體 活 動 或 規 律 的 運 動 行 為 研 究 上 ， 自 我 效 能 都 是 一  

個 重 要 的 預 測 變 項 ， 更 是 運 動 行 為 強 有 力 的 預 測 因 子  

( F l e t c h e r  &  B a n a s i k ,  2 0 0 1 )， 因 此 自 我 效 能 被 廣 泛 應 用 在 建 立

運 動 行 為 的 研 究 上。馬 啟 偉 與 張 力 為（ 1 9 9 6）指 出，自 我 效 能

(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)是 促 進 動 機 的 重 要 因 素 ， 自 我 效 能 高 者 ， 參 與

體 育 活 動 的 動 機 較 高，反 之 則 較 低。任 何 的 心 理 改 變 方 法 皆 在

提 升 個 人 自 我 效 能 的 期 望，效 能 期 望 愈 強，則 建 立 運 動 習 慣 的

機 會 愈 大（ 陳 俊 豪， 1 9 9 4）。換 言 之，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越 高，規

律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以 及 身 體 活 動 量 也 會 隨 之 提 昇。綜 合 上 述 ，

藉 著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

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，來 了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行 為

現 況 與 差 異 性 ， 為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。  

學 校 是 教 育 推 展 的 第 一 線 ， 國 小 學 童 的 可 塑 性 高 ， 其 運

動 行 為 與 運 動 經 驗 ， 對 個 體 未 來 的 身 心 發 展 、 規 律 運 動 行 為

的 養 成 ， 及 健 康 體 適 能 觀 念 的 建 立 影 響 深 遠 。 林 三 維 、 張 思

敏 （ 2 0 0 5） 主 張 青 少 年 是 運 動 習 慣 養 成 的 關 鍵 時 期 ， 在 學 生

時 期 若 能 建 立 愛 好 規 律 或 養 成 一 技 之 長 的 休 閒 運 動 項 目 ， 將

可 能 延 續 至 社 會 生 活 。 學 生 享 受 運 動 的 樂 趣 ， 使 其 發 育 、 體

能 和 健 康 全 面 提 升 ， 能 夠 熱 愛 運 動 ， 學 會 終 身 運 動 的 技 能 ，

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， 擁 有 良 好 體 適 能 (方 進 隆 ， 2 0 0 3 )。  

「 健 康 是 生 命 的 基 石 」 ， 本 研 究 透 過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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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童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關 聯

性 ， 進 行 深 入 的 瞭 解 與 探 討 ， 期 望 研 究 結 果 日 後 能 提 供 給 教

育 行 政 主 管 機 關 ， 以 作 為 日 後 學 校 健 體 領 域 教 學 活 動 的 規 劃

與 推 展 之 參 考 ， 以 及 提 供 學 生 正 確 的 運 動 保 健 資 訊 ， 培 養 學

生 熱 愛 運 動 、 建 立 良 好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， 是 為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研

究 動 機 之 二 。  

 

第二節  研究目的  

 

    基 於 上 述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歸 納 如 下 ：  

一 、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 

    行 為 、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的 現 況 。  

二 、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  

   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、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  

三 、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 

    行 為 、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 

 

第三節  研究問題  

 

   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研 究 提 出 下 列 研 究 問 題 ：  

一 、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、 運 動  

    自 我 效 能 的 現 況 為 何 ？  

二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

   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 

三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   

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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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  

   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

五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  

    念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

六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

能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

七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

   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？  

八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

   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？  

九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

    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？  

 

第四節  研究假設  

 

根 據 研 究 目 的 、 研 究 問 題 ， 進 而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

對 研 究 變 項 有 何 影 響 ，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 

    念 」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二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「 運 動 參 與 行   

    為 」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 

能 」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四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   

    念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五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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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能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六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

具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。  

七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

具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。  

八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

    有 顯 著 相 關 。  

 

第五節  研究範圍與限制  

 

  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「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

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，就 本 研 究 的 範 圍 與 限 制 加

以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研 究 範 圍  

（ 一 ） 本 研 究 以 嘉 義 縣 1 0 1學 年 度 之 國 民 小 學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 

      為 研 究 對 象。考 量 到 問 卷 填 答 能 力，本 研 究 樣 本 不 包 括  

      發 展 遲 緩 、 認 知 或 肢 體 障 礙 兒 童 。  

（ 二 ）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變 項，除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外，尚 包 括 身 體  

     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及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等 三 部 分 。 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（ 一 ）限 於 時 間、經 費、人 力 等 因 素，本 研 究 僅 就 嘉 義 縣 1 0 1  

學 年 度 國 民 小 學 五 、 六 年 級 之 學 童 為 研 究 範 圍 ， 對 於  

不 同 地 區 、 不 同 教 育 階 段 的 推 論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。  

（ 二 ）本 研 究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，請 研 究 對 象 回 憶 並 記 錄 其 身 體  

      活 動。因 此，均 假 設 填 寫 問 卷 之 對 象 都 能 充 分 了 解 填 答  

      說 明 ， 並 且 據 實 作 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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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名詞操作性定義  

 

一 、 高 年 級 學 童 ( H i g h  g r a d e  s t u d e n t s )  

    本 研 究 以 嘉 義 縣 1 0 1學 年 度 就 讀 國 民 小 學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

為 研 究 對 象。考 量 問 卷 填 答 能 力，本 研 究 對 象 不 包 含 發 展 遲 緩、

認 知 或 肢 體 障 礙 兒 童 。  

 

二 、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( B o d y  s e l f - c o n c e p t )  

   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是 指 個 人 對 自 己 身 體 各 方 面 特 徵 的 了 解，並

綜 合 個 人 經 驗 以 及 與 環 境 互 動 而 形 成 的 概 念。主 要 是 依 據 身 體

各 方 面 要 素 的 能 力 感 覺，包 含 許 多 能 力 的 概 念，例 如：身 體 外

觀（ 胖 或 瘦、高 或 矮、個 人 吸 引 力 ）及 運 動 能 力 知 覺（ 身 體 能

力 、 運 動 能 力 、 體 適 能 ） （ 葉 素 汝 ， 1 9 9 8） 。      

     

三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( E x e r c i s e  b e h a v i o r )  

    本 研 究 以「 三 三 三 學 生 體 適 能 向 前 走 活 動 」（ 教 育 部，1 9 9 9）

為 基 準，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定 義 為 在 課 餘 閒 暇 時，每 週 運 動 至 少

3天 、 每 次 的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至 少 3 0分 鐘 ， 並 且 達 到 中 等 強 度 以

上 的 運 動 。  

 

四 、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( E x e r c i s e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)  

   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則 是 在 探 討 研 究 對 象 在 特 定 情 境 中，個 人 主

觀 評 估 自 己 克 服 困 難 、 持 續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的 把 握 程 度

( B a n d u r a , 1 9 7 7 ;  G a r c i a  &  K i n g ,  1 9 9 1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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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  研究重要性  

 

    依 據 研 究 問 題 之 探 究 結 果 ， 本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、讓 相 關 主 管 單 位 了 解 目 前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 

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現 況 。  

二、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如 何 互 相  

   影 響 的 模 式 供 相 關 主 管 單 位 參 考 ， 並 提 出 相 關 改 進 的 建 議  

，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學 童 的 體 適 能 。  

三、在 實 務 應 用 上，本 研 究 針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

   及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探 討 ， 提 供 日 後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教 學 者  

   適 當 的 教 學 策 略 ， 以 提 高 學 生 的 運 動 參 與 意 願 。 並 提 供 給  

   政 府 單 位 、 教 師 在 規 畫 政 策 及 推 廣 時 的 輔 助 參 考 。  

     

    在 積 極 推 廣 運 動 及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同 時 ， 應 該 意 識 到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的 重 要 性 ， 適 時 引 導 學 童 從 事 運 動 ； 並 提 升 其 運 動

自 我 效 能 ， 協 助 學 童 培 養 克 服 困 境 的 毅 力 與 決 心 ， 建 立 持 之

以 恆 的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。 如 此 一 來 ， 必 能 培 養 身 心 健 康 的 下 一

代 ， 進 而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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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文獻探討  

 

    本 章 共 分 五 節，第 一 節 為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及 相 關 研 究；第 二

節 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及 相 關 研 究；第 三 節 為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及 相 關

研 究；第 四 節 為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

相 關 研 究 ； 第 五 節 為 本 章 總 結 。  

 

第一節  身體自我概念及相關研究  

 

一 、 自 我 概 念 的 意 涵  

自 我 概 念 是 所 有 心 理 學 中 最 核 心 的 概 念，因 為 它 會 影 響 個

體 如 何 去 認 知 周 遭 的 世 界 ， 進 而 影 響 個 體 的 行 為 ( E p s t e i n ,  

1 9 7 3 )。  

在 近 代 的 自 我 概 念 模 式 中，S h a v e l s o n ,  H u b n e r  a n d  S t a n t o n  

( 1 9 7 6 )  提 出 自 我 概 念 大 概 具 有 多 階 層 與 多 面 向 (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 

a n d 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)的 特 徵（ 圖 2 - 1）。 最 上 層 為 整 體 自 我 概

念 ( g l o b a l  s e l f )， 其 次 為 中 階 層 的 學 業 自 我 概 念 和 非 學 業 自 我

概 念 (如 社 會、情 緒、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)；每 一 個 中 階 層 的 自 我

概 念 下 又 分 出 許 多 更 低 階 層 的 自 我 概 念 。 S h a v e l s o n  e t  a l .  認

為 自 我 概 念 是 人 的 自 我 知 覺，透 過 經 驗 以 及 對 環 境 的 詮 釋 而 成  

，可 以 解 釋 人 的 行 為，是 重 要 的 結 果 及 中 介 變 項。所 以，自 我

概 念 不 但 能 夠 解 釋 以 及 預 測 人 類 的 行 為，正 面 的 自 我 概 念 更 是

達 成 許 多 期 待 行 為 與 表 現 的 重 要 結 果 與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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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1  自 我 概 念 階 層 組 織 模 式  

資 料 來 源：信 世 傑 ( 2 0 0 4 )。台 北 市 國 小 學 生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

動 參 與 之 關 係 研 究 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（ 頁 1 3 5） 。 臺 北 巿

立 體 育 學 院 ， 臺 北 市 。  

 

二 、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定 義 及 理 論 模 式  

（ 一 ）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定 義  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附 屬 於 整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中，依 據 身 體 範 圍 內

各 方 面 要 素 的 能 力 感 覺，包 含 許 多 能 力 的 概 念，例 如：身 體 外

觀（ 胖 或 瘦、高 或 矮、個 人 吸 引 力 ）及 運 動 能 力 知 覺（ 身 體 能

力、運 動 能 力、體 適 能 ）。所 以，個 人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水 準 ，

是 依 據 個 體 在 身 體 領 域 內 的 各 種 要 素 的 能 力 概 念 而 定（ 葉 素 汝 ，

1 9 9 8） 。  

    運 動 心 理 學 家 認 為 ， 強 化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可 以 ： 1、 提 升 運

動 成 績 的 表 現； 2、促 使 個 人 更 規 律 的 參 與 身 體 活 動； 3、讓 個

整 體 自 我 概 念  
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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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能 更 了 解 整 體 的 自 我 概 念 ( F o x ,  1 9 8 7 )。若 能 在 個 體 發 展 過 程

中 及 時 了 解 身 體 自 我 概 念，並 進 一 步 協 助 提 昇 個 人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， 將 能 增 強 其 在 運 動 行 為 的 適 應 。  

根 據 上 述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是 個 人 對 自 己 身 體 各 方 面 特 徵 的

了 解，並 累 積 與 周 遭 環 境 互 動 而 形 成 的 概 念。本 研 究 在 探 討 運

動 參 與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互 動 而 衍 生 的 後 續 效 應，旨 在 了 解 嘉

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對 於 身 體 外 貌、運 動 能 力 知 覺，及 身 體 狀

況 的 看 法 。  

（ 二 ）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發 展 模 式  

    S o n s t r o e m  ( 1 9 7 8 )  提 出 「 身 體 活 動 的 心 理 模 式 」 （ 如 圖

2 - 2 所 示 ） (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m o d e l  f o r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)， 認 為

隨 著 身 體 活 動 的 參 與 ， 能 夠 強 化 身 體 能 力 ， 並 提 昇 身 體 自 我

評 估 ， 進 而 增 進 個 體 自 尊 。 因 為 對 身 體 有 高 度 的 評 估 ， 如 此

就 有 相 當 大 的 吸 引 力 驅 使 個 體 從 事 身 體 活 動 ， 而 個 體 將 會 更

有 意 願 持 續 且 規 律 的 參 與 運 動 以 維 持 或 增 進 身 體 能 力 ， 形 成

一 個 良 性 循 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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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2  身 體 活 動 的 心 理 模 式  

資 料 來 源：葉 素 汝（ 2 0 0 4）。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行 為 關 係 之

探 討 。 大 專 體 育 ， 7 5， 1 3 5。  

 

F o x  ( 1 9 8 7 )  提 出 的 「 身 體 活 動 的 心 理 模 式 」 ， 是 以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、 自 尊 與 身 體 活 動 關 係 為 探 討 （ 圖 2 - 3） 。 其 認 為 影

響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因 素 可 能 是 父 母、課 程、老 師、體 能 及 體 質 ；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會 影 響 運 類 型、強 度、頻 率 及 持 續 性，而 身 體 的

活 動 會 影 響 個 體 的 運 動 能 力 、 身 體 特 徵 及 體 質 等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自     尊  

評    價  

身  體  活  動  

身  體  能  力  

吸  引  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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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3  身 體 活 動 的 心 理 模 式  

資 料 來 源：葉 素 汝（ 2 0 0 4）。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行 為 關 係 之

探 討 。 大 專 體 育 ， 7 5， 1 3 9。  

 

F o x  ( 1 9 9 0 )  在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不 同 層 次 」 ( d i f f e r e n t  

l e v e l s  o f  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p e r c e p t i o n )的 模 式 中 提 出 ， 身 體 領 域 中

所 存 在 的 概 念 範 圍，是 從 特 定 領 域 的 能 力 概 念 延 伸 到 整 體 自 我

認 同 概 念 ， 階 層 如 下 （ 圖 2 - 4） ：  

第 一 階 層 ： 表 示 整 體 自 尊 或 整 體 自 我 價 值 的 測 量 。  

第 二 階 層：表 示 身 體 領 域 和 身 體 自 尊 或 價 值 所 有 感 覺 的 整 體 概  

         念 之 結 果 。  

第 三 階 層：表 示 身 體 次 領 域，像 是 身 體 的 運 動 能 力、身 體 的 外  

         表 評 估 。  

第 四 階 層：表 示 此 模 式 進 一 步 分 類 或 身 體 領 域 中 的 特 殊 能 力 ，  

整 體 自 尊  

身 體 自 我  

概 念  

身 體 活 動 ：  

強 度 、 頻 率 、

持 續 性  

、 運 動 類 型  

影 響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：  

  父 母 、 遺 傳 、  

學 校 、 同 儕  

體 質 、 體 適 能 、  

運 動 技 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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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像 是 足 球 技 巧 、 體 型 的 自 我 評 估 。  

第 五 階 層：明 確 表 示 特 殊 工 作 能 力 的 概 念，像 是 足 球 射 門 技 巧  

          或 其 他 特 質 （ 如 ： 具 吸 引 力 的 容 貌 ） 。  

第 六 階 層：為 特 殊 狀 態 下 的 評 估，像 是「 我 能 在 十 二 碼 罰 球 中  

          得 分 ， 或 我 今 天 感 覺 很 舒 服 」 。  

 

階 層 一 ： 概 括 的             

階 層 二 ： 領 域  

階 層 三 ： 次 領 域             運 動 能 力          外 表  

階 層 四 ： 次 層 面             足 球 技 巧        體 格 /體 態  

階 層 五 ： 行 為               射 門 能 力         漂 亮 臉 蛋  

階 層 六 ： 狀 態              我 能 罰 球 得 分    我 今 天 感 覺 很 好  

 

圖 2 - 4 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不 同 層 次   

資 料 來 源：劉 仁 傑（ 2 0 0 9）。國 民 中 學 學 生 知 覺 受 嘲 笑 經 驗 與  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 

（ 頁 3 4） 。 國 立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， 雲 林 縣 。  

     

此 模 式 所 顯 示 的 意 義 是 個 人 對 自 己 身 體 各 方 面 特 徵 的 評

估 ， 並 受 到 過 去 的 經 驗 、 社 會 文 化 規 範 、 生 理 成 長 結 構 等 因

素 所 影 響 ， 會 隨 時 間 與 情 境 而 有 所 變 動 。 最 高 層 的 要 素 被 認

為 會 因 底 層 要 素 的 改 變 而 有 所 改 變 ， 從 上 而 下 是 由 整 體 、 持

久 到 特 殊 、 易 變 的 。  

    M a r s h ,  P a p a i o a n n o u  a n d  T h e o d o r a k i s  ( 2 0 0 6 )  提 出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和 運 動 參 與 之 間 的 互 惠 模 式 ， 其 模 式 認 為 自 我 概 念 最

重 要 的 意 涵 就 是 提 高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能 促 進 運 動 參 與 和 跟 健 康

整 體 自 尊  

身 體 自 尊  

整 體 的  

持 久 的  

特 殊 的  

易 變 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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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的 身 體 活 動。自 我 增 強 模 式 ( S e l f - E n h a n c e m e n t  M o d e l )可

以 解 釋 自 我 概 念 對 運 動 行 為 的 影 響 ， 所 以 教 師 應 該 全 力 提 升

學 生 的 自 我 概 念 ， 而 不 只 是 運 動 課 程 的 實 施 而 已 。 相 對 的 ，

如 果 想 要 利 用 運 動 來 提 昇 自 我 概 念，那 麼 技 能 發 展 模 式 ( S k i l l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  M o d e l )可 以 解 釋 增 進 運 動 水 準 ， 是 提 升 體 育 自

我 概 念 最 好 的 方 法 。 可 見 互 惠 影 響 模 式 意 味 著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和 運 動 行 為 是 互 惠 的 關 係 而 且 彼 此 增 強 。  

提 高 運 動 水 準 可 以 健 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發 展 ； 提 升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將 引 導 運 動 行 為 的 精 進 ， 所 以 我 們 應 該 努 力 去 同 時

提 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和 運 動 行 為 （ 林 佳 明 ， 2 0 0 9） 。  

 

三 、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測 量 工 具  

    早 期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測 量 ， 是 以 一 般 的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運

用 在 運 動 情 境 中，只 是 在 分 析 時 會 較 重 視 身 體 自 我 的 分 量 表。

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後 ， 運 動 心 理 學 家 紛 紛 主 張 以

適 用 於 運 動 情 境 的 測 驗 來 取 代 一 般 心 理 測 驗 的 必 要 性 ( M a r s h ,  

&  R e d m a y n e ,  1 9 9 4 )。所 以 在 這 個 領 域 中，一 些 適 合 運 動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的 工 具 陸 續 被 開 發 出 來 。 本 研 究 蒐 集 並 彙 整 國 內 外

相 關 測 量 工 具 ， 進 行 量 表 構 面 分 析 ， 如 表 2 - 1 所 示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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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1   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工 具 量 表 構 面 分 析  

研 究 者  工 具 量 表  量 表 構 面  

R i c h a r d s  

( 1 9 8 8 )  

身 體 特 殊 自 我 概 念

量 表 ( P S C S )  

共 有 7 個 構 面 ：  

體 格 、 外 貌 、 健 康 、

身 體 能 力 、 力 量 、 活

動 、 身 體 滿 意 度  

F o x ,  C o r b i n  

( 1 9 8 9 )  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剖 析

量 表 ( P S P P )  

共 有 5 個 構 面 ：  

運 動 能 力 、 身 體 吸 引

力 、 身 體 強 度 、 身 體

狀 況 、 身 體 自 我 價 值  

M a r s h  

( 1 9 9 0 )  

自 我 描 述 問 卷  

( S D Q -Ⅲ )  

共 有 1 3個 構 面 ：  

身 體 能 力 、 身 體 外 觀  

、 異 性 關 係 、 同 性 關

係、誠 實、親 子 關 係 、

心 靈 價 值 、 情 緒 穩 定  

、概 括、閱 讀、數 學 、

一 般 學 科 、 問 題 解 決  

M a r s h ,  

R e d m a y n e  

( 1 9 9 4 )  

身 體 自 我 描 述 問 卷

( P S D Q )   

共 有 1 1個 構 面 ：  

整 體 自 尊 、 整 體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、 力 量 、 身

體 脂 肪、活 動、耐 力 、

協 調 、 柔 軟 度 、 運 動

能 力 、 健 康 、 外 表       

  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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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 工 具 量 表  量 表 構 面  

莊 鵬 輝、季 力 康

（ 1 9 9 7）  

兒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量 表  

共 有 6 個 構 面 ：  

外 表、柔 軟 度、耐 力 、

彈 力 、 肥 胖 與 力 量  

葉 素 汝  

（ 1 9 9 8）  

身 體 自 我 描 述 量 表  共 有 9 個 構 面 ：  

健 康 、 身 體 活 動 、 身

體 脂 肪 、 運 動 能 力 、

身 體 外 觀 、 彈 性 、 耐

力 、 力 量 與 自 我 認 同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    在 文 獻 整 理 的 過 程 中 ， 發 現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在 運 動 的

領 域 ， 經 過 許 多 實 徵 的 研 究 ， 逐 漸 地 發 展 出 多 階 層 、 多 領 域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架 構 的 測 驗 工 具 ， 而 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能 從 整 體

自 我 概 念 及 整 體 自 尊 當 中 區 分 出 來 ， 顯 現 出 個 人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量 表 之 特 殊 性 ( M a r s h ,  1 9 9 4 )。因 此 在 進 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時，

應 考 慮 測 量 工 具 對 施 測 對 象 相 互 搭 配 的 適 切 性 ， 才 能 更 準 確

測 量 身 體 的 自 我 概 念 。  

 

四 、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相 關 研 究  

    心 理 學 大 師 P i a g e t  ( 1 9 5 2 )  認 為 ， 兒 童 的 能 力 是 透 過 身 體

與 環 境 互 動 所 衍 生。由 此 可 知，兒 童 的 身 體 能 力 和 身 體 相 關 的

自 我 概 念 發 展，對 兒 童 的 整 體 自 我 概 念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影 響。因

此，本 小 節 依 據 探 討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彙 整 相 關 研 究 並 歸 納 整 理

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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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性 別 因 素  

    自 我 的 性 別 展 現 與 認 同 成 為 自 我 概 念 發 展 的 一 個 重 要 關

鍵。一 般 而 言，男 性 比 女 性 有 較 正 向 的 自 我 概 念 ( H a t t i e ,  1 9 9 2 )  

。而 彙 整 相 關 研 究 也 顯 示，男 生 比 女 生 具 有 更 高 的 身 體 能 力 知

覺、整 體 自 我 價 值。可 見 性 別 因 素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表 現 上 有 顯

著 的 不 同 ， 詳 見 表 2 - 2。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將 之 納 入 作 為 探 討 嘉 義

縣 國 小 高 年 級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差 異 情 形 。  

表 2 - 2   

性 別 因 素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許 鋕 誠  

（ 2 0 0 3）  

男 生 在 兒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的 得 分 顯 著 高 於

女 生 。  

孫 光 明  

（ 2 0 0 7）  

針 對 新 竹 縣 原 住 民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調 查 發

現，不 同 性 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。 

邱 垂 弘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

顯 示 男 性 學 童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 佳 明  

（ 2 0 0 9）  

針 對 國 小 六 年 級 學 童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童 身 體 自 我

概 念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張 惠 宴  

（ 2 0 1 0）  

探 討 中 高 年 級 學 童 參 與 民 俗 體 育 中 發 現 ， 在 中

年 級 與 高 年 級 中 ， 男 性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

著 高 於 女 性 學 童 。  

洪 榕 鎂  

（ 2 0 1 1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 顯 示

男 性 學 童 在 耐 力 、 彈 力 、 力 量 構 面 上 顯 著 高 於

女 性；而 女 性 學 童 在 柔 軟 度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男 性。 

陳 志 偉  

（ 2 0 1 2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 顯 示

男 性 學 童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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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年 級 因 素  

    自 我 概 念 的 養 成 與 認 知 能 力 應 會 隨 著 年 級 及 成 長 而 有 所

差 異。但 在 彙 整 相 關 研 究 上 的 結 果 發 現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隨 著 年 級

成 長 而 呈 現 負 相 關 ， 如 表 2 - 3。 因 此 ， 年 級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

相 互 影 響 ， 值 得 本 研 究 做 深 入 探 討 。  

表 2 - 3   

年 級 因 素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信 士 傑

（ 2 0 0 4）  

四 、 五 年 級 女 生 在 柔 軟 度 、 耐 力 、 外 表 和 整 體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， 顯 著 優 於 六 年 級 女 生 ； 在 肥

胖 因 素 上，四 年 級 女 生 也 顯 著 優 於 六 年 級 女 生。 

葉 素 汝

（ 2 0 0 3）  

低 、 中 、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有 顯 著 差

異 ； 低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高 於 高 年 級 學

童 。  

邱 垂 弘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

顯 示 ， 四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認 知 得 分 上 顯

著 高 於 五 、 六 年 級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張 惠 宴  

（ 2 0 1 0）  

探 討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小 學 童 參 與 民 俗 體 育 研 究 中

發 現 ， 中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 著 高 於 高

年 級 學 童 。  

洪 榕 鎂  

（ 2 0 1 1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 顯 示

僅 在 身 材 構 面 ， 五 年 級 學 童 顯 著 高 於 六 年 級 。  

陳 志 偉  

（ 2 0 1 2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 顯 示

五 年 級 學 童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 著 高 於 六 年 級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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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因 素  

    運 動 本 身 即 是 身 體 能 力 的 展 現，彙 整 相 關 研 究 證 明 兒 童 參

與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可 增 加 身 體 運 動 能 力，進 而 提 高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， 如 表 2 - 4。  

表 2 - 4   

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因 素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曾 慧 桓  

（ 2 0 0 2）  

發 現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六 個 因 素 中  

， 有 五 個 構 面 （ 耐 力 、 彈 性 、 力 量 、 肥 胖 、 柔

軟 度 ）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非 運 動 代 表 隊 兒 童 ， 而 外

表 構 面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許 鋕 誠  

（ 2 0 0 3）  

發 現 參 加 運 動 校 隊 之 學 童 在 「 耐 力 」 、 「 爆 發

力 」 、 「 力 量 」 構 面 上 及 「 整 體 」 構 面 之 得 分

均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加 運 動 校 隊 之 學 童 。  

孫 光 明

（ 2 0 0 7）  

以 尖 石 鄉 原 住 民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

究 對 象 ， 結 果 顯 示 參 與 校 隊 與 否 之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不 顯 著 。  

邱 垂 弘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

顯 示 ，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 著 高 於

未 參 加 者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 佳 明  

（ 2 0 0 9）  

針 對 國 小 六 年 級 學 童 ， 發 現 參 與 六 個 月 以 上 之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加 者 。  

洪 榕 鎂  

（ 2 0 1 1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 顯 示

參 加 運 動 校 隊 學 童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 著 高 於 未

參 加 者 。  

 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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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陳 志 偉  

（ 2 0 1 2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結 果 顯 示

參 加 運 動 社 團 學 童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顯 著 高 於 未

參 加 者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五 、 本 節 總 結  

統 整 以 上 文 獻，了 解 到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在 自 我 系 統 中 有 著 無

與 倫 比 的 地 位，藉 由 身 體 的 外 表、屬 性 及 能 力 提 供 了 個 人 與 世

界 的 真 實 介 面 ( F o x ,  2 0 0 0 )。在 體 育 活 動 蔚 為 風 潮 的 現 代，身 體

外 表 及 能 力 越 來 越 受 到 重 視，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正 是 引 領 運 動 進

入 心 理 層 面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介 面。個 體 若 能 正 向 的 體 認 到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的 改 變，將 能 促 進 個 體 積 極 從 事 身 體 活 動，發 展 身 體 能

力 。 透 過 運 動 增 強 個 體 的 自 信 ， 提 昇 身 體 的 自 我 評 價 。  

因 此，我 們 應 盡 量 提 昇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行 為 ，

使 之 成 為 一 種 良 性 循 環，使 其 更 規 律 的 參 與 身 體 活 動，期 盼 能

為 個 人 健 康 紮 下 良 好 根 基 。  

 

第二節  運動參與行為及相關研究  

 

    由 於 人 性 化 科 技 日 漸 發 達，生 活 型 態 隨 之 轉 變，到 處 充 斥

著 代 替 我 們 身 體 活 動 的 自 動 化 器 械，現 代 人 過 的 是 缺 乏 身 體 活

動 的 坐 式 生 活 型 態（ 卓 俊 辰， 1 9 9 6），坐 式 生 活 對 於 健 康 的 影

響 很 大，尤 其 是 對 於 正 在 發 育 的 兒 童 及 青 少 年，影 響 更 深 遠 。

體 育 活 動 是 最 積 極、最 自 然 的 保 健 方 法，學 生 享 受 運 動 的 樂 趣，

使 其 發 育 、 體 能 和 健 康 全 面 提 升 （ 方 進 隆 ， 1 9 9 3） 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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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所 以 對 於 兒 童，應 該 從 小 加 以 鼓 勵，透 過 循 序 漸 進 的 觀 賞

與 啟 發，讓 其 對 運 動 產 生 興 趣，熱 愛 參 與 運 動，養 成 良 好 的 運

動 習 慣，進 而 達 成 預 防 保 健 的 功 效。因 此 本 節 旨 在 探 討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的 定 義、對 健 康 的 效 益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測 量、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的 相 關 研 究 。  

 

一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定 義  

    C a s p e r s o n ,  P o w e l l  a n d  C h r i s t e n s o n  ( 1 9 8 5 )  針 對 身 體 活 動

和 運 動 分 別 提 出 定 義：身 體 活 動 (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)乃 指 任 何 由

骨 骼 與 肌 肉 作 用，產 生 身 體 的 移 動 或 能 量 的 消 耗。這 些 體 能 消

耗 是 用 卡 路 里 ( k i l o c a l o r i e s )來 衡 量 。 身 體 活 動 包 含 四 種 特 性 ：

（ 一 ）經 由 骨 骼 肌 的 收 縮 而 導 致 身 體 的 移 動；（ 二 ）造 成 身 體

能 量 的 消 耗；（ 三 ）能 量 的 消 耗 是 由 低 到 高 的 一 種 連 續 狀 態 ；

（ 四 ） 與 體 適 能 (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)呈 正 相 關 。  

    運 動 ( e x e r c i s e )屬 於 身 體 活 動 的 一 種 ， 是 指 有 計 畫 、 有 結

構、且 具 重 複 性 的 一 種 身 體 活 動，主 要 的 目 的 在 增 加 或 維 持 體

適 能（ 卓 俊 伶、馮 木 蘭， 2 0 0 5）。而 體 適 能 就 是 人 的 心 臟、血

管、肺 臟 及 肌 肉 組 織 等 都 能 發 揮 相 當 有 效 機 能 的 運 動 行 為，使

之 能 勝 任 日 常 工 作，有 餘 力 享 受 休 閒 娛 樂 生 活，又 可 應 付 突 發

緊 急 情 況 的 身 體 能 力 （ 卓 俊 辰 ， 1 9 9 2） 。  

    K r i c k  a n d  S o b a l  ( 1 9 9 0 )  指 出 ， 規 律 性 的 運 動 對 生 理 及 心

理 均 有 正 面 的 幫 助。良 好 的 規 律 運 動 可 以 增 強 人 的 體 格 與 生 活

機 能，紓 解 生 活 壓 力 改 善 情 緒，並 可 建 立 迎 接 挑 戰 的 自 信 心 。

可 見，規 律 的 運 動 行 為 是 改 善 或 保 持 良 好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重 要 方

法 （ 蕭 淑 芬 ， 2 0 0 4）。 本 研 究 彙 整 相 關 規 律 運 動 的 定 義 如 下 ：  

    A m e r i c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S p o r t  M e d i c i n e [ A C S M ]  ( 1 9 9 0 )  提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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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： 健 康 成 人 應 執 行 每 週 三 ~五 次 、 每 次 持 續 2 0至 6 0分 鐘 、

強 度 須 達 最 大 心 跳 數 之 6 0 % ~ 9 0 %或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5 0 % ~ 8 5 %的

有 氧 運 動，方 可 改 善 或 維 持 心 肺 適 應。對 於 兒 童 與 青 少 年，建

議 每 天 至 少 6 0分 鐘 或 以 上 的 中 等 費 力 身 體 活 動 ， 其 中 至 少 3天

應 含 費 力 身 體 活 動 、 促 進 骨 骼 健 康 及 增 強 肌 力 的 活 動 ( U .  S .  

D e p a r t m e n t  o f  H e a l t h  a n d  H u m a n  S e r v i c e s [ U S D H H S ] ,  2 0 0 8 )。  

    教 育 部（ 1 9 9 9）推 動「 三 三 三 學 生 體 適 能 向 前 走 活 動 」中 ，

則 建 議 青 少 年 每 週 至 少 運 動 3天 、 每 次 3 0分 鐘 、 運 動 時 每 分 鐘

的 心 跳 數 達 1 3 0次 。 後 續 推 行 的 「 快 活 計 畫 」 ， 為 推 動 中 小 學

生 健 康 體 位，提 出「 3 3 3再 升 級， 2 1 0增 活 力 」的 策 略，建 議 每

天 累 積 運 動 時 間 3 0分 鐘 ， 以 養 成 每 週 2 1 0分 鐘 的 動 態 生 活 習 慣

（ 教 育 部， 2 0 0 7）。其 實 施 理 念 在 改 變 學 生 靜 態 的 生 活 型 態 ，

讓 喜 愛 運 動 的 學 生 增 加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，讓 不 愛 運 動 的 學 生 喜

愛 運 動 並 養 成 每 天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，讓 我 們 的 下 一 代 能 孩 子 快

樂 運 動、活 出 健 康 的 未 來。行 政 院 衛 生 署（ 2 0 1 0）建 議 規 律 運

動 行 為 頻 率 能 每 週 至 少 3次 ， 每 次 至 少 2 0分 鐘 ， 運 動 時 心 跳 率

應 達 最 大 心 跳 率 6 0 %以 上，稍 流 汗 並 自 覺 有 點 喘、又 不 會 太 喘  

。  

在 運 動 強 度 方 面 ， 可 分 為 輕 度 ( m i d  e x e r c i s e )、 中 度

( m o d e r a t e  e x e r c i s e )、重 度 ( s t r e n u o u s  e x e r c i s e )運 動。輕 度 運 動

是 指 不 費 力、不 流 汗 的 程 度，如：散 步、瑜 珈、釣 魚、保 齡 球 、

滑 板 車、高 爾 夫 球 等；中 度 運 動 是 指 稍 為 費 力，有 輕 微 流 汗 程

度，但 不 至 於 疲 憊 不 堪，如：快 走、打 棒 球、網 球、羽 球、土

風 舞、輕 鬆 騎 自 行 車、游 泳 等；重 度 運 動 定 義 為 達 到 呼 吸 困 難 、

心 跳 加 快，全 身 流 汗 程 度，如：快 跑、慢 跑、足 球、籃 球、長

距 離 自 行 車 、 有 氧 舞 蹈 、 劇 烈 游 泳 等 運 動 項 目 ( G o d i n  &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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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h e p h a r d ,  1 9 8 5 )。  

    統 整 上 述 ， 安 排 有 效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， 需 考 量 頻 率

( f r e q u e n c y )、 持 續 時 間 ( t h e  d u r a t i o n  p e r  i n t e r v a l )及 強 度

( i n t e n s i t y )等 標 準。本 研 究 以「 三 三 三 學 生 體 適 能 向 前 走 活 動 」

（ 教 育 部， 1 9 9 9）為 基 準，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定 義 為 在 課 餘 閒 暇

時 ， 每 週 運 動 至 少 3天 、 每 次 的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至 少 3 0分 鐘 ， 並

且 達 到 中 等 強 度 以 上 的 運 動 。  

 

二 、 運 動 行 為 對 健 康 的 效 益  

    適 度 的 運 動 可 以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率，以 期 發 展 更 為 健 全 。

周 宏 室 ( 2 0 0 6 )引 用 柏 拉 圖 說 ： 每 個 人 缺 乏 運 動 都 會 損 害 健 康 ，

而 有 規 律 的 身 體 運 動 可 以 挽 救 和 維 護 健 康。黃 新 作（ 2 0 0 7）提

出，人 體 架 構 及 其 機 能 會 因 為 運 動 而 更 精 進，也 可 因 身 體 的 不

運 動 而 萎 縮 退 化；並 表 示 生 活 中 充 滿 健 康 危 險 因 子，隨 時 都 在

危 害 著 人 類 的 健 康 ， 如 圖 2 - 5。 因 此 ， 規 律 運 動 對 每 個 人 的 身

心 健 康 及 人 格 發 展 皆 有 重 要 助 益。整 理 相 關 文 獻 後，將 運 動 行

為 對 健 康 所 帶 來 的 效 益 從 生 理 與 心 理 兩 大 方 向 來 分 述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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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5  當 今 生 活 環 境 與 危 險 因 子 的 關 係 圖  

資 料 來 源：黃 新 作（ 2 0 0 7）。運 動 保 健 與 運 動 處 方（ 頁 3 6）。

臺 北 市 ： 四 章 堂 。  

 

（ 一 ） 運 動 對 生 理 健 康 的 影 響  

    W i l s o n  ( 1 9 9 1 )  指 出 人 類 身 體 本 為 活 動 而 設 計 ， 越 活 動 其

功 能 越 好，並 不 像 機 器 會 因 為 使 用 而 迅 速 磨 損，且 若 不 從 事 相

當 程 度 的 活 動，個 人 將 無 法 維 持 健 康。在 其 研 究 中 顯 示，規 律

性 運 動 對 健 康 有 正 向 且 一 致 的 益 處，他 認 為 不 運 動 是 一 個 嚴 重

的 健 康 危 機，人 們 可 因 此 而 罹 患 高 血 壓、慢 性 疲 勞、提 早 老 化

及 生 理 性 無 能。所 以，從 生 理 的 觀 點 來 看，人 體 的 器 官 需 要 有

運 動 的 刺 激，才 能 保 持 正 常 的 機 能（ 卓 俊 辰， 1 9 9 2）。不 斷 運

動 和 不 常 運 動 的 人，在 生 理 現 象 有 顯 著 差 異（ 方 進 隆，1 9 9 3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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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外 許 多 研 究 均 已 證 實，規 律 的 運 動 有 助 於 身 體 功 能 的 提

升 與 預 防 疾 病，如 預 防 冠 狀 動 脈 心 臟 疾 病、高 血 壓、糖 尿 病 、

骨 質 疏 鬆 症 和 中 風 等 ( L a n e ,  B l o c k ,  J o n e s ,  M a r s h a l l ,  W o o d ,  &  

F r i e s ,  1 9 8 6 ;  K a s c h  &  B o y e r ,  1 9 9 0 ;  G o r d o n  &  S c o t t ,  1 9 9 1 ;  

H e l m r i c h ,  R a g l a n d ,  L e u n g ,  &  P a f f e n b a r g e r ,  1 9 9 1 ;  W a n n a m e t h e a  

&  S h a p e r ,  1 9 9 2 )。  

    F e n t e m  ( 1 9 9 2 )  則 指 出 高 度 的 習 慣 性 運 動 與 降 低 個 人 冠 狀

動 脈 血 管 疾 病 間 存 有 因 果 關 係，規 律 性 有 氧 運 動 能 有 效 保 持 身

體 健 康，負 重 運 動 可 預 防 任 何 年 齡 的 骨 質 疏 鬆 症。陳 俊 忠 ( 2 0 0 2 )

指 出，運 動 經 由 不 同 的 保 護 方 式 使 個 體 免 於 罹 患 癌 症 及 強 化 免

疫 系 統 的 功 能 ， 還 能 使 骨 骼 變 得 更 強 健 (林 啟 川 、 莊 林 貴 、 周

麗 卿 、 許 義 章 、 張 秋 煉 ， 2 0 0 1 )。  

有 許 多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的 老 人，由 於 有 良 好 的 運 動 習 慣，使

他 們 的 心 肺 耐 力 衰 減 較 慢，有 時 甚 至 比 不 運 動 的 年 輕 人 還 要 好

（ 賴 金 鑫， 1 9 9 3），故 而 可 降 低 醫 療 支 出，減 少 社 會 成 本。因

此，我 們 可 以 知 道 運 動 即 醫 療 的 觀 念 會 受 到 世 界 廣 泛 重 視 的 原

因 ， 是 由 於 運 動 可 預 防 疾 病 及 控 制 慢 性 病 （ 黃 奕 清 ， 2 0 0 3）。  

    學 童 健 康 方 面 的 相 關 研 究 上 ， R o w l a n d  ( 1 9 9 0 )  的 研 究 顯

示 持 續 身 體 運 動 習 慣 的 學 童 比 不 運 動 的 學 童 健 康，且 對 於 如 慢

性 血 管 疾 病、肥 胖、糖 尿 病、與 感 冒 等 疾 病，在 成 人 時 期 的 發

生 率 也 相 對 降 低。陳 坤 檸（ 1 9 9 7）指 出，運 動 科 學 研 究 報 告 顯

示 持 續 身 體 運 動 學 童 比 不 運 動 學 童 健 康，如 慢 性 血 管 病、肥 胖

症 、 糖 尿 病 與 感 冒 等 疾 病 於 成 人 時 其 發 生 率 也 相 對 降 低 。  

    兒 童 期 的 身 體 活 動 具 有 轉 移 價 值 ( C a r r y o v e r  v a l u e )， 且 兒

童 具 有 極 大 的 可 塑 性，所 以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習 慣 若 能 於 兒 童 期 建

立，其 身 體 活 動 習 慣 可 能 是 決 定 將 來 成 人 活 動 的 重 要 因 素，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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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減 少 許 多 慢 性 病 的 危 險 因 子，所 以 兒 童 的 身 體 活 動 已 是 慢 性

防 治 關 心 的 重 要 課 題  (李 明 憲 ， 1 9 9 8） 。  

(二 )運 動 對 心 理 健 康 的 影 響  

    在 心 理 方 面，運 動 也 帶 來 了 極 大 的 功 效。蔡 憲 國、林 聖 峰

（ 2 0 0 6）的 研 究 提 到，沮 喪、精 神 緊 張 及 情 緒 低 落 在 都 市 人 當

中 是 相 當 常 見 的 情 緒 問 題，而 且 日 益 嚴 重。一 些 有 嚴 重 的 心 理

疾 病、躁 鬱 症 等 患 者，不 僅 生 理 健 康 受 到 影 響，還 伴 隨 著 精 神 、

社 會 及 認 知 失 能，身 體 活 動 就 扮 演 著 改 善 生 活 品 質 及 上 述 症 狀

的 角 色 ( R i c h a r d s o n ,  F a u l k n e r ,  M c D e v i t t ,  S k r i n a r ,  H u t c h i n s o n ,   

&  P i e t t e ,  2 0 0 5 )。  

W e y e r s  a n d  K u p f e r  ( 1 9 9 4 )  統 整 研 究 後 發 現 ， 規 律 運 動 可

放 鬆 心 情、改 善 自 我 概 念、自 我 形 象 等。季 力 康 ( 1 9 9 7 )提 出 運

動 對 心 理 健 康 包 括 可 減 低 沮 喪 和 焦 慮。張 彩 秀、姜 逸 群（ 1 9 9 4）

研 究 指 出 ， 規 律 運 動 者 有 較 佳 的 心 理 健 康 狀 態 。  

H e a p e s  ( 1 9 7 8 )  指 出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自 我 滿 意 度 ， 以 及 對 社

會 的 適 應，減 少 焦 慮 感、沮 喪 與 自 我 中 心。而 且，運 動 具 有 促

進 健 康 體 適 能、紓 解 現 代 人 的 生 活 壓 力、提 升 工 作 效 能、滿 足

人 際 歸 屬 暨 自 我 實 現 心 理 需 求、培 養 團 體 意 識 及 團 結 合 作 精 神 、

矯 正 偏 差 行 為 與 提 高 生 活 品 質 等 效 能 （ 蘇 俊 賢 ， 2 0 0 2） 。  

    倪 薇 婷 ( 2 0 0 8 )綜 合 運 動 與 心 理 健 康 和 調 節 情 緒 之 研 究 發

現 ， 透 過 身 體 活 動 具 有 以 下 效 益 ： (一 )運 動 可 促 進 智 力 發 展 ；

(二 )運 動 可 提 高 自 我 效 能 ； (三 )運 動 可 促 進 人 際 關 係 及 社 會 互

動；(四 )運 動 具 有 調 節 情 緒 之 助 益；(五 )運 動 可 幫 助 壓 力 調 整 ；

(六 )運 動 可 培 養 意 志 力 ； (七 )運 動 可 使 人 增 進 樂 觀 心 理 ； (八 )

運 動 可 減 緩 身 心 的 疲 倦 感； (九 )運 動 可 用 於 治 療 和 減 輕 心 理 疾

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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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總 結 上 述 文 獻，運 動 被 認 為 是 與 健 康 有 關 的 一 個 重 要 行 為 ，

且 有 助 於 促 進 良 好 的 精 神 、 身 體 健 康 和 全 適 能 的 發 展 ( U K  

G o v e r n m e n t  O f f i c e  f o r  S c i e n c e ,  2 0 0 8 )。透 過 盧 俊 宏（ 2 0 0 2）的

研 究 可 以 了 解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對 身 心 健 康 與 生 活 品 質 的 影 響（ 如

圖 2 - 6）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6  規 律 運 動 、 身 心 健 康 和 生 活 品 質 的 影 響 關 係 概 念 圖  

資 料 來 源：盧 俊 宏（ 2 0 0 2）。規 律 運 動、心 理 健 康 和 生 活 品 質 。  

國 民 體 育 季 刊 ， 3 1（ 1） ， 6 0 - 7 3。  

 

若 能 保 持 規 律 運 動，就 能 對 生 理 與 心 理 產 生 許 多 益 處。正

值 發 育 關 鍵 的 學 童 更 應 該 要 奠 定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，才 能 讓 自 己

的 身 心 發 展 達 到 均 衡。時 代 的 進 步，健 康 生 活 越 來 越 受 到 重 視  

。因 此，身 為 教 師，應 鼓 勵 發 育 中 的 學 童 多 多 運 動，並 及 建 立

正 確 的 運 動 習 慣，強 化 體 適 能，進 而 使 其 終 身 熱 愛 運 動，提 高

健 康 生 活 品 質 。  

 

三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測 量  

    各 種 研 究 證 實 了 運 動 對 身 心 健 康 有 很 大 的 裨 益，因 此 在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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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參 與 過 程 中，找 出 一 種 可 信 且 具 標 準 的 評 估 方 式 是 非 常 重 要

的 。  

    L a p o r t ,  M o n t o y e  a n d  C a s p e r s o n  ( 1 9 8 5 )  收 集 有 關 測 量 運

動 參 與 行 為 的 研 究 資 料 時，把 評 估 方 法 概 分 為 七 大 類：熱 量 測

量 法 (直 接 或 間 接 法 ) ( c a l o r i m e t r y )、 調 查 法 (回 憶 法 、 日 記 法 )  

( s u r v e y s )、 生 理 測 量 法 ( p h y s i o l o g i a l  m a r k s )、 行 為 觀 察 法

( b e h a v i o r a l  o b s e r v a t i o n )、 電 子 儀 器 監 測 ( m e c h a n i c a l  a n d  

e l e c t r o n i c  m o n i t o r s )、飲 食 測 量 法 ( d i e t a r y  m e a s u r e )、工 作 類 別

分 類 法 ( j o b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)。 上 述 七 大 類 測 量 方 法 各 有 其 適 用

時 機，沒 有 一 種 方 法 可 以 完 全 精 確，但 測 量 方 法 必 須 選 擇 適 宜

的 。  

    在 一 般 研 究 使 用 上，由 於 樣 本 數 較 多，因 此 常 以 調 查 法 為

主 ( S a r i s ,  1 9 8 5 )。 調 查 法 依 其 時 間 架 構 可 分 為 四 類 ： (一 )日 記

法 ： 記 錄 一 天 之 中 ( 2 4小 時 )的 活 動 量 ； (二 )回 憶 法 ： 回 憶 過 去

一 天 或 一 週 的 活 動 量； (三 )定 量 化 歷 史 法：回 憶 近 一 年 特 定 的

活 動 量； (四 )一 般 法：時 間 沒 有 特 定，但 只 問 及 一 般 活 動 量 (如

走 路 、 騎 腳 踏 車 、 做 家 事 、 工 作 、 休 閒 )的 狀 況 。 上 述 四 種 調

查 法 除 了 日 記 法 外，其 餘 三 種 均 須 靠 受 試 者 的 記 憶 來 測 量 身 體

活 動 量 ， 因 此 進 行 研 究 時 須 考 量 到 記 憶 的 偏 差 。  

P a f f e n b a r g e r ,  B l a i r ,  L e e  a n d  H y d e  ( 1 9 9 3 )  的 研 究 指 出，測

量 方 式 有 ：  

（ 一 ） 直 接 法 ： 問 卷 調 查 法 (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a s s e s s m e n t )、 日 誌  

記 錄 法 ( d i a r y  a n n o t a t i o n )、 機 電 測 定 法 ( m e c h a n i c a l  &   

e l e c t r o n i c  m o n i t o r s )。 而 直 接 法 中 的 「 問 卷 調 查 法 」 最

被 研 究 者 廣 泛 使 用 ， 且 最 適 用 於 大 樣 本 的 調 查 。  

（ 二 ） 間 接 法 ： 飲 食 評 估 法 ( d i e t a r y  a s s e s s m e n t )、 身 體 組 成 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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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 法 ( b 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  m e a s u r e m e n t )、 體 適 能 評 估 法  

(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a s s e s s m e n t )、 運 動 及 娛 樂 參 與 情 形  

( s p o r t  &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)、 職 業 分 類 法  

(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)。  

    此 外，關 於 運 動 強 度 是 以 身 體 運 動 後 消 耗 之 能 量 或 心 理 感

覺 疲 勞 程 度 為 測 量 依 據。在 運 動 中 的 心 理 生 理 測 量 經 常 使 用 運

動 自 覺 量 表 ( R a t i n g s  o f  P e r c e i v e d  E x e r t i o n  S c a l e )， 簡 稱 R P E量

表，來 測 量 運 動 強 度。此 量 表 是 由 瑞 典 心 生 理 學 家 B o r g  ( 1 9 8 2 )

所 發 展 出 來，常 用 來 測 量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的 研 究。 R P E為 1 5點

的 量 表，以 簡 單 的 數 字 來 代 表 主 觀 知 覺 到 的 運 動 強 度，此 量 表

雖 是 主 觀 知 覺 的 測 量，但 是 研 究 指 出，自 覺 的 運 動 強 度 與 實 測

的 運 動 強 度 相 當 一 致，誤 差 很 小，其 指 數 和 生 理 的 指 標 成 高 度

相 關，於 是 R P E為 運 動 中 生 理、心 理 的 重 要 指 標 ( B o r g ,  1 9 8 2 )。  

     

四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相 關 研 究  

    青 少 年 的 身 心 健 康 是 國 家 的 重 要 資 產。重 視 青 少 年 的 身 心

發 展，培 養 活 力 青 少 年，是 新 世 紀 學 校 體 育 的 重 要 課 題 之 一（ 洪

嘉 文， 2 0 0 5）。若 能 養 成 運 動 的 習 慣，對 於 身 體 的 發 育 和 體 適

能 的 提 升 有 很 大 的 助 益，以 及 對 壓 力 的 紓 解 或 人 際 的 互 動 亦 有

很 大 的 幫 助（ 方 進 隆， 2 0 0 2）。因 此，本 小 節 探 討 人 口 背 景 變

項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， 以 了 解 其 差 異 情 形 。  

（ 一 ） 性 別 因 素  

S a l l i s  a n d  O w e n  ( 1 9 9 9 )  指 出 ， 女 生 的 活 動 量 比 男 生 來 得

少。彙 整 相 關 研 究 來 發 現，絕 大 多 數 研 究 均 指 出 男 性 較 為 積 極，

且 表 現 出 較 高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， 如 表 2 -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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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5   

性 別 因 素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黃 任 要  

（ 2 0 0 3）  

以 苗 栗 地 區 高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生

之 課 後 運 動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楊 淑 雲

（ 2 0 0 5）  

以 某 國 小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男 生

的 課 間 身 體 活 動 強 度 高 於 女 生 。  

陳 建 台  

（ 2 0 0 5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生 在 運 動 參  

與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莊 立 中  

（ 2 0 0 6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生 在 運 動 行

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溫 密 欣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課 後 男 性 學 生 在 規

律 運 動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洪 誌 忱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生 在 規 律 運

動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柏 佩 蘭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

學 童 規 律 運 動 情 形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張 筱 婕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

男 性 學 童 與 女 性 學 童 的 運 動 情 形 並 無 差 異 。   

林 碧 蓮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生 在 運 動 行

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（ 二 ） 年 級 因 素  

在 規 律 運 動 比 率 上，隨 著 年 級 的 增 加，運 動 行 為 反 而 減 少

( I r v i n g ,  A d l a f ,  A l l i s o n ,  P a g l i a ,  D w y e r ,  &  G o o d m a n ,  2 0 0 3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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彙 整 相 關 研 究 發 現，雖 然 年 級 因 素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各 有 差 異 ，

不 過 普 遍 還 是 會 隨 著 年 級 增 加 而 有 減 少 的 趨 勢 ， 如 表 2 - 6。 故

透 過 本 研 究 藉 機 瞭 解 年 級 對 運 動 行 為 的 影 響 力，以 便 確 知 其 是

否 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重 要 預 測 變 項 。  

表 2 - 6   

年 級 因 素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T h i r l a w a y  

&  B e n t o n  

( 1 9 9 3 )  

針 對 六 、 七 、 九 、 十 一 年 級 學 生 （ 相 當 於 我 國

的 小 學 六 年 級 、 國 中 一 年 級 和 三 年 級 、 高 中 二

年 級 ） 進 行 休 閒 時 間 的 運 動 行 為 發 現 ， 低 年 級

學 生 的 運 動 情 形 顯 著 高 於 高 年 級 學 生 。  

黃 任 要  

（ 2 0 0 3）  

以 苗 栗 地 區 高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高 三 學 生

之 課 後 運 動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高 一 、 高 二 。  

陳 建 台  

（ 2 0 0 5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國 中 各 年 級 之 運 動

參 與 程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莊 立 中  

（ 2 0 0 6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國 二 學 生 運 動 行 為

顯 著 高 於 國 一 、 國 三 學 生 。  

溫 密 欣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國 二 學 生 課 後 規 律

運 動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國 一 及 國 三 學 生 。  

洪 誌 忱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規 律 運 動 情 形 會 隨

著 年 級 增 加 而 降 低 。  

柏 佩 蘭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五 、

六 年 級 學 童 規 律 運 動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張 筱 婕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

六 年 級 學 童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比 例 最 高 。  

 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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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林 碧 蓮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國 一 生 規 律 運 動 行

為 最 高 ， 但 隨 著 年 級 增 加 而 逐 漸 降 低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（ 三 ）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因 素  

S a l l i s  a n d  O w e n  ( 1 9 9 9 )  認 為 運 動 團 隊 可 以 增 加 青 少 年 的

身 體 活 動。針 對 此 一 人 口 變 項 彙 整 相 關 研 究 發 現，參 與 運 動 社

團 或 校 隊 之 學 生 通 常 對 運 動 保 有 高 度 的 興 趣，且 多 能 主 動 參 與 ，

表 現 較 為 積 極 ， 如 表 2 - 7。  

表 2 - 7   

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因 素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龍 炳 峰  

（ 2 0 0 0）  

以 高 雄 市 國 小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參 與 運 動

社 團 者 之 運 動 行 為 較 佳 。  

黃 任 要  

（ 2 0 0 3）  

以 苗 栗 地 區 高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參 與 運 動

社 團 者 的 課 後 運 動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加 者 。  

莊 立 中  

（ 2 0 0 6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者 之

運 動 行 為 較 佳 。 。  

溫 密 欣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參 與 社 團 或 校 隊 者

課 後 規 律 運 動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加 者 。  

張 筱 婕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

參 加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者 運 動 量 高 於 未 參 加 。   

柏 佩 蘭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參 與

運 動 社 團 與 未 參 加 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並 無 差 異 。  

 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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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林 碧 蓮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參 加 社 團 活 動 或 校

隊 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與 未 參 加 者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五 、 本 節 總 結  

    教 導 學 生 瞭 解 促 進 健 康 的 方 法，就 是 擁 有 健 康 的 身 體 與 保

持 良 好 的 體 適 能，而 要 有 良 好 的 體 適 能，就 需 培 養 規 律 運 動 的

習 慣（ 教 育 部，2 0 0 1）。除 此 之 外，還 可 藉 由 參 與 運 動 的 過 程 ，

拓 展 人 際 關 係，增 進 良 好 之 社 會 適 應 技 能，並 學 習 運 動 精 神 、

知 識、技 能，以 培 養 運 動 樂 趣 及 良 好 運 動 習 慣，充 實 休 閒 生 活 ，

改 善 生 活 品 質 。  

 

第三節  運動自我效能及相關研究  

 

一 、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定 義  

    自 我 效 能 概 念 最 初 源 於 心 理 及 社 會 科 學 領 域。在 初 期 各 個

學 者 對 自 我 效 能 的 詮 釋 存 在 著 些 許 差 異 ， 其 中 B a n d u r a於 1 9 7 7

年 由 社 會 學 習 理 論 延 伸 ， 發 展 了 自 我 效 能 理 論 ( G e c a s ,  1 9 8 9 )，

至 今 已 被 廣 泛 應 用 在 關 於 人 類 行 為 的 實 務 與 研 究 中。自 我 效 能

意 指 個 體 對 於 自 己 本 身 的 效 能 信 念 會 影 響 個 體 所 做 的 選 擇，確

定 投 注 多 少 心 力 在 特 定 的 任 務 上，及 在 面 對 困 難 及 挫 折 時 能 堅

持 多 久 ( B a n d u r a ,  1 9 7 7 )。  

   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( E x e r c i s e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)則 是 在 探 討 研 究 對

象 在 特 定 情 境 中，個 人 主 觀 評 估 自 己 克 服 困 難、持 續 從 事 規 律

運 動 行 為 的 把 握 程 度 ( B a n d u r a ,  1 9 7 7 ;  G a r c i a  &  K i n g ,  1 9 9 1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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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S a l l i s ,  H a s k e l l ,  F o r t m a n n ,  V r a n i z a n ,  T a y l o r  a n d  S o l o m o n  

( 1 9 8 6 )  指 出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會 決 定 人 們 採 取 運 動 及 持 續 運 動 。

H o f s t e t t e r ,  H o v e l  a n d  S a l l i s  ( 1 9 9 0 )  定 義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是 在 某

一 特 殊 狀 況 下，個 體 評 估 自 己 是 否 達 成 運 動 行 為 的 信 念。陳 益

詳（ 2 0 0 1）指 出，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是 個 體 在 阻 礙 或 缺 乏 支 援 的 特

定 情 境 中，對 自 己 開 始 規 律 運 動 或 持 續 規 律 運 動 的 把 握 程 度 所

做 的 主 觀 判 斷。許 麗 芳（ 2 0 0 3）指 出，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是 個 體 自

覺 能 克 服 困 難 持 續 規 律 運 動 的 把 握 程 度 。  

    整 理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相 關 文 獻，本 研 究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定 義

為 受 試 者 主 觀 判 斷 在 特 定 情 境 中，自 己 是 否 能 夠 克 服 困 難，持

續 規 律 運 動 的 把 握 程 度 。  

 

二 、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理 論 架 構  

B a n d u r a  ( 1 9 7 7 )  認 為 自 我 效 能 包 含 效 能 期 望 ( e f f i c a c y  

e x p e c t a t i o n )與 結 果 期 望 ( o u t c o m e  e x p e c t a t i o n )， 分 述 如 下 ：   

（ 一 ） 效 能 期 望 ( e f f i c a c y  e x p e c t a t i o n )  

    是 指 個 人 認 知 在 特 定 情 境 中 完 成 特 定 行 為 所 具 備 的 能 力  

， 是 個 體 主 觀 對 能 力 的 感 受 ， 而 非 個 體 真 正 所 具 備 來 影 響 行

為 的 能 力 ( S t r e c h e r ,  D e V e l l i s ,  B e c k e r ,  &  R o s e n s t o c k ,  1 9 8 6 )。

效 能 期 望 會 持 續 影 響 行 為 的 開 始 與 維 持 。 在 開 始 階 段 ， 效 能

期 望 會 影 響 行 為 的 選 擇 ； 在 維 持 階 段 ， 效 能 期 望 會 影 響 個 人

願 意 付 出 多 少 努 力 以 及 面 臨 各 種 阻 礙 與 困 難 時 ， 能 夠 繼 續 堅

持 下 去 的 程 度 ( B a n d u r a ,  1 9 7 7 ,  1 9 9 5 )。  

    影 響 自 我 效 能 主 要 有 四 個 因 素 ( B a n d u r a ,  1 9 7 7 )：  

1、 成 就 表 現 (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c c o m p l i s h m e n t )：  

   是 自 我 效 能 的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來 源 。 自 我 效 能 的 高 低 判 斷 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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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常 是 個 體 以 過 去 的 成 敗 經 驗 來 判 斷 ， 成 功 、 滿 意 的 經 驗 可  

   以 強 化 個 人 的 自 我 效 能 ， 而 失 敗 、 挫 折 的 經 驗 則 會 降 低 自   

   我 效 能。但 若 能 克 服 這 些 經 驗，則 可 增 強 繼 續 努 力 的 動 機 。   

2、 替 代 經 驗 ( v i c a r i o u s  e x p e r i e n c e )：  

   指 經 由 他 人 的 經 驗 、 社 會 角 色 的 示 範 而 得 到 的 效 能 。 通 常  

   個 體 會 透 過 觀 察 他 人 執 行 的 方 式 與 結 果 ， 藉 以 建 立 自 己 的  

   信 心 。 尤 其 當 被 觀 察 者 的 情 境 與 自 己 相 類 似 ， 且 被 觀 察 的  

   行 為 成 功 ， 則 自 我 效 能 便 會 提 昇 ； 反 之 ， 則 隨 之 降 低 。   

3、 口 語 說 服 ( v e r b a l  p e r s u a t i o n )：  

   經 由 別 人 言 詞 上 的 鼓 勵 與 支 持 ， 使 個 體 相 信 自 己 有 能 力 去  

   完 成 某 項 行 為 ， 便 可 提 高 自 我 效 能 。 但 口 頭 說 服 要 能 發 揮  

   作 用 ， 說 話 人 需 具 備 專 業 性 、 值 得 信 賴 及 吸 引 力 的 特 質 。  

4、 情 緒 覺 醒 ( e m o t i o n a l  a r o u s a l )：  

   個 體 在 面 臨 壓 力 或 是 緊 張 狀 態 下 ， 會 容 易 受 情 緒 影 響 個 體  

   對 自 我 效 能 的 判 斷 ， 減 低 自 我 效 能 。 但 是 當 個 體 生 理 與 情  

   緒 處 於 正 向 狀 態 時 ， 則 個 人 判 斷 的 自 我 效 能 較 高 ， 也 較 能  

   使 個 體 朝 向 目 標 而 持 續 努 力 。  

（ 二 ） 結 果 期 望 ( o u t c o m e  e x p e c t a t i o n )  

     是 指 完 成 一 項 特 殊 行 為 將 導 致 渴 望 結 果 的 信 念 ， 當 個 體

在 決 定 執 行 某 一 行 為 之 前，首 先 會 透 過 認 知 結 構 先 行 預 估 行 為

的 結 果 。 B a n d u r a  ( 1 9 9 7 )  影 響 結 果 期 望 有 三 種 因 素 ， 包 含 ：  

1、 生 理 ( p h y s i c a l )形 式  

是 指 個 人 對 這 個 行 為 產 生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生 理 反 應 ， 包 含 有

愉 快 的 感 覺 經 驗 （ 生 理 的 愉 悅 、 滿 足 ） 或 嫌 惡 的 感 覺 經 驗

（ 疼 痛 、 不 舒 服 ） 。  

2、 社 會 ( s o c i a l )形 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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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是 指 社 會 對 這 個 行 為 所 呈 現 的 是 正 面 或 負 面 影 響 ， 例 如 社  

   會 對 這 個 行 為 所 給 予 的 反 應 是 贊 成 或 反 對 的 、 獎 賞 或 處 罰  

   的 、 接 受 或 拒 絕 的 。  

3、 自 我 評 價 ( s e l f - e v a l u a t i v e )形 式  

   是 指 自 己 本 身 對 行 為 是 保 持 著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評 價 。  

     

結 果 預 期 與 效 能 預 期 不 同 之 處 在 於，結 果 預 期 可 引 發 行 為  

，而 效 能 預 期 則 是 影 響 行 為 改 變 的 最 大 決 定 因 素。自 我 效 能 對

引 發 個 人 從 事 某 項 行 為 的 起 始 決 策、個 體 發 揮 能 力 的 程 度 以 及

碰 到 逆 境 時 的 堅 持 度 等 都 有 重 大 的 影 響，所 以 對 個 體 行 為 有 很

高 的 預 測 力 ( B a n d u r a ,  1 9 7 7 )，因 此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成 為 本 研 究 重

要 的 研 究 變 項 之 一 。  

 

三 、 自 我 效 能 與 行 為 反 應 的 關 係      

B a n d u r a  ( 1 9 7 7 )  指 出 個 人 面 對 困 難 情 境 時，自 我 效 能 的 評

估 會 影 響 個 體 的 行 為 反 應 ， 包 括 ：   

（ 一 ） 是 否 願 意 去 面 對 問 題：當 個 人 認 為 自 我 能 力 不 足 以 解 決  

問 題 時，自 信 心 便 會 降 低，此 時 易 產 生 焦 慮 而 採 取 逃 避 。   

（ 二 ）決 定 努 力 與 堅 持 的 程 度：對 自 我 效 能 持 懷 疑 態 度 者，常

會 高 估 問 題 的 困 難 度 ； 而 自 我 效 能 高 者 ， 常 將 注 意 力 及

努 力 運 用 於 困 難 情 境 的 要 求 ， 且 會 因 阻 礙 的 刺 激 而 更 加

努 力 。   

（ 三 ）決 定 面 對 困 難 時 的 持 久 度：當 面 臨 困 難 時，自 我 效 能 高    

     的 人 ， 因 相 信 努 力 可 達 到 成 功 ， 而 願 意 繼 續 堅 持 面 對 障

礙 。 反 之 自 我 效 能 低 的 人 ， 面 對 逆 境 時 常 會 選 擇 逃 避 而

放 棄 努 力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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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自 我 效 能 的 測 量  

    B a n d u r a  ( 1 9 7 7 ,  1 9 8 6 )  指 出 有 意 義 的 自 我 效 能 ， 應 該 包

括 程 度 ( m a g n i t u d e )、類 化 ( g e n e r a l i t y )、及 強 度 ( s t r e n g t h )三 個

層 面 來 評 估 ：  

（ 一 ）程 度：當 個 體 面 對 困 難 度 不 同 的 事 件 時，個 體 會 有 不 同   

的 自 我 效 能 判 斷 。  

（ 二 ）類 化：在 相 關 行 為 的 範 圍 與 情 境 中，個 體 自 我 效 能 類 推  

的 程 度 。  

（ 三 ）強 度：自 我 效 能 有 不 同 的 強 度 表 現，低 自 我 效 能 者，在   

    遇 到 挫 折 時 容 易 選 擇 逃 避；高 自 我 效 能 者，在 面 臨 挫 折 時  

    ， 較 能 持 續 努 力 、 勇 於 面 對 。  

    大 部 分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均 以 自 我 效 能 感 對 於 運 動 障 礙 的 檢

測 。 而 S a l l i s ,  P i n s k i ,  G r o s s m a n ,  P a t t e r s o n  a n d  N a d e r  ( 1 9 8 8 )  提

出 運 動 效 能 量 表，該 量 表 依 據 B a n d u r a  ( 1 9 7 7 )  的 自 我 效 能 理 論

為 基 礎，著 重 在 運 動 時 面 對 障 礙，個 體 自 我 效 能 的 期 望 與 自 我

繼 續 行 使 的 能 力。束 有 明（ 1 9 9 5）認 為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在 測 量 上

除 了 要 瞭 解 運 動 水 準 強 度，更 要 包 含 個 體 在 阻 礙 情 境 下 的 預 期

效 能。所 以，自 我 效 能 的 評 估 應 該 視 個 體 情 境 或 面 臨 的 挑 戰 而

定。上 述 兩 者 皆 是 以「 效 能 期 望 」為 出 發 觀 點。而 B a n d u r a  ( 2 0 0 6 )  

認 為 自 我 效 能 的 測 量 是 多 面 向 的 測 量，而 不 是 僅 限 制 在 運 動 時

產 生 障 礙 的 自 我 效 能 的 期 望 與 自 我 能 力。蔡 俊 傑（ 2 0 1 0）編 製

之 青 少 年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主 要 以 自 我 效 能 的「 結 果 期 望 」為

依 據 ， 有 別 於 過 去 「 效 能 期 望 」 。 該 量 表 構 面 區 分 為 ：  

（ 一 ） 運 動 與 人 際 關 係：對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而 言，與 同 儕 的 活 動  

是 每 日 生 活 重 要 的 部 份 ， 運 動 提 供 兒 童 愉 悅 、 歸 屬 感 、

學 習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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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運 動 與 身 體 健 康：個 體 從 事 規 律 的 身 體 活 動 可 以 減 少 疾  

病 和 死 亡 的 風 險 。  

（ 三 ） 運 動 與 休 閒 娛 樂：指 個 體 對 於 採 取 規 律 運 動 可 獲 得 一 種  

正 向 的 運 動 經 驗 感 覺 ， 使 運 動 者 感 覺 到 愉 快 與 喜 悅 。  

（ 四 ） 運 動 與 運 動 適 能：規 律 的 身 體 活 動 能 有 效 提 升 體 適 能 ，  

並 對 肥 胖 疾 病、心 理 健 康、肌 肉 與 骨 骼 健 康 方 面 都 有 相

當 的 好 處 。  

（ 五 ） 運 動 與 情 緒 壓 力：身 體 活 動 和 運 動 可 以 緩 解 輕 度 至 中 度  

的 抑 鬱 症、改 善 自 我 形 象、社 會 技 能 和 認 知 功 能、減 輕

焦 慮 症 狀 。  

（ 六 ） 運 動 與 生 活 技 能：學 者 發 現 學 生 運 動 參 與 和 自 我 知 能 、  

情 緒 調 節、問 題 解 決、目 標 達 成、團 隊 精 神 等 生 活 技 巧

有 正 相 關 。  

    

五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相 關 研 究  

    大 部 分 研 究 均 顯 示 自 我 效 能 與 運 動 行 為 呈 正 相 關，而 自 我

效 能 是 運 動 行 為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，且 自 我 效 能 是 影 響 規 律 運 動

習 慣 最 顯 著 的 變 項。本 小 節 依 據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彙 整 相 關 研 究 並

歸 納 整 理 。      

（ 一 ） 性 別 因 素  

彙 整 性 別 因 素 之 相 關 研 究 發 現，大 部 分 研 究 指 出 男 性 之 運

動 自 我 效 能 明 顯 高 於 女 性 ， 如 表 2 - 8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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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8   

性 別 因 素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黃 任 要  

（ 2 0 0 3）  

以 苗 栗 地 區 高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生

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劉 坤 宏  

（ 2 0 0 3）  

以 彰 化 縣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生 之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高 於 女 性 。  

莊 立 中  

（ 2 0 0 6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國 中 男 學 生 之 運 動

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女 學 生 。  

溫 密 欣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學 生 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張 筱 婕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

各 性 別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並 無 差 異 。   

莊 育 綱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

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學 童 。  

馮 木 蘭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高 中 職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 之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

柏 佩 蘭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男 性

學 童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。 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（ 二 ） 年 級 因 素  

彙 整 年 級 因 素 之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， 年 級 對 於 運 動 自 我 效 能

影 響 在 各 研 究 結 果 上 並 不 一 致，值 得 本 研 究 深 入 探 討，如 表 2 - 9

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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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9   

年 級 因 素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黃 任 要  

（ 2 0 0 3）  

以 苗 栗 地 區 高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高 三 學 生

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高 二 、 高 一 。  

劉 坤 宏  

（ 2 0 0 3）  

以 彰 化 縣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國 一 學 生 之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國 二 、 國 三 。  

莊 立 中  

（ 2 0 0 6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國 一 、 國 二 學 生 之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國 三 學 生 。  

溫 密 欣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國 中 各 年 級 之 運 動

自 我 效 能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張 筱 婕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

四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五、六 年 級。  

柏 佩 蘭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五 、

六 年 級 學 童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並 無 差 異 。  

黃 陞 中  

（ 2 0 1 1）  

以 花 蓮 海 星 中 學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在 年 級 上 之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（ 三 ）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因 素  

    彙 整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因 素 之 相 關 研 究 發 現，大 多 數 參

與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之 學 生，其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與 未 參 加 者 之 研 究

結 果 並 不 一 致 ， 值 得 本 研 究 深 入 探 討 ， 如 表 2 - 1 0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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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1 0   

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因 素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  究   結   果  

黃 任 要  

（ 2 0 0 3）  

以 苗 栗 地 區 高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，發 現 參 與 運 動

社 團 者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加 。  

莊 立 中  

（ 2 0 0 6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者 之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加 者 。  

溫 密 欣  

（ 2 0 0 8）  

以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參 與 社 團 活 動 者 之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加 者 。  

張 筱 婕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小 四 、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

參 與 社 團 者 之 自 我 效 能 高 於 未 參 加 ； 是 否 參 與

校 隊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並 無 差 異 。   

柏 佩 蘭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是 否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並 無 差 異 。  

黃 陞 中  

（ 2 0 1 1）  

以 花 蓮 海 星 中 學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發 現 在 是 否 參 與

運 動 社 團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    

    透 過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發 現，男 性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高 於 女

性；針 對 國 中 小 部 分 之 年 級 影 響，發 現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研 究 結 果

不 一 致；大 部 分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的 學 生，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研

究 結 果 也 不 一 致。故 針 對 此 三 項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成 為 本 研 究 探 討

嘉 義 縣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發 展 現 況 及 差 異 。  

 

六 、 本 節 總 結  

    彙 整 以 上 文 獻 研 究 發 現，大 部 分 研 究 都 認 為 運 動 自 我 效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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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有 著 正 向 相 關，也 就 是 說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越 高 ，

則 運 動 行 為 就 會 越 多 或 越 佳；且 多 數 研 究 也 發 現 到，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對 於 個 體 的 運 動 行 為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預 測 能 力 。  

    因 此，藉 由 提 高 運 動 自 我 效 能，將 能 促 進 個 人 的 身 體 活 動

量 以 及 協 助 維 持 健 康 狀 態，並 且 幫 助 個 體 更 能 持 之 以 恆 的 養 成

良 好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。  

 

第四節  身體自我概念、運動參與行為與運動自我效能  

相關研究  

 

    本 節 針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、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

間 的 相 互 影 響 情 形，分 別 就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、運

動 自 我 效 能 各 兩 者 之 間 關 係 作 討 論，但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和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之 關 聯 性 之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較 為 不 足。因 此，此 二 者 之 關

聯 性 仍 有 待 進 一 步 之 探 究 。  

一 、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相 關 研 究  

(一 )運 動 參 與 影 響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   R o b e r t s  a n d  D u d a  ( 1 9 8 1 )  以 國 小 四、五 年 級 的 學 童 為 研 究

對 象，探 討 身 體 能 力 知 覺 與 整 體 能 力 知 覺 的 關 係，結 果 運 動 員

比 非 運 動 員 具 較 高 的 身 體 能 力 知 覺 與 整 體 能 力 知 覺 。 W i l f l e y  

a n d  K u n c e  ( 1 9 8 6 )  以 參 與 運 動 課 程 的 8 3位 成 年 人 為 研 究 對 象 ，

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全 程 完 成 課 程 的 4 9人 中，其 持 續 力、體 適 能 、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有 顯 著 增 加 ， 而 心 理 緊 張 也 顯 著 降 低 。 F o x  a n d  

C o r b i n  ( 1 9 8 9 )  認 為 運 動 參 與 、 運 動 表 現 與 身 體 自 我 有 關 ， 而

且 在 自 我 的 發 展 上 扮 演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 。  

    國 內 相 關 研 究 方 面，曾 慧 桓 ( 2 0 0 2 )發 現 規 律 的 從 事 運 動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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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提 昇 有 正 向 相 關。邱 垂 弘 ( 2 0 0 8 )的 研 究 顯 示 體

適 能 較 高 者 ， 其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表 現 較 為 理 想 。 林 佳 明 （ 2 0 0 9）

的 研 究 發 現，體 適 能 可 以 透 過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部 份 中 介 作 用 影

響 國 小 學 童 的 自 尊 。  

（ 二 ）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影 響 運 動 行 為 的 相 關 研 究  

V e a l e y  ( 1 9 8 6 )  證 實 運 動 員 自 我 概 念 的 高 低 會 影 響 其 運 動

的 表 現 有 個 體 自 我 知 覺 與 效 能 感 的 提 升，對 於 運 動 表 現 確 實 具

有 正 面 的 效 應 。 F o x  ( 1 9 8 7 )  的 研 究 顯 示 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身

體 活 動 參 與 的 頻 率 有 相 關，它 不 僅 能 區 分 活 動 與 不 活 動 的 個 體 ，

而 且 不 同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也 與 高 活 動、低 活 動 的 個 體 有 相 關 。  

M a r s h  a n d  P e a r t  ( 1 9 8 8 ) 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孩 童 對 於 自 己 身 體 能 力

的 知 覺 不 僅 僅 影 響 其 對 自 我 整 體 能 力 的 認 知，事 實 上 也 會 影 響

其 未 來 在 運 動 領 域 的 投 入 與 發 展 。 W e i s s  a n d  H o r n  ( 1 9 9 0 )  發

現 兒 童 對 自 我 身 體 的 評 估 與 運 動 場 上 的 成 就 表 現 明 顯 影 響 其

對 於 本 身 能 力、成 就 感 與 未 來 運 動 的 期 望 等 的 知 覺 感 受。高 自

我 概 念 的 兒 童 通 常 感 覺 較 為 成 功，對 未 來 的 運 動 表 現 也 較 有 正

面 的 期 待 。  

葉 素 汝（ 1 9 9 8）在 探 討 大 學 生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參 與 的

關 係 的 研 究 發 現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對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的 預 測 力 高 達

4 9 . 3％。陳 旭（ 2 0 0 6）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對 運 動 項 目 選 擇 上 的 研

究 發 現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發 展 的 差 異 會 造 成 大 學 生 在 運 動 項 目 選

擇 上 的 差 異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高 者 更 傾 向 於 選 擇 對 抗 性 的 運 動 項

目 。  

    當 一 個 人 持 續 規 律 運 動 一 段 時 間 後，便 會 在 自 我 形 象、自

尊、自 我 認 同、自 我 滿 足 以 及 社 交 活 動 上，顯 得 較 正 面 積 極（ 謝

錦 誠， 1 9 9 8）。由 此 可 知，運 動 參 與 能 促 進 身 體 自 我 概 念，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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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參 與 的 程 度 越 高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會 越 高；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可

以 促 使 個 體 參 與 運 動，透 過 運 動 參 與，也 能 更 正 向 的 提 昇 其 身

體 自 我 概 念 。  

 

二 、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相 關 研 究  

國 內 外 在 自 我 效 能 與 運 動 行 為 的 相 關 研 究 上 發 現，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不 論 在 國 小 學 童、中 學 生、大 學 生、中 老 年 人、護 理 人

員、教 師、孕 婦 的 身 體 活 動 或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研 究 上，均 為 從 事

身 體 活 動 或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的 重 要 預 測 變 項，且 身 體 活 動、規 律

運 動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呈 正 相 關（ 李 碧 霞，2 0 0 1），如 表 2 - 1 1

所 示 。  

表 2 - 1 1 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究 發 現  

D e s h a r n a i s ,  

B o u i l l o n ,  G o d i n  

( 1 9 8 6 )  

以 大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，發 現 持 續 參 與 運 動 及

不 能 持 續 參 與 運 動 者 其 自 我 效 能、結 果 預 期

有 極 大 的 差 異 。  

H o f s t e t t e r ,  

H o v e l l ,  S a l l i s  

( 1 9 9 0 )  

研 究 聖 地 牙 哥 居 民 的 運 動 行 為，發 現 自 我 效

能 與 運 動 行 為 呈 正 相 關，且 自 我 效 能 是 預 測

個 體 未 來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的 重 要 預 因 子 。  

B i d d l e ,  G o u d a s  

( 1 9 9 6 )  

以 聖 地 牙 哥 居 民 為 研 究 對 象，發 現 自 我 效 能

不 但 可 預 測 個 人 運 動 行 為，還 可 以 預 測 運 動

的 意 向 。  

 （ 續 下 頁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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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 研 究 發 現  

T r o s t ,  K e r r ,  

W a r d ,  &  P a t e  

( 2 0 0 1 )  

以 五 年 級 的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，比 較 體 能 活 動

上 決 定 性 別 差 異 的 因 子 時 發 現 ， 不 分 性 別 ，

自 我 效 能 是 其 參 與 體 能 活 動 程 度 差 異 的 重

要 因 素 。  

H u ,  M o t l ,  

M c A u l e y,   

K o n o p a c k  

( 2 0 0 7 )  

以 2 8位 女 性 大 學 生 經 常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休 閒

的 自 我 效 能 研 究，發 現 自 我 效 能 是 體 能 休 閒

活 動 獲 得 愉 悅 的 重 要 來 源，無 論 在 心 理 上 還

是 生 理 上，尤 其 是 從 心 理 觀 點，自 我 效 能 是

運 動 持 久 的 關 鍵 。  

藍 辰 聿  

（ 1 9 9 8）  

以 國 小 四、五、六 年 級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，發

現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呈 顯 著 正 相

關 。  

張 民 讚  

（ 2 0 0 4）  

以 國 小 五、六 年 級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，發 現 運

動 自 我 效 能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成 正 相 關 。  

柏 佩 蘭  

（ 2 0 1 0）  

以 國 小 五、六 年 級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，發 現 規

律 運 動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呈 現 顯 著 正 向

關 係。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可 有 效 預 測 國 小 高 年 級

學 童 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。  

張 筱 婕  

（ 2 0 0 9）  

以 國 小 四、五、六 年 級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，發

現 自 我 效 能 越 高 ， 越 能 增 進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。  

資 料 來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    統 整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得 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是 個 體 對 自 己 從 事

運 動 行 為 時 在 主 觀 上 的 衡 量，若 能 透 過 某 些 適 當 方 法 的 介 入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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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向 改 變 個 體 對 自 己 在 運 動 行 為 上 的 評 估，增 進 個 體 的 信 心 ，

相 信 便 能 增 進 個 體 的 運 動 行 為 ， 也 能 藉 此 促 進 生 、 心 理 的 健

康 。  

 

三 、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   B a n d u r a  ( 1 9 7 7 )  認 為 自 我 概 念 包 含 自 我 效 能 感 的 建 立 、

自 我 意 義 的 瞭 解 ， 以 及 對 享 受 自 我 進 步 和 改 變 等 內 涵 ； 且 自

我 概 念 與 自 我 效 能 息 息 相 關 ， 正 向 的 自 我 概 念 可 以 使 個 人 擁

有 較 高 的 自 我 效 能 感 ( M a d d u x  &  G o s s e l i n ,  2 0 0 3 )。 具 有 良 好

自 我 概 念 的 人 ，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會 較 高 ， 進 而 影 響 其 面 對 環 境

的 反 應 及 自 我 期 許 ， 較 能 克 服 生 活 的 困 境 及 挫 折 。   

    在 運 動 領 域 中， S o n s t r o e m  a n d  M o r g a n  ( 1 9 8 9 )  發 展 出「 運

動 與 自 尊 模 式 」 ( T h e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S e l f - E s t e e m  M o d e l） 。 此 模

式 提 到，自 尊 為 個 人 自 我 概 念 的 最 高 階 層，而 此 階 層 將 會 影 響

兩 個 不 同 層 面 的 階 層 。 其 中 一 個 層 面 包 含 身 體 自 我 價 值

( 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W o r t h )及 運 動 效 能 ( E x e r c i s e  E f f i c a c y )； 另 一 層

面 則 包 含 身 體 接 受 ( P h y s i c a l  A c c e p t a n c e )， 如 圖 2 -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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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7  運 動 與 自 尊 模 式  

資 料 來 源 ： 郭 紘 嘉 ( 2 0 0 7 )。 各 項 自 我 概 念 測 量 工 具 之 修 編 究 。 

北 台 灣 學 報 ， 3 0， 2 0 9 - 2 2 7。  

     

運 動 心 理 學 家 F o x  a n d  C o r b i n  ( 1 9 8 9 )  認 為 從 事 運 動 行 為

可 提 高 身 體 自 我 效 能 ( 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)， 而 身 體 自 我 效

能 的 提 高 又 可 促 進 上 一 層 身 體 勝 任 能 力 ( p h y s i c a l  c o m p e t e n c e )

和 身 體 接 受 度 ( p h y s i c a l  a c c e p t a n c e )； 而 後 面 這 兩 者 合 併 提 昇

一 個 人 的 整 體 自 尊 ( g l o b a l  s e l f - e s t e e m )。  

    H a g g a r d  a n d  W i l l a m s  ( 1 9 9 1 )  表 示 ， 休 閒 運 動 體 驗 對 自 我

決 定、自 尊、自 我 認 同、自 我 概 念 等 有 顯 著 提 昇 效 果。因 此 ，

透 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，青 少 年 不 但 可 以 探 索、認 識、拓 展 自 我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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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到 自 我 實 現 的 目 的，也 能 幫 助 個 人 在 面 對 重 大 事 件 時，相 信

自 己 有 能 力 去 面 對 問 題 、 解 決 問 題 ( K l e i b e r  &  R i c k a r d s ,  

1 9 8 5 )。  

    個 體 對 自 己 身 體 的 認 知 也 會 影 響 自 我 效 能，當 個 體 對 自 己

的 外 表 愈 感 到 自 在 時，自 我 意 識 感 也 會 愈 健 全、穩 定，舉 手 投

足 間 便 會 流 露 出 一 股 怡 然 自 得 的 自 信 心 與 魅 力 ( F i s h e r ,  1 9 9 0 )。

而 廖 柏 雅 ( 2 0 0 5 )的 研 究 指 出，個 人 的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愈 高，自 覺

健 康 狀 況 愈 好，對 自 己 的 身 材、外 表 也 會 比 較 有 自 信，且 願 意

投 入 更 多 的 心 力 來 改 善 或 維 持 。  

    統 整 相 關 文 獻 得 知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彼 此 影

響 密 切。不 論 是 透 過 正 向 的 身 體 概 念 提 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，亦 或

是 藉 由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提 高 個 體 整 體 自 我 概 念，皆 能 對 個 體 身 心

發 展 ， 帶 來 極 大 的 幫 助 。  

 

第五節  本章總節  

 

正 向 、 健 康 的 自 我 概 念 有 助 於 個 人 日 後 發 展 ， 且 會 帶 來

良 好 的 自 我 評 價 。 如 果 具 有 正 面 的 自 我 概 念 ， 會 增 強 個 人 的

自 我 效 能 ， 使 之 願 意 接 受 各 種 挑 戰 ， 並 相 信 自 己 有 能 力 克 服

難 關 。  

    經 由 文 獻 探 討 ， 研 究 者 彙 整 出 以 下 結 論 ：  

一 、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方 面 ， 運 動 是 身 體 能 力 的 展 現 ，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會 影 響 每 個 人 對 身 體 活 動 的 態 度 ( F o x ,  1 9 8 7 )。 歸

納 本 章 研 究 證 實 ，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確 實 可 以 增 加 身 體 自 覺

能 力 ， 提 高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。  

    在 性 別 方 面 ， 多 數 研 究 均 指 出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； 運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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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者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加 者 ； 但 在 年 級 方 面 的

表 現 ， 卻 是 低 年 級 的 表 現 優 於 高 年 級 ， 值 得 進 一 步 深 入

探 究 原 因 。   

二、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，經 文 獻 探 討 證 實，規 律 運 動 是 提 升 生

活 品 質 的 重 要 條 件 （ 余 瑩 瑛 ， 2 0 0 3）。  

    在 性 別 方 面，多 數 研 究 均 指 出 男 性 運 動 表 現 顯 著 優 於 女 性 ；

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參 與 者 在 運 動 行 為 上 比 未 參 加 者 積 極。但

在 年 級 方 面 的 表 現，各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一 致，因 此 值 得 本 研

究 探 討 。  

三、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方 面，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愈 高 者，其 身 體 活 動   

    量 和 規 律 的 運 動 行 為 也 會 相 對 提 高 （ 林 慶 源 、 林 耀 豐 ，  

    2 0 0 9） 。  

    在 性 別 方 面，男 性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高 於 女 性；針 對 國 中 小  

    部 分 之 年 級 影 響，發 現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研 究 結 果 不 一 致；而  

    大 部 分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的 學 生，其 研 究 結 果 也 不 甚 一   

    致 ， 因 此 值 得 本 研 究 進 行 探 討 。  

四、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   上，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皆 顯 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和 身 體 自 我 概  

    念、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皆 有 顯 著 正 相 關，即 運  

    動 參 與 行 為 愈 高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愈 佳；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愈 高  

    ，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亦 愈 積 極。雖 然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和 運 動 自 我  

    效 能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較 為 不 足，但 根 據 研 究 整 所 蒐 集 的 資 料    

    發 現 ， 正 向 發 展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有 助 於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提  

    升，亦 或 是 藉 由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影 響 身 體 自 我 概 念，進 而 提  

    高 個 體 整 體 自 我 概 念，皆 能 對 個 體 身 心 發 展，產 生 極 大 的  

    助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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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研究方法  

 

    本 章 分 為 七 節 ：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； 第 二 節 研 究 假 設 ； 第

三 節 研 究 流 程 ； 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；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； 第 六 節

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。  

 

第一節  研究架構  

 

本 研 究 所 擬 定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- 1 所 示 ， 計 有 人 口 背 景

變 項 、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等 四 個

變 項 。 其 中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包 含 有 學 生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是 否 參 加

運 動 社 團 、 是 否 參 加 運 動 校 隊 、 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 、 父 母 對 學

童 參 與 運 動 的 態 度 等 ， 茲 將 研 究 內 容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以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為 自 變 項 ， 以 身

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為 依 變 項 ，

探 討 在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下 ，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

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差 異 情 形 。  

二 、 探 討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的 關 聯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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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1  研 究 架 構 圖  

 

第二節  研究假設  

 

    本 研 究 針 對 研 究 問 題 ， 提 出 下 列 假 設 ：  

H 1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1 - 1 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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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1 - 2  不 同 年 級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  

       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1 - 3  是 否 參 與 社 團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 

        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1 - 4  是 否 參 與 校 隊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 

        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1 - 5  不 同 運 動 伙 伴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   

        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1 - 6  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不 同 態 度 在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 

        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2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2 - 1 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

       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2 - 2  不 同 年 級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

       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2 - 3  是 否 參 與 社 團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 

        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2 - 4  是 否 參 與 校 隊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  

        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2 - 5  不 同 運 動 伙 伴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   

        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2 - 6  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不 同 態 度 在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 

        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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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3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3 - 1 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

       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3 - 2  不 同 年 級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

       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3 - 3  是 否 參 與 社 團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    

        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3 - 4  是 否 參 與 校 隊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 

        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3 - 5  不 同 運 動 伙 伴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 

        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3 - 6  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不 同 態 度 在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 

        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4：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 

    念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4 - 1 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  

        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4 - 2  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 

        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4 - 3 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   

        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5：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 

    能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H 5 - 1 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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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H 5 - 2  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 

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5 - 2 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6：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

   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。  

H 7：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

   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。  

H 8：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

    有 顯 著 相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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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研究流程  

 

  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流 程 ， 如 圖 3 - 2 所 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2 研 究 流 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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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研究對象  

 

本 研 究 對 象 是 以 嘉 義 縣 1 2 5所 國 民 小 學 五 、 六 年 級 男 、 女

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。考 量 到 問 卷 填 答 能 力，本 研 究 樣 本 不 包 含 發

展 遲 緩、認 知 或 肢 體 障 礙 兒 童。其 中 研 究 對 象 包 含 二 個 部 分 ，

分 為 「 預 試 樣 本 」 及 「 正 式 樣 本 」， 茲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預 試 樣 本  

    依 據 吳 明 隆、涂 金 堂（ 2 0 0 8）指 出，預 試 對 象 人 數 以 問 卷  

中 包 括 最 多 題 項 之 分 量 表 的 3 ~ 5倍 人 數 為 原 則 。 本 問 卷 以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量 表 題 數 3 5題 最 多 ， 故 預 試 人 數 為 1 0 5 ~ 1 7 5人 。 本 研

究 之 預 試 問 卷 完 成 後 ， 已 於 2 0 1 2年 5月 1 1日 發 放 ， 發 放 學 校 為

蒜 頭 國 小 、 祥 和 國 小 、 大 同 國 小 ， 並 於 2 0 1 2年 5月 1 4日 回 收 完

畢，總 共 發 放 1 7 8份，回 收 1 7 4份，扣 除 無 效 問 卷 1 6份 後，有 效

問 卷 1 5 8份，有 效 回 收 率 為 9 0 . 8 %（ 如 表 3 - 1）。根 據 李 美 華（ 2 0 0 5）

的 研 究 指 出，透 過 問 卷 形 式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時，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

至 少 必 須 達 到 5 0 %才 算 適 當 ， 達 6 0 %則 視 為 良 好 ， 而 7 0 %以 上

則 為 非 常 良 好 。 本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率 達 非 常 良 好 之 標 準 。  

表 3 - 1  

預 試 樣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 

發 放 單 位  
發 放  

數 量  

回 收  

總 數  

有 效  

問 卷  

無 效  

問 卷  

有 效  

回 收 率  

蒜 頭 國 小  5 8  5 8  5 4  4  9 3％  

祥 和 國 小  6 0  5 9  5 3  6  9 0％  

大 同 國 小  6 0  5 7  5 1  6  8 9 . 5％  

合 計  1 7 8  1 7 4  1 5 8  1 6  9 0 . 8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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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正 式 樣 本  

    本 研 究 係 以 嘉 義 縣 1 2 5所 國 民 小 學 五 、 六 年 級 之 普 通 班 學

生 為 研 究 母 群 體，採 用 叢 集 抽 樣。依 據 嘉 義 縣 政 府 教 育 處 督 學

教 育 視 導 實 施 計 畫（ 嘉 義 縣 政 府， 2 0 1 2），嘉 義 縣 十 八 個 鄉 鎮

市 之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共 計 1 2 5所，依 行 政 區 域 劃 分 為 山 區、海 區 、

屯 區 共 三 區，統 計 各 區 國 小 總 所 數 分 別 為 3 7所、 4 5所、 4 3所 ，

比 例 換 算 約 為 1：1 . 2：1 . 2，故 依 此 比 例 抽 取 學 校 所 數。而 S u d m a n

認 為 實 施 地 區 性 調 查 研 究 時 ， 平 均 樣 本 應 在 5 0 0至 1 0 0 0人 之 間

（ 引 自 吳 明 隆， 2 0 0 5）。因 此 本 研 究 預 計 山 區、海 區、屯 區 各

隨 機 抽 取 1 0所、 1 2所、 1 2所 學 校 之 五、六 年 級 來 施 測，預 計 發

放 6 8 0份 問 卷 。 故 於 2 0 1 2年 9月 起 寄 發 正 式 問 卷 ， 並 於 2 0 1 2年 9

月 2 4日 陸 續 回 收 完 畢，共 發 出 6 8 0份 問 卷，回 收 5 9 5份 問 卷，回

收 率 8 7 . 5 %。剔 除 無 效 問 卷 5 9份，有 效 問 卷 5 3 6份，有 效 回 收 率

9 0 . 1 %， 詳 見 表 3 - 2。  

表 3 - 2   

正 式 樣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 

嘉 義

縣 行

政 區  

學 校  

所 數  

發 放  

所 數  

發 放  

份 數  

回 收  

份 數  

有 效  

問 卷  

有 效  

回 收 率  

山 區  3 7  1 0  2 0 0  1 6 6  1 4 7  8 8 . 6％  

海 區  4 5  1 2  2 4 0  2 1 8  1 9 6  8 9 . 9％  

屯 區  4 3  1 2  2 4 0  2 1 1  1 9 3  9 1 . 5％  

合 計  6 8 0  5 9 5  5 3 6  9 0 . 1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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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問 卷 發 放  

本 研 究 以 嘉 義 縣 之 十 八 鄉 鎮 市 之 公 立 小 學 之 五、六 年 級 學

生 為 對 象，顧 及 時 效 及 經 濟 效 益，採 用 郵 寄 或 委 託 方 式 實 施 。  

本 問 卷 施 測 前，即 取 得 各 校 負 責 教 師，及 各 樣 本 班 級 之 導 師 首  

肯 後 進 行 施 測 ， 以 確 保 問 卷 之 正 確 性 及 回 收 率 。  

 

第五節  研究工具  

 

一 、 量 表 編 製  

    本 研 究 工 具 是 依 據 研 究 架 構，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及 問 卷 之 後  

，編 製 成「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

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」。 本 量 表 內 容 共 分 成 四 個 部 分 ， 第 一

部 分 為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；第 二 部 分 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量 表；第 三

部 分 為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；第 四 部 分 為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量 表 。  

 

二 、 專 家 效 度 ：  

    為 了 確 定 研 究 工 具 之 內 容 適 切 性，在 進 行 研 究 之 前，寄 發

量 表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同 意 函（ 附 錄 一 ）邀 請 相 關 之 體 育、運 動 保

健 等 領 域 的 學 者 專 家 4人 （ 附 錄 二 ） ， 針 對 自 編 之 問 卷 內 容 加

以 修 改、指 正 並 進 行 內 容 效 度 ( c o n t e n t  v a l i d i t y )之 評 估，依「 本

題 適 合 」、「 本 題 不 適 合 」、「 刪 除 」、「 修 正 意 見 」加 以 評

定 與 修 改 。 於 2 0 1 2年 4月 下 旬 彙 整 各 專 家 的 建 議 並 與 指 導 教 授

討 論，修 改 問 卷 的 內 容 和 用 語，完 成 問 卷 的 內 容 效 度 考 驗，形

成 預 試 問 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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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問 卷 發 展  

(一 )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 

    本 研 究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包 括 ：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是 否 （ 曾 經 ）

參 與 社 團、是 否（ 曾 經 ）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（ 校 隊 ）、最 常 一 起

運 動 的 同 伴 、 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態 度 等 。  

(二 )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量 表  

 1、 問 卷 編 製      

   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運 動 行 為 量 表 是 參 考 張 筱 婕（ 2 0 0 9）、柏 佩

蘭（ 2 0 1 0）的 運 動 行 為 量 表 編 製 而 成。由 受 試 者 回 憶 過 去 一 個

月 的 運 動 行 為，區 分 為 運 動 頻 率、運 動 持 續 時 間、運 動 種 類 以

及 運 動 強 度 等 項 目 ， 調 查 內 容 如 下 ：  

（ 1） 運 動 頻 率 ： 研 究 對 象 自 我 回 憶 ， 最 近 一 個 月 裡 平 均 每 週  

     運 動 次 數 ， 包 括 0次、 1次 、 2次、 3次、 4次 、 5次 以 上 (含  

五 次 )上 等 6個 選 項 。 由 數 字 「 1」 代 表 每 週 運 動 0次 ， 到  

數 字 「 6」 代 表 每 週 運 動 5次 或 以 上 。 數 字 愈 大 代 表 學 生  

從 事 運 動 的 頻 率 越 高 。  

（ 2）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： 研 究 對 象 自 我 回 憶 ， 最 近 一 個 月 裡 平 均  

     每 天 的 不 包 括 休 息 、 中 斷 的 運 動 平 均 花 費 時 間 。 包 括 0  

- 1 0分 鐘 、 1 1 - 2 0分 鐘 、 2 1 - 3 0分 鐘 、 3 1 - 4 0分 鐘 、 4 1 - 5 0分  

鐘 、 5 0分 鐘 以 上 等 6個 選 項 。 由 數 字 「 1」 代 表 每 次 持 續  

0 - 1 0分 鐘，到 數 字「 6」代 表 每 次 持 續 5 1分 鐘 以 上，數 字

越 大 代 表 學 生 從 事 運 動 的 持 續 時 間 越 長 。  

（ 3） 運 動 種 類 ： 研 究 對 象 填 寫 最 常 參 與 的 運 動 行 為 ， 對 1 4個   

     運 動 項 目 進 行 勾 選 ， 包 含 慢 跑 、 走 路 、 騎 腳 踏 車 、 溜 冰  

    （ 或 直 排 輪 ）、跳 繩、網 球、排 球、桌 球、籃 球、棒 壘 球 、  

     羽 球 、 游 泳 、 跆 拳 道 、 伏 地 挺 身 、 仰 臥 起 坐 、 其 他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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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勾 選 第 1 6項「 其 他 」者，以 自 我 填 答 方 式 填 寫 運 動 項 目 。  

（ 4） 運 動 強 度 ： 運 動 強 度 是 指 學 童 在 運 動 後 ， 身 體 感 覺 的 疲  

勞 程 度 ， 分 為 輕 度 、 中 度 、 強 度 三 項 。 輕 度 運 動 指 運 動  

時 達 到 不 費 力 、 呼 吸 不 喘 、 不 流 汗 的 程 度 ； 中 度 運 動 指  

運 動 時 達 到 稍 費 力 、 呼 吸 喘 並 有 流 汗 程 度 ； 重 度 運 動 指  

運 動 時 達 到 很 費 力 、 呼 吸 困 難 、 全 身 流 汗 、 心 跳 加 快 的  

程 度 。 參 考 B o r g  ( 1 9 8 2 )  所 提 出 之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( R P E )，  

身 體 感 覺 的 疲 勞 程 度，本 研 究 將 數 字「 1」代 表 非 常 輕 鬆 ，  

到 數 字「 6」代 表 非 常 累，共 六 組 選 項，數 字 越 大 代 表 學  

生 從 事 運 動 後 身 體 感 覺 的 疲 勞 程 度 越 高 ， 從 事 之 運 動 強  

度 越 強 。  

2、 效 度 分 析  

   完 成 問 卷 初 稿 內 容 後 ， 委 請 專 家 學 者 ， 針 對 問 卷 內 容 進 行  

審 查，並 給 予 建 議 及 修 正 問 卷 內 容。經 由 專 家 學 者 建 議 後，將  

部 分 內 容 稍 做 修 改 以 建 立 專 家 效 度 ， 建 立 表 面 效 度 。  

3、 信 度 分 析  

    根 據 王 文 科、王 智 弘（ 2 0 0 8）研 究，專 業 性 的 測 驗 編 製 者

期 望 以 「 信 度 係 數 」 ( c o e f f i c i e n t  o f  r e l i a b i l i t y )的 統 計 程 序 ，

來 判 斷 信 度 的 高 低；惟 本 研 究 問 卷 題 項 並 非 採 用 李 克 特 氏 量 表  

，問 卷 試 題 訂 定 後，不 適 合 做 內 部 一 致 性 考 驗，故 從 外 部 信 度

著 手 ， 增 進 測 驗 的 信 度 ， 其 途 徑 如 下 ：  

（ 1） 採 用 正 確 的 、 不 含 糊 的 題 目 ；  

（ 2） 把 實 施 程 序 標 準 化 ；  

（ 3） 把 計 分 程 序 標 準 化 ；  

（ 4） 避 免 應 答 者 處 於 不 正 常 的 情 況 下 測 試 ；  

（ 5） 務 使 測 驗 足 夠 容 納 好 的 題 目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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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6） 測 驗 上 的 每 個 題 目 確 能 測 量 相 同 的 結 果 ；  

（ 7） 編 製 具 有 適 當 難 度 的 題 目 。  

 

(三 )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 

1、 問 卷 編 製  

本 研 究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是 參 考 F o x  a n d  C o r b i n  

( 1 9 8 9 )  身 體 自 我 描 述 問 卷 ( P S D Q )、莊 鵬 輝（ 1 9 9 6）自 編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量 表 、 葉 素 汝 （ 1 9 9 8） 翻 譯 身 體 自 我 描 述 量 表 後 編

製 而 成 。 全 量 表 區 分 為 身 體 外 觀 、 身 體 活 動 、 身 體 脂 肪 、 健

康、耐 力、運 動 能 力、柔 軟 度、力 量、自 我 認 同 等 九 個 構 面 。  

2、 量 表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 

    量 表 共 有 3 5 題， B 2、 B 7、 B 8、 B 1 4、 B 1 7、 B 1 8、 B 2 0、

B 2 7、B 3 0、B 3 5 等 1 0 題 為 反 向 題。採 用 L i k e r t 五 點 計 分 法 ，

答 案 從 完 全 符 合 到 完 全 不 符 合 ， 共 分 成 五 個 層 次 ， 回 答 完 全

符 合 得 5 分 、 大 部 份 符 合 得 4 分 、 有 些 符 合 得 3 分 、 大 部 分

不 符 合 得 2 分 、 完 全 不 符 合 得 1 分 。 累 計 分 數 愈 高 ， 其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愈 高 ， 亦 表 示 兒 童 對 自 己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愈 重 視 。  

3、 項 目 分 析  

    吳 明 隆 、 塗 金 堂 （ 2 0 0 8） 指 出 ， 項 目 分 析 之 目 的 在 考 驗  

目 鑑 別 度 之 高 低，以 作 為 選 題 之 依 據。本 研 究 問 卷 採 用 內 部 一  

致 性 校 標 法 以 及 題 目 總 分 相 關 法 來 進 行 項 目 分 析。內 部 一 致 性  

效 標 法，又 稱 極 端 組 檢 驗 法，是 將 預 試 樣 本 在 該 量 表 總 分 的 高  

低，取 極 端 的 2 7 %分 為 高 低 兩 組 ，然 後 計 算 個 別 的 題 目，在 兩  

個 極 端 組 的 得 分 平 均 數 ， 以 獲 得 C R值 。 而 當 各 題 項 之 C R值 達  

顯 著 水 準 ( p＜ . 0 5）時，即 表 示 該 題 項 具 有 鑑 別 度 應 予 以 保 留 ，  

反 之 則 刪 除 。 接 著 再 以 P e a r s o n積 差 相 關 計 算 題 目 之 總 分 與 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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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題 之 間 的 相 關 係 數。吳 明 隆、涂 金 堂（ 2 0 0 8）認 為 積 差 相 關  

係 數 的 要 求 上，通 常 要 達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( p＜ 0 . 0 5 )且 相 關 係 係 數  

最 好 在 . 3 0以 上 。  

    在「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」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 

只 有 B 1 4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故 刪 除 此 題 項 。 接 著 在 題 目 總 分 相 關  

檢 驗 每 題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係 數，發 現 B 8、 B 1 8、 B 2 7、 B 3 0之 相 關  

係 數 未 達 . 3 0， 因 此 予 以 刪 除 。  

 彙 整 分 析 結 果 ， 題 項 B 8、 B 1 4、 B 1 8、 B 2 7、 B 3 0未 達 檢  

定 標 準，因 此 予 以 刪 除，其 餘 3 0題 皆 達 顯 著 水 準，表 示 皆 具 有

鑑 別 度，均 能 鑑 別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，因 此 予 以 保 留 ，

詳 見 表 3 - 3所 示 。  

表 3 - 3   

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

題

號  
題 項  C R 值  

與 總 分

相 關  

B 1  
最 近 一 個 星 期 內 ， 我 從 事 好 幾 次 讓

自 己 很 累 的 運 動  
3 . 3 1 3

*
 0 . 3 3 8

*
 

B 2  我 太 胖 了  3 . 6 6 6
*
 0 . 3 4 3

*
 

B 3  我 比 大 部 分 同 學 好 看  6 . 8 0 2
*
 0 . 6 0 2

*
 

B 4  我 的 身 體 很 強 壯  5 . 9 0 6
*
 0 . 5 1 3

*
 

B 5  我 的 柔 軟 度 很 好  6 . 2 6 6
*
 0 . 4 7 8

*
 

B 6  運 動 一 小 時 以 上 ， 我 也 不 覺 得 累  6 . 6 1 6
*
 0 . 5 2 0

*
 

B 7  我 很 容 易 感 冒   3 . 4 9 1
*
 0 . 3 3 8

*
 

B 8  我 的 腰 圍 太 粗  2 . 8 6 4
*
 0 . 2 9 9

*
 

B 9  大 部 分 運 動 對 我 都 很 容 易  1 1 . 9 7 4
*
 0 . 7 4 0

*
 

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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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號  
題 項  C R 值  

與 總 分

相 關  

B 1 0  我 比 大 部 分 的 同 學 還 要 強 壯  7 . 4 4 6
*
 0 . 6 0 5

*
 

B 1 1  我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表 很 漂 亮 /英 俊  6 . 8 7 2
*
 0 . 5 9 9

*
 

B 1 2  
跑 完 8 0 0公 尺，中 途 沒 休 息 也 不 會 有

不 舒 服 的 感 覺  
7 . 4 1 9

*
 0 . 6 2 8

*
 

B 1 3  大 部 分 事 情 我 都 做 得 很 好  7 . 7 7 9
*
 0 . 6 2 8

*
 

B 1 4  
我 常 生 病 ， 以 致 我 無 法 做 所 有 我 想

做 的 事  
1 . 4 0 3  0 . 1 3 3  

B 1 5  
最 近 一 個 星 期 ， 我 從 事 3或 4次 很 激

烈 的 運 動  
6 . 5 3 2

*
 0 . 5 2 4

*
 

B 1 6  
我 能 長 時 間 從 事 運 動 ， 而 且 不 會 喘

得 很 厲 害  
7 . 9 8 0

*
 0 . 6 2 5

*
 

B 1 7  我 感 覺 我 的 生 活 沒 什 麼 意 義  4 . 4 3 3
*
 0 . 3 3 8

*
 

B 1 8  我 比 大 多 數 人 更 常 因 生 病 去 看 醫 生  2 . 6 7 1
*
 0 . 1 3 5  

B 1 9  一 星 期 中 ， 我 至 少 運 動 3次  6 . 6 3 6
*
 0 . 4 6 5

*
 

B 2 0  我 應 該 要 減 肥 了  4 . 0 0 6
*
 0 . 3 8 1

*
 

B 2 1  我 有 好 的 運 動 技 巧  1 4 . 1 8 3
*
 0 . 8 0 9

*
 

B 2 2  我 對 我 的 外 表 及 身 體 狀 態 感 到 滿 意  1 1 . 7 3 0
*
 0 . 7 2 4

*
 

B 2 3  
當 需 要 身 體 伸 展 時 ， 我 都 可 以 做 得

很 好  
8 . 5 6 5

*
 0 . 6 4 9

*
 

B 2 4  我 從 事 很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活 動  7 . 0 5 8
*
 0 . 6 2 8

*
 

（ 續 下 頁 ） 



 65 

題

號  
題 項  C R 值  

與 總 分

相 關  

B 2 5  
我 的 運 動 能 力 比 我 的 大 部 分 朋 友 都

要 好  
1 2 . 8 8 0

*
 0 . 7 7 1

*
 

B 2 6  
我 在 耐 力 活 動 上 表 現 良 好 ， 像 是 慢

跑 、 騎 腳 踏 車 、 游 泳 等  
1 0 . 6 1 4

*
 0 . 7 2 6

*
 

B 2 7  當 我 生 病 時 ， 需 要 好 幾 天 才 能 痊 癒  2 . 5 7 7
*
 0 . 2 0 6

*
 

B 2 8  我 從 事 運 動 時 ， 總 是 標 準 且 協 調  8 . 4 4 6
*
 0 . 6 8 7

*
 

B 2 9  我 幾 乎 每 天 從 事 運 動  9 . 3 7 1
*
 0 . 6 3 8

*
 

B 3 0  大 家 認 為 我 很 胖  2 . 4 2 8
*
 0 . 2 7 3

*
 

B 3 1  我 的 運 動 能 力 很 強  1 3 . 1 0 2
*
 0 . 7 8 6

*
 

B 3 2  抬 起 重 物 對 我 輕 而 易 舉  8 . 5 7 6
*
 0 . 5 5 2

*
 

B 3 3  大 多 數 人 覺 得 我 很 好 看  7 . 6 2 9
*
 0 . 6 2 6

*
 

B 3 4  
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時 ， 我 可 以 做 得 比

大 部 分 的 同 學 好  

4 . 5 6 7
*
 0 . 4 3 0

*
 

B 3 5  我 是 個 失 敗 者  6 . 1 5 0
*
 0 . 4 7 4

*
 

備 註 ： *
p＜ 0 . 0 5  

 

3、 因 素 分 析  

    因 素 分 析 是 一 種 利 用 相 關 係 數 找 出 測 驗 中 潛 在 共 同 建 構  

（ 因 素 ）之 統 計 方 法，主 要 目 的 在 於 理 解 問 卷 的 建 構 效 度，找  

出 問 卷 量 表 的 潛 在 結 構，減 少 題 項 的 數 目，使 之 變 為 一 組 較 少  

而 彼 此 相 關 較 大 的 變 項 （ 吳 明 隆 、 涂 金 堂 ， 2 0 0 8）。 本 研 究 採  

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構 面，以 最 大 變 異 法 ( v a r i m a x )直 交 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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軸 來 萃 取 特 徵 值 ( λ )大 於 1以 上 之 因 素 ( K a i s e r ,  1 9 6 0 )，並 將 因 素  

負 荷 量 設 定 在 0 . 5以 上 、 共 同 性 大 於 0 . 5以 上 ，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

大 於 （ 或 等 於 ） 5 0 %， 以 作 為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的 取 捨 標 準 。          

    檢 定 首 先 進 行 ( K a i s e r - M e y e r - O l k i n  m e a s u r e  o f  s a m p l i n g   

a d e q u a c y ,  K M O )與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。 K M O值 要 大 於 0 . 5， 且  

越 高 越 好 ( K a i s e r ,  1 9 7 4 )。  

第 一 次 分 析 K M O值 0 . 9 0 6， B a r l e t t ’ s球 形 檢 定 卡 方 值  

2 6 9 4 . 3 9 0，p＜ 0 .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，表 示 此 量 表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，

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4 . 6 3 8 %， 轉 軸 時 B 1、 B 3 2之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

0 . 5，故 予 以 刪 除。第 二 次 分 析 K M O值 0 . 9 0 8大 於 0 . 5， B a r l e t t ’ s

球 形 檢 定 卡 方 值 2 4 8 8 . 4 7 7， p＜ 0 .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 ， 總 解 釋 變 異

量 為 6 6 . 0 4 3 %。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則 萃 取 出 六 個 因 素 構 面 ， 依 序 命

名 為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、

「 身 體 脂 肪 」 、 「 自 我 認 同 」 ； 因 B 7題 意 與 「 自 我 認 同 」 構

面 不 相 符 ， 因 此 予 以 刪 除 。 第 三 次 分 析 K M O值 0 . 9 0 9大 於 0 . 5，

B a r l e t t ’ s球 形 檢 定 卡 方 值 2 4 6 6 . 2 7 7， p＜ 0 .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 ， 總

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7 . 9 9 8 %， 詳 細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- 4所 示 。  

表 3 - 4   

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 

題號  
運動  
能力  

外貌  
自信  

柔軟度  耐力  
身體  
脂肪  

自我  
認同  

B 3 1  . 7 3 6       

B 2 9  . 7 1 0       

B 2 4  . 7 0 3       

B 2 1  . 6 6 9       

B 2 8  . 6 4 8       

B 2 5  . 6 1 8       

B 2 6  . 6 0 8       

B 1 9  . 5 9 1       

（ 續 下 頁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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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號  
運動  
能力  

外貌  
自信  

柔軟度  耐力  
身體  
脂肪  

自我  
認同  

B 1 5  . 5 8 2       

B 2 2  . 5 6 3       

B 9  . 5 3 6       

B 1 1   . 8 4 4      

B 3   . 7 8 8      

B 3 3   . 6 9 9      

B 1 3   6 2 9      

B 4   . 5 5 7      

B 1 0   . 5 0 1      

B 3 4    . 7 8 8     

B 5    . 7 4 9     

B 2 3    . 6 7 4     

B 6     . 7 6 1    

B 1 6     . 7 5 5    

B 1 2     . 6 7 2    

B 2      . 9 1 0   

B 2 0      . 9 0 9   

B 1 7       . 8 4 7  

B 3 5       . 7 5 8  

特徵值  5 . 5 8 4  3 . 7 9 8  2 . 7 0 1  2 . 4 9 5  2 . 2 1 5  1 . 6 5 6  

解釋  

變異量  

(%) 

2 0 . 6 8 3  1 4 . 0 6 5  1 0 . 0 0 5  9 . 2 4 0  7 . 8 7 1  6 . 1 3 4  

累積總解
釋變異
量 (%) 

2 0 . 6 8 3  3 4 . 7 4 8  4 4 . 7 5 3  5 3 . 9 9 3  6 1 . 8 6 4  6 7 . 9 9 8  

K M O  0 . 9 0 9  

B a r t l e t t球 形  
檢 定 （ 顯 著 性 ）  2 4 6 6 . 2 7 7 ( p < 0 . 0 0 1 )  

 

5、 信 度 分 析  

    為 確 認 本 量 表 是 否 具 有 良 好 信 度，本 研 究 進 一 步 作 信 度 分  

析 ， 以 C r o n b a c h ’s  α來 考 驗 學 習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。  

在 信 度 係 數 的 接 受 度 上 ， 因 素 層 面 的 C r o n b a c h ’ α係 數 最 好 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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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7 0以 上 ， 如 果 是 在 . 6 0以 上 勉 強 也 可 以 接 受 。 而 總 量 表 的  

C r o n b a c h ’ α係 數 最 好 在 . 8 0以 上，如 果 在 . 9 0以 上 則 信 度 更 佳（ 吳  

明 隆 、 涂 金 堂 ， 2 0 0 8） 。  

本 量 表 經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， 6個 因 素 構 面 之 C r o n b a c h ’ α  

係 數 介 於 0 . 6 2 6到 0 . 9 3 0之 間 ，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’ α係 數 為  

0 . 9 3 0， 表 示 此 量 表 信 度 相 當 良 好 ， 如 表 3 - 5所 示 。  

表 3 - 5   

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分  量  表  題     號  
題  

數  

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

係 數  

運 動 能 力  

B 9、 B 1 5、 B 1 9、 B 2 1、

B 2 2、 B 2 4、 B 2 5、 B 2 6、 

B 2 8、 B 2 9、 B 3 1  

1 1  0 . 9 1 9  

外 貌 自 信  
B 3、 B 4、 B 1 0、  

B 1 1、 B 1 3、 B 3 3  
6  0 . 8 5 3  

柔 軟 度  B 5、 B 2 3、 B 3 4  3  0 . 7 5 7  

耐 力  B 6、 B 1 2、 B 1 6  3  0 . 8 0 5  

身 體 脂 肪  B 2、 B 2 0  2  0 . 8 9 6  

自 我 認 同  B 1 7、 B 3 5  2  0 . 6 2 6  

總 量 表   2 7  0 . 9 2 8  

 

(四 )青 少 年 健 身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 

 1、 問 卷 編 製  

    本 研 究 的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」是 採 用 蔡 俊 傑（ 2 0 1 0）所  

編 製 的 青 少 年 健 身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（ 附 錄 三 ），包 含「 人 際

關 係 」、「 身 體 健 康 」、「 休 閒 娛 樂 」、「 運 動 適 能 」、「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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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 壓 力 」 、 「 生 活 技 能 」 等 6個 構 面 。  

2、 量 表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 

本 量 表 共 有 2 4題 ， 採 用 L i k e r t五 點 計 分 法 ， 答 案 從 完 全 符  

合 到 完 全 不 符 合 ， 共 分 成 五 個 層 次 ， 回 答 完 全 符 合 得 5分 、 大

部 份 符 合 得 4分 、 有 些 符 合 得 3分 、 大 部 分 不 符 合 得 2分 、 完 全

不 符 合 得 1分 。 累 計 分 數 愈 高 ， 表 示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愈 高 ， 愈 能

持 續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。  

3、 量 表 信 效 度  

    蔡 俊 傑（ 2 0 1 0）所 編 製 的「 青 少 年 健 身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」  

，信 度 考 驗 以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表 示。量 表 包 含 運 動 與 人 際 關 係  

、運 動 與 身 體 健 康、運 動 與 休 閒 娛 樂、運 動 與 運 動 適 能、運 動  

與 情 緒 壓 力、運 動 與 生 活 技 能，分 量 表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8 . 4 3 %  

，各 分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’ α分 別 為 0 . 9 2、 0 . 8 8、 0 . 9 3、 0 . 8 8、 0 . 9 1、  

0 . 8 6， 而 總 量 表 達 0 . 9 6， 顯 示 該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高 、 信 度 佳 。 

4、 項 目 分 析  

本 研 究 問 卷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校 標 法 以 及 題 目 總 分 相 關 法  

來 進 行 項 目 分 析。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，又 稱 極 端 組 檢 驗 法，是

將 預 試 樣 本 在 該 量 表 總 分 的 高 低，取 極 端 的 2 7 %分 為 高 低 兩 組 ，

然 後 計 算 個 別 的 題 目 ， 在 兩 個 極 端 組 的 得 分 平 均 數 ， 以 獲 得

C R值 。 而 當 各 題 項 之 C R值 達 顯 著 水 準 ( p＜ 0 . 0 5） 時 ， 即 表 示

該 題 項 具 有 鑑 別 度 應 予 以 保 留，反 之 則 刪 除。接 著 再 以 P e a r s o n

積 差 相 關 計 算 題 目 之 總 分 與 每 一 題 之 間 的 相 關 係 數。吳 明 隆 、

涂 金 堂（ 2 0 0 8）認 為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的 要 求 上，通 常 要 達 統 計 顯

著 水 準 ( p＜ 0 . 0 5 )且 相 關 係 係 數 最 好 在 . 3 0以 上 。  

    在 「 青 少 年 健 身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」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所

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所 有 題 項 都 具 有 鑑 別 度 ， 均 能 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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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， 詳 見 表 3 - 6 所 示 。  

表 3 - 6   

青 少 年 健 身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

題

號  
題 項  C R 值  

與 總 分

相 關  

C 1  我覺得運動可以提升我的敏捷性  1 8 . 8 9 7
*
 0 . 8 2 2

*
 

C 2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朋友之間的情誼  1 7 . 2 1 0
*
 0 . 7 9 9

*
 

C 3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克服緊張的情緒  1 8 . 9 0 5
*
 0 . 8 5 8

*
 

C 4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思考能力  1 7 . 6 9 4
*
 0 . 8 0 1

*
 

C 5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感到快樂  1 4 . 5 4 4
*
 0 . 8 3 0

*
 

C 6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加體力  1 5 . 0 0 7
*
 0 . 7 8 4

*
 

C 7  我覺得運動可以提升我的速度  1 3 . 2 7 6
*
 0 . 7 8 7

*
 

C 8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和朋友更親密  1 3 . 7 0 6
*
 0 . 8 1 6

*
 

C 9  我覺得運動可以降低我的焦慮  1 3 . 0 3 3
*
 0 . 7 6 2

*
 

C 1 0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更加尊重別人  1 2 . 5 3 5
*
 0 . 7 1 4

*
 

C 1 1  我覺得運動是個很好的休閒娛樂  1 5 . 5 2 7
*
 0 . 8 3 4

*
 

C 1 2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更有活力  1 5 . 6 2 5
*
 0 . 8 2 3

*
 

C 1 3  我覺得運動可以幫助我的協調性  1 5 . 7 2 7
*
 0 . 8 1 5

*
 

C 1 4  我覺得運動可以促進朋友之間的互動  1 6 . 0 6 7
*
 0 . 8 6 0

*
 

C 1 5  我覺得運動可以降低我的工作壓力  1 0 . 2 3 5
*
 0 . 6 4 8

*
 

C 1 6  我覺得運動可以提升我做事的效率  1 7 . 4 7 4
*
 0 . 8 2 3

*
 

C 1 7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加生活樂趣  1 6 . 1 3 0
*
 0 . 8 9 9

*
 

C 1 8  我覺得運動使我比較不容易生病  1 3 . 4 1 4
*
 0 . 7 9 6

*
 

C 1 9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我的爆發力  1 0 . 6 0 0
*
 0 . 6 1 3

*
 

C 2 0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我的人際關係  1 9 . 1 3 7
*
 0 . 8 3 4

*
 

C 2 1  我覺得運動可以消除疲勞  1 1 . 6 3 7
*
 0 . 7 1 6

*
 

  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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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號  
題 項  C R 值  

與 總 分

相 關  

C 2 2  我覺得運動可以訓練我的集中力  1 5 . 4 9 6
*
 0 . 8 5 0

*
 

C 2 3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放鬆  1 2 . 6 5 5
*
 0 . 7 9 4

*
 

C 2 4  我覺得運動使我做事更有精神  1 6 . 0 8 0
*
 0 . 8 5 2

*
 

備 註 ： *
p＜ 0 . 0 5  

 

4、 因 素 分 析  

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構 面 ， 以 最 大 變 異 法

( v a r i m a x )直 交 轉 軸 來 萃 取 特 徵 值 ( λ )大 於 1以 上 之 因 素 ( K a i s e r ,  

1 9 6 0 )，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設 定 在 0 . 5以 上、共 同 性 大 於 0 . 5以 上 ，

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大 於 （ 或 等 於 ） 5 0 %， 以 作 為 量 表 建 構 效 度

的 取 捨 標 準 。          

    首 先 進 行 ( K a i s e r - M e y e r - O l k i n  m e a s u r e  o f  s a m p l i n g   

a d e q u a c y ,  K M O )與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。 K M O值 要 大 於 0 . 5， 且

越 高 越 好 ( K a i s e r ,  1 9 7 4 )。經 過 分 析，K M O值 = 0 . 9 5 5，B a r l e t t ’ s  

球 形 檢 定 卡 方 值 3 7 7 4 . 0 2 9， p＜ 0 .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此 量  

表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，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8 . 7 3 5 %。     

   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則 萃 取 出 二 個 因 素 構 面，依 序 命 名 為「 健 康  

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、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。 詳 細 分 析 結 果 如 表

3 - 7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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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7   

青 少 年 健 身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 

題號  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  
 健康與
休閒體
適能  

人際與
生活  

 紓壓  

C 2 2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訓 練 我 的 集 中 力  . 8 2 0   

C 2 4  我 覺 得 運 動 使 我 做 事 更 有 精 神  . 7 6 9   

C 2 3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放 鬆  . 7 6 5   

C 1 2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更 有 活 力  . 7 3 9   

C 1 7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生 活 樂 趣  . 7 3 4   

C 2 1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消 除 疲 勞  . 7 3 3   

C 7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的 速 度  . 7 2 9   

C 1 3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幫 助 我 的 協 調 性  . 7 1 3   

C 1 8  我 覺 得 運 動 使 我 比 較 不 容 易 生 病  . 6 8 7   

C 1 1  我 覺 得 運 動 是 個 很 好 的 休 閒 娛 樂  . 6 8 1   

C 6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體 力  . 6 1 9   

C 1 9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我 的 爆 發 力  . 5 1 9   

C 1 5  
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降 低 我 的 工 作 壓

力  
. 5 1 6   

C 2  
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朋 友 之 間 的

情 誼  
 . 8 3 9  

C 8  
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和 朋 友 更 親

密  
 . 7 7 1  

C 3  
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克 服 緊 張 的

情 緒  
 . 7 5 3  

C 4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思 考 能 力   . 7 4 6  

C 1 4  
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促 進 朋 友 之 間 的

互 動  
 . 7 3 3  

     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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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號  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  
 健康與
休閒體
適能  

人際與
生活  

 紓壓  

C 1 0  
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更 加 尊 重 別

人  
 . 7 2 7  

C 5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感 到 快 樂   . 7 2 0  

C 2 0  
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我 的 人 際 關

係  
 . 7 0 0  

C 1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的 敏 捷 性   . 6 5 9  

C 9  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降 低 我 的 焦 慮   . 6 0 7  

C 1 6  
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做 事 的 效

率  
 . 6 0 7  

特徵值（ λ）  8.569 7.928 

解釋變異量（％）  35.703 33.033 

累積總解釋變異量（％）  35.703 68.735 

K a i s e r - M e y e r - O l k i n  0.955 

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（ 顯 著 性 ）  3774.029(p<0.001) 

 

5、 信 度 分 析  

為 確 認 本 量 表 是 否 具 有 良 好 信 度，本 研 究 進 一 步 作 信 度 分  

析 ， 以 C r o n b a c h ’s  α來 考 驗 學 習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。 在

信 度 係 數 的 接 受 度 上 ， 因 素 層 面 的 C r o n b a c h ’ α係 數 最 好 在 . 7 0

以 上 ， 如 果 是 在 . 6 0以 上 勉 強 也 可 以 接 受 。 而 總 量 表 的  

C r o n b a c h ’ α係 數 最 好 在 . 8 0以 上，如 果 在 . 9 0以 上 則 信 度 更 佳（ 吳  

明 隆 、 涂 金 堂 ， 2 0 0 8） 。  

本 量 表 經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， 2個 因 素 構 面 之 C r o n b a c h ’ α  

係 數 介 於 0 . 9 5 3到 0 . 9 5 8之 間 ，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’ α係 數 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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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. 9 7 4， 表 示 此 量 表 信 度 非 常 良 好 ， 如 表 3 - 8所 示 。  

表 3 - 8   

青 少 年 健 身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分  量  表  題     號  
題  

數  

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

係 數  

健 康 與 休 閒

體 適 能  

C 6、C 7、C 1 1、C 1 2、C 1 3、

C 1 5、 C 1 7、 C 1 8、 C 1 9  

C 2 1、 C 2 2、 C 2 3、 C 2 4  

1 3  0 . 9 5 3  

人 際 與 生 活

紓 壓  

C 1、 C 2、 C 3、 C 4、  

C 5、 C 8、 C 9、 C 1 0、  

C 1 4、 C 1 6、 C 2 0  

1 1  0 . 9 5 8  

總 量 表   2 4  0 . 9 7 4  

        

在 經 過 一 連 串 的 問 卷 發 展 流 程 後，形 成 正 式 問 卷，問 卷 建

構 流 程 如 圖 3 - 3所 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3 問 卷 建 構 流 程 圖  

 

 

收 集 相 關 文

獻 及 問 卷  

問 卷 編 製 完

成 初 稿  
專 家 效 度  

正 式 問 卷  

確 立  
信 效 度 分 析  問 卷 預 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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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資料處理與分析  

 

本 研 究 在 回 收 問 卷 後，先 剔 除 回 答 不 完 整 的 無 效 問 卷 後 ，

接 著 將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編 碼，再 以 S P S S 1 2 . 0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

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，並 以 α  =  . 0 5為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統 計 考 驗，茲 將

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( D e s c r i p t i v e  S t a t i s t i c s  A n a l y s i s )  

    本 研 究 針 對 問 卷 各 部 分 ， 透 過 次 數 分 配 、 平 均 數 、 百 分  

    比 及 標 準 差 等 統 計 量，以 了 解 學 童 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、身 體  

   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現 況 。  

二 、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A )  

利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法，考 驗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身

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等 三 個 研 究 變

項，以 及 考 驗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

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間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三 、 雪 費 法 ( S c h e f f e ` m e t h o d )事 後 比 較  

經 M A N O VA分 析 後，若 p值 達 顯 著 水 準，表 示 組 別 間 至 少

有 一 對 平 均 數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當 各 組 人 數 不 相 等 或

想 進 行 複 雜 的 比 較 時 ， 可 以 雪 費 事 後 比 較 法 進 行 比 較 ，

以 檢 定 各 群 組 間 之 差 異 情 形 。  

四 、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( M u l t i p l e  r e g r e s s i o n  a n a l y s i s )  

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是 透 過 一 組 預 測 變 項，「 解 釋 」與「 預

測 」另 一 組 效 標 變 項。本 研 究 透 過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來 探

討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，以 及 運

動 自 我 效 能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間 的 預 測 力 。  

五 、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( C a n o n i c a l  C o r r e l a t i o n  A n a l y s i s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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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可 以 同 時 探 討 多 個 自 變 項 與 多 個 依 變 項 間

之 關 係，進 一 步 探 討 其 因 素 構 面 的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間

的 典 型 相 關 情 形。本 研 究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來 探 討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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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結果與討論  

 

    本 章 主 要 依 據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所 得 之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，驗

證 前 述 之 研 究 假 設，並 對 各 種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加 以 討 論，以 求 對

研 究 結 果 的 具 體 瞭 解。本 章 共 分 為 八 節，第 一 節 為 受 試 者 基 本

資 料 之 分 析；第 二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結 果 分

析；第 三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結 果 分 析；第 四

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結 果 分 析；第 五 節 為 運 動

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差 異 分 析；第 六 節

為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相 關 分 析 ；

第 七 節 為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； 第 八 節 為 綜 合 討 論 。  

 

第一節  受試者基本資料之分析  

 

    本 研 究 以 嘉 義 縣 1 0 1學 年 度 縣 內 1 2 5所 國 民 小 學 五、六 年 級

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以 回 收 之 5 3 6份 有 效 問 卷 來 分 析 受 試 者 之 個

人 基 本 資 料，包 括 年 級、性 別、是 否 參 加 運 動 社 團、是 否（ 曾

經 或 現 在 ）參 加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、平 時 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、父 母

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態 度 等 六 項（ 詳 如 表 4 - 1），依 序 分 析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受 試 者 年 級 分 佈 情 形，六 年 級 較 五 年 級 多，分 別 為 六 年          

      級 2 7 6人 ， 佔 5 1 . 5％ ； 五 年 級 2 6 0人 ， 佔 4 8 . 5％ 。  

（ 二 ） 受 試 者 性 別 分 佈 情 形 ， 女 童 較 男 童 多 ， 分 別 為 女 童 2 7 3  

      人 ， 佔 5 0 . 9％ ； 男 童 2 6 3人 ， 佔 4 9 . 1％ 。  

（ 三 ） 受 試 者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分 佈 情 形 ， 無 參 與 者 較 參 與 者 多  

， 分 別 為 未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學 童 3 5 0人 ， 佔 6 5 . 3％ ； 參 與

運 動 社 團 學 童 1 8 6人 ， 佔 3 4 . 7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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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受 試 者（ 曾 經 或 現 在 ）參 與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佈 情 形 ，  

無 參 與 者 較 參 與 者 多 ， 分 別 為 無 參 與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 

3 9 8人 ， 佔 7 4 . 3％ ； 參 與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1 3 8人 ， 佔 2 5 . 7  

％ 。  

（ 五 ） 與 受 試 者 一 同 運 動 的 同 伴 分 佈 情 形，以 同 學 3 2 3人 最 多，

佔 6 0 . 3％ ； 依 序 是 家 人 1 0 1人 ， 佔 1 8 . 8％ ； 朋 友 8 9人 ，

佔 1 6 . 6％ ； 獨 自 一 人 2 3人 ， 佔 4 . 3％ 。  

（ 六 ） 父 母 親 對 學 童 參 與 的 運 動 態 度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鼓 勵 者 3 1 2

人 最 多，佔 5 8 . 2％；依 序 是 沒 意 見 者 2 2 3人，佔 4 1 . 6％ ；

反 對 1人 ， 佔 0 . 2％ 。  

表 4 - 1   

正 式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  

項 目   組 別  人 數  百 分 比 ％  

年 級  
五 年 級  2 6 0  4 8 . 5  

六 年 級  2 7 6  5 1 . 5  

性 別  
男  2 6 3  4 9 . 1  

女  2 7 3  5 0 . 9  

是 否 （ 曾 經 ） 參 加 運  

動 社 團  

有  1 8 6  3 4 . 7  

無  3 5 0  6 5 . 3  

是 否 （ 曾 經 ） 參 加 運  

動 代 表 隊 （ 校 隊 ）  

有  1 3 8  2 5 . 7  

無  3 9 8  7 4 . 3  

最 常 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  

家 人  1 0 1  1 8 . 8  

同 學  3 2 3  6 0 . 3  

朋 友  8 9  1 6 . 6  

獨 自 一 人  2 3  4 . 3  

（ 續 下 頁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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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組 別  人 數  百 分 比 ％  

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 

的 態 度  

鼓 勵 3 1 2  5 8 . 2  

沒 意 見 
2 2 3  4 1 . 6  

反 對 1  0 . 2  

 

第二節  不同背景變項在身體自我概念之分析  

 

   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六 個 構 面（ 運 動 能 力、外 貌 自 信、柔 軟 度、耐 力、身 體 脂 肪 、

自 我 認 同 ）之 現 況，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

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

成 立 。  

一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現 況 分 析  

    由 表 4 - 2得 知，受 試 者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以「 自 我 認 同 」（ 平

均 值 ＝ 4 . 2 2）最 高，其 次 依 序 為「 身 體 脂 肪 」（ 平 均 值 ＝ 3 . 4 1）、

「 運 動 能 力 」（ 平 均 值 ＝ 3 . 1 9）、「 柔 軟 度 」（ 平 均 值 ＝ 2 . 9 6）、「 耐

力 」（ 平 均 值 ＝ 2 . 6 3）；「 外 貌 自 信 」（ 平 均 值 ＝ 2 . 6 2） 為 最 低 ，

「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平 均 值 為 3 . 0 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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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  

受 試 者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情 形 表  

身體自我概念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數  標準差  排序  

自我認同  1 . 0 0  5 . 0 0  4 . 2 2  0 . 9 3  1  

身體脂肪  1 . 0 0  5 . 0 0  3 . 4 1  1 . 4 5  2  

運動能力  1 . 0 0  5 . 0 0  3 . 1 9  0 . 9 2  3  

柔軟度  1 . 0 0  5 . 0 0  2 . 9 6  0 . 9 6  4  

耐力  1 . 0 0  5 . 0 0  2 . 6 3  1 . 1 0  5  

外貌自信  1 . 0 0  5 . 0 0  2 . 6 2  0 . 8 5  6  

整體  1 . 2 2  4 . 8 5  3 . 0 4  0 . 7 2   

 

    由 表 4 - 3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各 題 得 分 觀 之 ， 最 為 符 合 的 前 五

題 依 序 為 「 我 是 個 失 敗 者 (反 向 題 )」 （ 平 均 值 = 4 . 2 7） 、 「 我

感 覺 我 的 生 活 沒 什 麼 意 義 (反 向 題 )」 （ 平 均 值 = 4 . 1 7） 、 「 一

星 期 中 ， 我 至 少 運 動 3次 」 （ 平 均 值 = 3 . 8 9） 、 「 我 太 胖 了 (反

向 題 )」（ 平 均 值 = 3 . 5 6）、「 我 從 事 很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活 動 」（ 平

均 值 = 3 . 3 5） 。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， 排 名 前 兩 項 皆 屬 「 自 我 認 同 」

構 面 ， 顯 示 受 試 學 童 對 自 己 的 能 力 表 現 具 有 高 度 認 同 。  

    而 最 不 符 合 的 前 五 題 依 序 為 「 我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表 很 漂 亮 /

英 俊 」（ 平 均 值 = 2 . 3 6）、「 我 比 大 部 分 的 同 學 還 要 強 壯 」（ 平

均 值 = 2 . 4 6）、「 我 比 大 部 分 同 學 好 看 」（ 平 均 值 = 2 . 4 8）、「 大

多 數 人 覺 得 我 很 好 看 」（ 平 均 值 = 2 . 5 0）、「 我 的 柔 軟 度 很 好 」

（ 平 均 值 = 2 . 5 3） 。 五 題 當 中 ， 有 三 題 屬 於 「 外 貌 自 信 」 ， 顯

示 受 試 學 童 對 自 己 的 身 體 外 貌 信 心 較 為 不 足，導 致 此 構 面 之 自

我 評 價 較 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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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  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各 題 得 分 情 形 摘 要 表  

題

號  
題 項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排 序  

B 2 7  我 是 個 失 敗 者  4 . 2 7  1 . 0 9  1  

B 1 3  我 感 覺 我 的 生 活 沒 什 麼 意 義  4 . 1 7  1 . 1 8  2  

B 1 4  一 星 期 中 ， 我 至 少 運 動 3次  3 . 8 9  1 . 3 0  3  

B 1  我 太 胖 了  3 . 5 6  1 . 4 2  4  

B 1 9  我 從 事 很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活 動  3 . 3 5  1 . 2 7  5  

B 2 1  
我 在 耐 力 活 動 上 表 現 良 好，像 是

慢 跑 、 騎 腳 踏 車 、 游 泳 等  
3 . 2 8  1 . 2 1  6  

B 6  大 部 分 運 動 對 我 都 很 容 易  3 . 2 6  1 . 1 9  7  

B 1 5  我 應 該 要 減 肥 了  3 . 2 6  1 . 6 4  8  

B 1 0  大 部 分 事 情 我 都 做 得 很 好  3 . 2 4  1 . 0 9  9  

B 1 6  我 有 好 的 運 動 技 巧  3 . 2 3  1 . 2 7  1 0  

B 2 3  我 幾 乎 每 天 從 事 運 動  3 . 2 3  1 . 3 6  1 1  

B 1 7  
我 對 我 的 外 表 及 身 體 狀 態 感 到

滿 意  

3 . 1 5  1 . 3 5  1 2  

B 1 8  
當 需 要 身 體 伸 展 時，我 都 可 以 做

得 很 好  
3 . 0 1  1 . 2 3  1 3  

B 2 2  我 從 事 運 動 時，總 是 標 準 且 協 調  2 . 9 9  1 . 1 6  1 4  

       （ 續 下 頁 ） 



 82 

題

號  
題 項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排 序  

B 1 1  
最 近 一 個 星 期，我 從 事 3或 4次 很

激 烈 的 運 動  
2 . 9 5  1 . 2 9  1 5  

B 2 4  我 的 運 動 能 力 很 強  2 . 9 3  1 . 3 1  1 6  

B 2 0  
我 的 運 動 能 力 比 我 的 大 部 分 朋

友 都 要 好  
2 . 8 4  1 . 2 4  1 7  

B 2 6  
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時，我 可 以 做 得

比 大 部 分 的 同 學 好  
2 . 7 1  1 . 2 3  1 8  

B 3  我 的 身 體 很 強 壯  2 . 7 0  1 . 3 7  1 9  

B 5  運 動 一 小 時 以 上，我 也 不 覺 得 累  2 . 7 0  1 . 3 0  2 0  

B 1 2  
我 能 長 時 間 從 事 運 動，而 且 不 會

喘 得 很 厲 害  
2 . 6 4  1 . 2 9  2 1  

B 9  
跑 完 8 0 0公 尺 ， 中 途 沒 休 息 也 不

會 有 不 舒 服 的 感 覺  
2 . 5 4  1 . 3 3  2 2  

B 4  我 的 柔 軟 度 很 好  2 . 5 3  1 . 2 0  2 3  

B 2 5  大 多 數 人 覺 得 我 很 好 看  2 . 5 0  1 . 1 5  2 4  

B 2  我 比 大 部 分 同 學 好 看  2 . 4 8  1 . 1 2  2 5  

B 7  我 比 大 部 分 的 同 學 還 要 強 壯  2 . 4 6  1 . 2 2  2 6  

B 8  我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表 很 漂 亮 /英 俊  2 . 3 6  1 . 2 0  2 7  

 

二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 

本 小 節 目 的 在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能 力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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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貌 自 信 、 柔 軟 度 、 耐 力 、 身 體 脂 肪 、 自 我 認 同 等 六 個 構 面

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1 - 1，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4發 現，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

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8 8 2，p = 0 . 0 0 0 )。進 一 步 分 析 ，

結 果 如 表 4 - 5所 示，「 運 動 能 力 」 ( F＝ 2 2 .172， p＝ 0 . 0 0 0 )、「 外

貌 自 信 」( F＝ 2 4 .363，p＝ 0 . 0 0 0 )、「 耐 力 」( F＝ 2 2 .624，p＝ 0 . 0 0 0 )

等 三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

「 耐 力 」三 個 構 面，「 男 性 」顯 著 高 於「 女 性 」。而「 柔 軟 度 」、

「 身 體 脂 肪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三 個 構 面 則 無 差 異。因 此，研 究

假 設 1 - 1獲 得 部 分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4   

不 同 性 別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性 別  11.829 6 528.000 .882 0.000 

 

 

 

 

 



 84 

表 4 - 5   

不 同 性 別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男 = A， 女 = B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

究 假 設 1 - 2，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6發 現，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

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1 6，p = 0 . 0 0 0 )。進 一 步 分 析 ，

結 果 如 表 4 - 7所 示，「 運 動 能 力 」 ( F＝ 3 6 .627， p＝ 0 . 0 0 0 )、「 外

貌 自 信 」 ( F＝ 2 8 .485， p＝ 0 . 0 0 0 )、「 柔 軟 度 」 ( F＝ 2 3 .976， p＝

0 . 0 0 0 )、「 耐 力 」( F＝ 6 .095， p＝ . 0 1 4 )等 四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

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四 個 構 面 ，「 五 年 級 」顯 著 高 於「 六 年

級 」。而「 身 體 脂 肪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構 面 則 無 差 異。因 此 ，

研 究 假 設 1 - 2獲 得 部 分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17.886 1 22.172 0.000 
A＞B 

外 貌 自 信  16.911 1 24.363 0.000 

柔 軟 度  0.017 1 0.018 0.893 N/A 

耐 力  26.470 1 22.624 0.000 A＞B 

身 體 脂 肪  5.804 1 2.784 0.096 N/A 

自 我 認 同  1.918 1 2.220 0.137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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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  

不 同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年 級  8.109 6 528.000 .916 0.000 

表 4 - 7   

不 同 年 級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五 年 級 = A， 六 年 級 = B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（ 三 ） 受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1 - 3，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8發 現，學 童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在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6 8， p = 0 . 0 0 9 )。 進

一 步 分 析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9所 示 ，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( F＝ 1 3 .061， p＝

0 . 0 0 0 )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 ( F＝ 6 .906， p＝ 0 . 0 0 9 )、「 柔 軟 度 」 ( F＝

5 .856， p＝ 0 . 0 1 6 )、「 耐 力 」 ( F＝ 1 2 .105， p＝ 0 . 0 0 1 )等 四 個 構 面

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

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四 個 構 面，「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」顯 著 高 於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28.798 1 36.627 0.000 

A＞B 
外 貌 自 信  19.627 1 28.485 0.000 

柔 軟 度  21.044 1 23.976 0.000 

耐 力  7.350 1 6.095 0.014 

身 體 脂 肪  7.911 1 3.801 0.052 N/A 

自 我 認 同  2.387 1 2.766 0.097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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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無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」。而「 身 體 脂 肪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二 個 構

面 則 無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3獲 得 部 分 支 持 ， 即 是 否 參 與

運 動 社 團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8   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社 團  
2.904 6 528.000 .968 0.009 

表 4 - 9   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參 與 = A， 無 參 與 = B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（ 四 ）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1 - 4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1 0發 現 ， 學 童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

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3 1， p = 0 . 0 0 0 )。  

進 一 步 分 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1 1所 示，「 運 動 能 力 」 ( F＝ 3 1 .895， p

＝ 0 . 0 0 0 )、 「 外 貌 自 信 」 ( F＝ 1 7 .959， p＝ 0 . 0 0 0 )、 「 柔 軟 度 」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10.712 1 13.061 0.000 

A＞B 
外 貌 自 信  4.982 1 6.906 0.009 

柔 軟 度  5.312 1 5.856 0.016 

耐 力  14.436 1 12.105 0.001 

身 體 脂 肪  0.066 1 0.032 0.859 N/A 

自 我 認 同  0.266 1 0.306 0.580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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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＝ 5 .695， p＝ 0 . 0 1 7 )、「 耐 力 」 ( F＝ 2 0 .576， p＝ 0 . 0 0 0 )四 個 構

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

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四 個 構 面，「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」顯 著 高

於「 無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」。而「 身 體 脂 肪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二

個 則 無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4獲 得 部 分 支 持 ， 即 是 否 參 與

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1 0   

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

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代 表 隊  
6.494 6 528.000 .931 0.000 

表 4 - 1 1   

運 動 代 表 隊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參 與 = A， 無 參 與 = B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25.287 1 31.895 0.000 

A＞B 
外 貌 自 信  12.611 1 17.959 0.000 

柔 軟 度  5.168 1 5.695 0.017 

耐 力  24.164 1 20.576 0.000 

身 體 脂 肪  2.641 1 1.263 0.262 N/A 

自 我 認 同  0.893 1 1.031 0.310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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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1 - 5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1 2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8 7 7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1 3所 示，「 外 貌 自 信 」 ( F＝ 5 .167， p＝ 0 . 0 0 2 )、

「 自 我 認 同 」 ( F＝ 1 2 .898， p＝ 0 . 0 0 0 )二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外 貌 自 信 」 、 「 自

我 認 同 」二 個 構 面，運 動 同 伴 為「 家 人 」、「 同 學 」、「 朋 友 」

顯 著 高 於「 獨 自 一 人 」。 而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

力 」 、 「 身 體 脂 肪 」 四 個 構 面 則 無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5

獲 得 部 分 支 持，即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1 2   

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同 伴  
3.924 18 1488.238 .877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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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3   

不 同 運 動 同 伴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家 人 = A， 同 學 = B， 朋 友 = C， 獨 自 一 人 = D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（ 六 ）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運 動 態 度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

究 假 設 1 - 6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1 4發 現 ，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不 同 運 動

態 度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5 9，

p = 0 . 0 3 6 )。 進 一 步 分 析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1 5所 示 ，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( F

＝ 3 .121， p＝ 0 . 0 4 5 )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 ( F＝ 3 .212， p＝ 0 . 0 4 1 )、「 柔

軟 度 」( F＝ 6 .550，p＝ 0 . 0 0 2 )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( F＝ 3 .739，p＝ 0 . 0 2 4 )

四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、 「 外

貌 自 信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四 個 構 面 ， 父 母 對 學 童

運 動 態 度 為「 鼓 勵 」顯 著 高 於「 沒 意 見 」。而「 耐 力 」、「 身

體 脂 肪 」 二 個 構 面 則 無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6獲 得 部 分 支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3.890 3 1.551 0.200 N/A 

外 貌 自 信  10.974 3 5.167 0.002 
（A,B,C）＞ 

D 

柔 軟 度  5.960 3 2.185 0.089 N/A 

耐 力  3.722 3 1.019 0.384 N/A 

身 體 脂 肪  7.434 3 1.186 0.315 N/A 

自 我 認 同  31.406 3 12.898 0.000 
（A,B,C） 

＞D 



 90 

持，即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運 動 態 度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1 4   

父 母 對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態 度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

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態 度  
1.857 12 1054.000 .959 0.036 

表 4 - 1 5   

父 母 對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態 度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

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鼓 勵 = A， 沒 意 見 = B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（ 七 ） 小 結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結 果 顯 示 出 在 「 性 別 」 、 「 年 級 」 、 「 運 動

社 團 」 、 「 運 動 代 表 隊 」 、 「 運 動 同 伴 」 、 「 父 母 對 學 童 運

動 態 度 」 於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茲 將 差 異 情 形

整 理 如 表 4 - 1 6。 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5.194 2 3.121 0.045 A＞B 

外 貌 自 信  4.617 2 3.212 0.041 A＞B 

柔 軟 度  11.748 2 6.550 0.002 A＞B 

耐 力  3.454 2 1.421 0.242 N/A 

身 體 脂 肪  1.837 2 0.438 0.645 N/A 

自 我 認 同  6.410 2 3.739 0.024 A＞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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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6   

不 同 背 景 背 變 項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 

背景  

變項  
運動能力 外貌自信 柔軟度 耐力 身體脂肪 自我認同 

性別          

年級            

運動  

社團  
          

運動  

代表隊  
          

運動  

同伴  
        

父母對

學童運

動態度  

          

註 ： 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有 顯 著 差 異  

 

第三節  不同背景變項在運動參與行為之分析  

 

    本 節 旨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（ 運 動

頻 率、運 動 持 續 時 間、運 動 強 度 ）之 現 況，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

變 項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的 差 異 情 形，並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

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， 以

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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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現 況  

    本 研 究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係 以 教 育 部（ 1 9 9 9）「 三 三 三 學 生

體 適 能 向 前 走 活 動 」為 基 準，指 受 試 者 除 體 育 課 外 的 時 間，運

動 頻 率 達 到 每 週 三 次 或 三 次 以 上，每 次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達 三 十 分

鐘 或 三 十 分 鐘 以 上，至 少 中 等 強 度 的 運 動，也 就 是 在 運 動 中 或

運 動 剛 結 束 時，感 覺 呼 吸 喘 並 有 流 汗 情 形，達 到 本 研 究 之 運 動

參 與 行 為 定 義 則 符 合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規 範 。  

    以 下 分 別 就 運 動 種 類、運 動 頻 率、運 動 持 續 時 間、運 動 強

度 ， 以 及 是 否 達 到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來 說 明 。  

（ 一 ） 運 動 種 類  

    由 表 4 - 1 7得 知，受 試 者 所 從 事 的 運 動 種 類，前 1 0名 分 別 為

騎 腳 踏 車 ( 1 5 1人， 2 8 . 2 % )、籃 球 ( 1 0 9人， 2 0 . 3 % )、走 路 ( 5 2人 ，

1 1 . 0 % )、慢 跑 ( 5 2人， 9 . 7 % )、其 他 ( 4 2人， 7 . 8 % )、羽 球 ( 4 0人 ，

7 . 5 % )、游 泳 ( 1 4人， 2 . 6 % )、桌 球 ( 1 3  人， 2 . 4 % )、排 球 ( 1 3人 ，

2 . 4 % )、 跳 繩 ( 1 1人 ， 2 . 1 % )。  

表 4 - 1 7  

受 試 者 運 動 種 類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統 計 表  

項 目  人 數  百 分 比  排 序  

騎 腳 踏 車  1 5 1  2 8 . 2％  1  

籃 球  1 0 9  2 0 . 3％  2  

走 路  5 9  1 1 . 0％  3  

慢 跑  5 2  9 . 7％  4  

其 他  4 2  7 . 8％  5  

羽 球  4 0  7 . 5％  6  

游 泳  1 4  2 . 6％  7  

桌 球  1 3  2 . 4％  8  

（ 續 下 頁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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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人 數  百 分 比  排 序  

排 球  1 3  2 . 4％  8  

跳 繩  1 1  2 . 1％  1 0  

棒 壘 球  9  1 . 7％  1 1  

跆 拳 道  9  1 . 7％  1 1  

溜 冰 （ 或 直 排 輪 ）  7  1 . 3％  1 3  

網 球  3  0 . 6％  1 4  

伏 地 挺 身  2  0 . 4％  1 5  

仰 臥 起 坐  2  0 . 4％  1 6  

註 ： 其 他 依 序 為 舞 蹈 、 躲 避 球 、 足 球 、 田 徑 、 瑜 珈 、 蛇 板 、  

呼 拉 圈 、 柔 道 、 單 槓 。  

 

（ 二 ） 運 動 頻 率 、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、 運 動 強 度  

    由 表 4 - 1 8得 知，在 運 動 頻 率 方 面，受 試 者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，

以「 5次 及 以 上 」最 多 ( 2 7 7人， 5 1 . 7 % )，其 次 依 序 為「 3次 」 ( 9 5

人 ， 1 7 . 7 % )及 「 2次 」 ( 8 0人 ， 1 4 . 9 % )。  

在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方 面 ， 每 次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比 率 最 高 者 為

「 1 1 - 2 0分 鐘 」 ( 1 2 6人 ， 2 3 . 5 % )。 若 將 每 次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在 3 0

分 鐘 以 上 相 加，約 有 四 成 三 的 研 究 對 象 ( 2 3 3人， 4 3 . 5 % )；但 運

動 持 續 時 間 在 3 0分 鐘 以 下 者 ( 3 0 3人 ， 5 6 . 6 % )， 占 五 成 以 上 。  

在 運 動 強 度 方 面，大 部 分 的 受 試 者 ( 4 6 5人， 6 6 . 2 % )從 事 運

動 行 為 時，運 動 強 度 能 達 到 中 等 程 度 以 上；少 部 分 則 屬 於 輕 度

運 動 行 為 ( 7 1人 ， 1 3 . 2 %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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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8  

受 試 者 運 動 頻 率 、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、 運 動 強 度 之 統 計 表  

項   目  類 別  人 數  百 分 比  排 序  

運 動 頻 率  

1次 及 以 下  2 8  5 . 3％  5  

2次  8 0  1 4 . 9％  3  

3次  9 5  1 7 . 7％  2  

4次  5 6  1 0 . 4％  4  

5次 及 以 上  2 7 7  5 1 . 7％  1  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

0 - 1 0分 鐘  5 5  1 0 . 3％  5  

1 1 - 2 0分 鐘  1 2 6  2 3 . 5％  1  

2 1 - 3 0分 鐘  1 2 2  2 2 . 8％  2  

3 1 - 4 0分 鐘  8 2  1 5 . 3％  4  

4 1 - 5 0分 鐘  3 2  6 . 0％  6  

5 0分 鐘 以 上  1 1 9  2 2 . 2％  3  

運 動 強 度  

非 常 輕 鬆  2 8  5 . 2％  5  

很 輕 鬆  4 3  8 . 0％  4  

輕 鬆  1 1 0  2 0 . 5％  2  

有 點 累  2 5 1  4 6 . 8％  1  

很 累  8 4  1 5 . 7％  3  

非 常 累  2 0  3 . 7％  6  

 

（ 三 ） 是 否 達 到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 

    受 試 者 是 否 達 到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分 布 情 形，如 表 4 - 1 9所 示 。

受 試 者 近 一 個 月 來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者 為 1 9 1人 ( 3 5 . 6 % )；而 無

規 律 運 動 行 為 者 為 3 4 5人 ( 6 4 . 4 % )。  



 95 

表 4 - 1 9  

受 試 者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統 計 表  

項   目  人 數  百 分 比  

規 律 運 動 行 為  1 9 1  3 5 . 6 %  

無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 3 4 5  6 4 . 4 %  

     

    本 研 究 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統 計 結 果 與 張 筱 婕 ( 2 0 0 9 )研 究 臺

中 市 某 國 小 學 童 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比 率 7 1 . 2 4 %、 柏 佩 蘭 ( 2 0 1 0 )

研 究 臺 北 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者 比 率 4 6 . 1 %， 及

教 育 部（ 2 0 1 1）指 出 學 期 中 國 小 學 童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比 率 6 4 . 9％

相 較 之 下，嘉 義 縣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表 現 上 明 顯 落 後

其 他 縣 市，此 部 分 亟 待 嘉 義 縣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深 入 了 解 原 因，並

加 強 規 律 運 動 觀 念 的 宣 導 及 建 立 。  

二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 

本 小 節 目 的 在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頻 率 、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， 及 運 動 強 度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

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2 - 1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2 0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4 6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2 1所 示，「 運 動 頻 率 」( F＝ 11 .042， p＝ 0 . 0 0 1 )、

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 ( F＝ 2 3 .045， p＝ 0 . 0 0 0 )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 ( F＝

1 0 .234， p＝ 0 . 0 0 1 )三 個 構 面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」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三 個 構 面，「 男 性 」皆 顯 著 高 於「 女 性 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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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2 - 1獲 得 全 數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2 0   

不 同 性 別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性 別  10.148 3 532.000 .946 0.000 

表 4 - 2 1   

不 同 性 別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男 = A， 女 = B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

究 假 設 2 - 2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2 2發 現 ，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9 3， p = 0 . 3 1 2 )。 因 此 ，

研 究 假 設 2 - 2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

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2 2   

不 同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年 級  1.192 3 532.000 .993 0.312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頻 率  18.979 1 11.042 0.001 

A＞B 
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 
61.807 1 23.045 0.000 

運 動 強 度  12.272 1 10.234 0.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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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受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2 - 3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2 3發 現 ， 學 童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

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6 3， p = 0 . 0 0 0 )。

進 一 步 分 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2 4所 示，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( F＝ 1 4 .538，

p＝ 0 . 0 0 0 )、 「 運 動 強 度 」 ( F＝ 9 .981， p＝ 0 . 0 0 2 )二 個 構 面 達 顯

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與「 運 動

強 度 」二 個 構 面，「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」顯 著 高 於「 無 參 與 運 動 社

團 」 。 而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則 無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2 - 3獲 得 部

分 支 持，即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表 4 - 2 3   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社 團  
6.904 3 532.000 .963 0.000 

表 4 - 2 4   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參 與 = A， 無 參 與 = B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頻 率  2.246 1 1.283 0.258 N/A 

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 
39.595 1 14.538 0.000 

A＞B 

運 動 強 度  11.973 1 9.981 0.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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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2 - 4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2 5發 現 ， 學 童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

隊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3 4，p = 0 . 0 0 0 )。

進 一 步 分 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2 6所 示，「 運 動 頻 率 」 ( F＝ 1 9 .367， p

＝ 0 . 0 0 1 )、 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 ( F＝ 2 7 .279， p＝ 0 . 0 0 0 )、 「 運 動

強 度 」 ( F＝ 8 .930， p＝ 0 . 0 0 3 )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」與「 運 動 強 度 」三 個 構 面，「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」皆 顯 著

高 於 「 無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」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2 - 4獲 得 全 數 支

持，即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表 4 - 2 5   

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

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代 表 隊  
12.562 3 532 .934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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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6   

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

表  

註 ： 參 與 = A， 無 參 與 = B  

 

（ 五 ）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2 - 5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2 7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3 7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2 8所 示，僅「 運 動 頻 率 」 ( F＝ 5 .717， p＝ 0 . 0 0 1 )

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構 面 ，

運 動 同 伴 為「 家 人 」、「 同 學 」、「 朋 友 」顯 著 高 於「 獨 自 一

人 」。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構 面 則 無 差 異。因 此 ，

研 究 假 設 2 - 5獲 得 部 分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 

 

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頻 率  32.787 1 19.367 0.000 

A＞B 
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 
72.610 1 27.279 0.000 

運 動 強 度  10.733 1 8.930 0.0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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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7   

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同 伴  
3.869 9 1290.031 .937 0.000 

表 4 - 2 8   

不 同 運 動 同 伴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家 人 = A， 同 學 = B， 朋 友 = C， 獨 自 一 人 = D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（ 六 ）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運 動 態 度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

究 假 設 2 - 6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2 9發 現 ，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不 同 運 動

態 度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7 7，

p = 0 . 0 5 6 )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2 - 6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 父 母 對 學 童 之

不 同 運 動 態 度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 

 

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頻 率  29.260 3 5.717 0.001 
（A,B,C） 

＞D 

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 
18.246 3 2.193 0.088 

N/A 

運 動 強 度  8.694 3 2.394 0.0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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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9   

父 母 對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態 度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

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態 度  
2.055 6 1062.000 .977 0.056 

 

（ 七 ） 小 結  

綜 上 所 述，結 果 顯 示 出 在「 性 別 」、「 運 動 社 團 」、「 運

動 代 表 隊 」 、 「 運 動 同 伴 」 於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

在 ； 而 「 年 級 」 、 「 父 母 對 學 童 運 動 態 度 」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

上 則 無 差 異 ， 茲 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- 3 0。  

表 4 - 3 0   

不 同 背 景 背 變 項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 

背景變項  運動頻率 運動持續時間 運動強度 

性別        

年級     

運動社團       

運動代表隊        

運動同伴      

父母對學童運

動態度  
   

註 ： 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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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不同背景變項在運動自我效能之分析  

 

   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

能 二 個 構 面（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、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）之 現 況 ，

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的 差 異 情 形，並

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

方 法 進 行 分 析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。  

一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現 況 分 析  

由 表 4 - 3 1得 知，受 試 者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以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」（ 平 均 值 ＝ 4 . 0 5）最 高 ， 其 次 是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（ 平

均 值 ＝ 3 . 8 4），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整 體 平 均 值 為 3 . 9 5。  

表 4 - 3 1  

受 試 者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情 形 表  

運動自我效能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數  標準差  排序  

健康與休閒體適能  1 . 0 0  5 . 0 0  4 . 0 5  0 . 8 7  1  

人際與生活紓壓  1 . 0 0  5 . 0 0  3 . 8 4  0 . 9 7  2  

整體  1 . 2 5  5 . 0 0  3 . 9 5  0 . 8 8   

 

表 4 - 3 2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各 題 得 分 觀 之，最 為 符 合 的 前 五 題

依 序 為 「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加體力」 （ 平 均 值 = 4 . 3 6） 、 「 我覺得運

動是個很好的休閒娛樂」 （ 平 均 值 = 4 . 3 4） 、 「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更

有活力」 （ 平 均 值 = 4 . 3 2） 、 「 我覺得運動可以提升我的速度」 （ 平

均 值 = 4 . 3 2）、「 我覺得運動可以幫助我的協調性」（ 平 均 值 = 4 . 2 2）。

排 名 前 五 題 皆 屬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構 面，可 見 大 多 數 受 試

學 童 認 同 運 動 是 良 好 的 休 閒 活 動 ， 能 提 升 個 人 的 運 動 能 力 。  

最 不 符 合 的 前 五 題 依 序 為 「 我覺得運動可以降低我的工作壓力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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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平 均 值 = 3 . 3 0） 、 「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更加尊重別人」 （ 平 均 值

= 3 . 5 1）、「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我的爆發力」（ 平 均 值 = 3 . 5 2）、「 我

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思考能力」 （ 平 均 值 = 3 . 5 6） 、 「 我覺得運動可以消

除疲勞」（ 平 均 值 = 3 . 5 6）。 排 名 前 五 題 中 有 四 題 屬 於「 人 際 與

生 活 紓 壓 」構 面，推 論 受 試 學 童 因 生 活 環 境、課 業 及 面 臨 問 題

較 為 單 純 ， 因 此 對 此 部 分 的 認 知 水 準 稍 有 不 足 。  

綜 合 觀 之，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對 於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仍 是

趨 於 正 向 看 法，顯 示 大 多 數 學 童 認 為 運 動 可 以 為 個 體 在 生 理 、

心 理 及 人 際 等 關 係 上 帶 來 良 好 的 效 益，所 以 有 很 大 的 把 握 能 克

服 困 難 ， 持 續 運 動 。  

表 4 - 3 2 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各 題 得 分 情 形 摘 要 表  

題

號  
題                   項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排 序  

C 6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加體力  4 . 3 6  0 . 9 9  1  

C 1 1  我覺得運動是個很好的休閒娛樂  4 . 3 4  1 . 0 6  2  

C 1 2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更有活力  4 . 3 2  1 . 0 0  3  

C 7  我覺得運動可以提升我的速度  4 . 3 2  0 . 9 6  4  

C 1 3  我覺得運動可以幫助我的協調性  4 . 2 2  1 . 6 7  5  

C 1 7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加生活樂趣  4 . 2 2  1 . 1 1  6  

C 1 8  我覺得運動使我比較不容易生病  4 . 2 2  1 . 1 1  6  

C 2 4  我覺得運動使我做事更有精神  4 . 1 4  1 . 1 8  8  

C 1  我覺得運動可以提升我的敏捷性  4 . 1 0  1 . 1 1  9  

C 2 2  我覺得運動可以訓練我的集中力  4 . 0 7  1 . 1 7  1 0  

C 5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感到快樂  4 . 0 6  1 . 2 1  1 1  

  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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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號  
題                   項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排 序  

C 1 4  
我覺得運動可以促進朋友之間的互

動 
4 . 0 6  1 . 1 8  1 2  

C 2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朋友之間的情

誼 
4 . 0 1  1 . 1 2  1 4  

C 2 3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放鬆  4 . 0 1  1 . 2 6  1 3  

C 2 0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我的人際關係  3 . 8 7  1 . 2 3  1 5  

C 1 6  我覺得運動可以提升我做事的效率  3 . 8 2  1 . 2 5  1 6  

C 3  
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克服緊張的情
緒 

3 . 7 9  1 . 2 7  1 7  

C 8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和朋友更親密  3 . 7 7  1 . 2 1  1 8  

C 9  我覺得運動可以降低我的焦慮  3 . 7 0  1 . 2 8  1 9  

C 4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思考能力  3 . 5 6  1 . 3 0  2 1  

C 2 1  我覺得運動可以消除疲勞  3 . 5 6  1 . 4 3  2 0  

C 1 9  我覺得運動可以增進我的爆發力  3 . 5 2  1 . 4 0  2 2  

C 1 0  我覺得運動可以讓我更加尊重別人  3 . 5 1  1 . 3 3  2 3  

C 1 5  我覺得運動可以降低我的工作壓力  3 . 3 0  1 . 4 5  2 4  

 

二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 

本 小 節 目 的 在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在 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、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等 二 個 構 面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針 對

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3 - 1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3 3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5 8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3 4所 示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( F＝ 1 4 .059， p

＝ 0 . 0 0 0 )、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( F＝ 2 3 .056， p＝ 0 . 0 0 0 )等 二 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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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

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二 個 構 面，「 男 性 」皆 顯 著 高 於「 女 性 」。因

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1獲 得 全 數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3 3   

不 同 性 別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性 別  11.688 2 530.000 .958 0.000 

表 4 - 3 4   

不 同 性 別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男 = A， 女 = B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

究 假 設 3 - 2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3 5發 現 ，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3 8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3 6所 示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( F＝ 3 2 .445， p

＝ 0 . 0 0 0 )、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( F＝ 3 1 .805， p＝ 0 . 0 0 0 )等 二 個

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10.389 1 14.059 0.000 

A＞B 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20.858 1 23.056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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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

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二 個 構 面，「 五 年 級 」皆 顯 著 高 於「 六 年 級 」。

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2獲 得 全 數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3 5   

不 同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年 級  17.404 2 530.000 .938 0.000 

表 4 - 3 6   

不 同 年 級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五 年 級 = A， 六 年 級 = B  

 

（ 三 ） 受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3 - 3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3 7發 現 ， 學 童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

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8 3， p = 0 . 0 1 0 )。

進 一 步 分 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3 8所 示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( F＝

9 .020， p＝ 0 . 0 0 3 )、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( F＝ 5 .209， p＝ 0 . 0 2 3 )

等 二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23.193 1 32.445 0.000 

A＞B 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28.327 1 31.805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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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二 個 構 面，「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」皆 顯 著 高 於「 無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」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3獲 得 全 數 支 持 ， 即 是 否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3 7   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社 團  
4.634 2 530.000 .983 0.010 

表 4 - 3 8   

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= A， 無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= B  

 

（ 四 ）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3 - 4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3 9發 現 ， 學 童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

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5 7， p = 0 . 0 0 0 )。

進 一 步 分 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4 0所 示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( F＝

1 9 .926， p＝ 0 . 0 0 0 )、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( F＝ 2 3 .071， p＝ 0 . 0 0 0 )

等 二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6.728 1 9.020 0.003 

A＞B 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4.869 1 5.209 0.0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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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二 個 構 面，「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」皆 顯 著 高 於「 無

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」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4獲 得 全 數 支 持 ， 即 是

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3 9   

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

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代 表 隊  
12.568 2 532 .957 0.000 

表 4 - 4 0   

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

表  

註 ：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= A， 無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= B  

 

（ 五 ）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

究 假 設 3 - 5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4 1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9 2， p = 0 . 6 5 6 )。 因 此 ，

研 究 假 設 3 - 5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14.568 1 19.926 0.000 

A＞B 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20.872 1 23.071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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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1   

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同 伴  
0.692 6 1056.000 .992 0.656 

 

（ 六 ）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運 動 態 度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

究 假 設 3 - 6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4 2發 現 ，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不 同 運 動

態 度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6 9，

p = 0 . 0 0 2 )。 進 一 步 分 析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4 3所 示 ， 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」 ( F＝ 7 .198， p＝ 0 . 0 0 1 )、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( F＝ 8 .143，

p＝ 0 . 0 0 0 )等 二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

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二 個 構 面，父 母 對 學 童 運 動 態 度 為「 鼓 勵 」

顯 著 高 於 「 沒 意 見 」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6獲 得 全 數 支 持 ， 即

父 母 對 學 童 之 運 動 態 度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4 2   

父 母 對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態 度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

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態 度  
4.156 4 1058.000 .969 0.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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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3   

父 母 對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態 度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

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鼓 勵 = A， 沒 意 見 = B  

 

（ 七 ） 小 結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結 果 顯 示 出 在 「 性 別 」 、 「 年 級 」 、 「 運 動

社 團 」 、 「 運 動 代 表 隊 」 、 「 父 母 對 學 童 運 動 態 度 」 於 運 動

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； 而 「 運 動 同 伴 」 在 運 動 自 我 效

能 上 則 無 差 異 ， 茲 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- 4 4。  

表 4 - 4 4   

不 同 背 景 背 變 項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 

背景變項  健康與休閒體適能 人際與生活紓壓 

性別      

年級      

運動社團      

運動代表隊      

運動同伴    

父母對學童運動態度      

註 ： 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有 顯 著 差 異 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10.651 2 7.198 0.001 

A＞B 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14.943 2 8.143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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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運動參與行為與身體自我概念、運動自我效能

之差異分析  

 

本 節 分 為 二 小 節，旨 在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「 運 動

參 與 行 為 」與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，以 及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與「 運

動 自 我 效 能 」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茲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與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之 差 異 分 析  

本 小 節 探 討 受 試 者 不 同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與「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」之 差 異 分 析，故 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（ 運 動 頻 率、運 動 持 續 時

間、運 動 強 度 ）為 自 變 項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（ 運 動 能 力、外 貌 自

信、柔 軟 度、耐 力、身 體 脂 肪、自 我 認 同 ）各 構 面 為 依 變 項 ，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

行 分 析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4 - 1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4 5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在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7 2 7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4 6所 示，「 運 動 能 力 」( F＝ 4 0 .422， p＝ 0 . 0 0 0 )、

「 外 貌 自 信 」 ( F＝ 1 1 .374， p＝ 0 . 0 0 0 )、「 柔 軟 度 」 ( F＝ 1 2 .956，

p＝ 0 . 0 0 0 )、 「 耐 力 」 ( F＝ 1 0 .376， p＝ 0 . 0 0 0 )  、 「 自 我 認 同 」

( F＝ 3 .292， p＝ 0 . 0 0 0 )等 五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構 面 ，

運 動 頻 率「 5次 以 上 」、「 4次 」顯 著 高 於「 2次 」、「 1次 」；

「 5次 以 上 」顯 著 高 於「 3次 」；「 3次 」顯 著 高 於「 1次 」。在

「 外 貌 自 信 」構 面，運 動 頻 率「 5次 以 上 」顯 著 高 於「 2次 」、

「 1次 」。在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構 面，運 動 頻 率「 5次 以 上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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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著 高 於 「 3次 」 、 「 2次 」 、 「 1次 」 ； 「 4次 」 顯 著 高 於 「 1

次 」。在「 自 我 認 同 」構 面 上，「 5次 以 上 」顯 著 高 於「 2次 」。

而 「 身 體 脂 肪 」 構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4 - 1獲 得

部 分 支 持，即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表 4 - 4 5   

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頻 率  
7.294 24 1832.716 .727 0.000 

表 4 - 4 6   

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1 次 以 下 = A， 2 次 = B， 3 次 = C， 4 次 = D， 5 次 以 上 = E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104.692 4 40.422 0.000 

(E,D)>(A,B) 

E>C 

C>A 

外 貌 自 信  30.585 4 11.374 0.000 E>(A,B) 

柔 軟 度  43.544 4 12.956 0.000 
E>(A,B,C) 

D>A 

耐 力  47.213 4 10.376 0.000 
E>(A,B,C) 

D>A 

身 體 脂 肪  4.702 4 0.560 0.692 N/A 

自 我 認 同  11.209 4 3.292 0.011 E>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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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4 - 2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4 7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在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7 2 3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4 8所 示，「 運 動 能 力 」( F＝ 2 9 .986， p＝ 0 . 0 0 0 )、

「 外 貌 自 信 」 ( F＝ 1 0 .274， p＝ 0 . 0 0 0 )、「 柔 軟 度 」 ( F＝ 1 5 .012，

p＝ 0 . 0 0 0 )、「 耐 力 」 ( F＝ 2 1 .720， p＝ 0 . 0 0 0 )等 四 個 構 面 達 顯 著

水 準 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構 面 ，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、「 4 1 ~ 5 0分 鐘 」、「 3 1 ~ 4 0分 鐘 」

顯 著 高 於 「 1 1 ~ 2 0分 鐘 」 、 「 0 ~ 1 0分 鐘 」 ； 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 、

「 3 1 ~ 4 0分 鐘 」顯 著 高 於「 2 1 ~ 3 0分 鐘 」；「 2 1 ~ 3 0分 鐘 」、「 1 1 ~ 2 0

分 鐘 」顯 著 高 於「 0 ~ 1 0分 鐘 」。在「 外 貌 自 信 」構 面，運 動 持

續 時 間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顯 著 高 於「 2 1 ~ 3 0分 鐘 」、「 1 1 ~ 2 0分 鐘 」；

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、「 4 1 ~ 5 0分 鐘 」、「 3 1 ~ 4 0分 鐘 」顯 著 高 於「 0 ~ 1 0

分 鐘 」。在「 柔 軟 度 」構 面，運 動 持 續 時 間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顯

著 高 於「 2 1 ~ 3 0分 鐘 」、「 1 1 ~ 2 0分 鐘 」；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、「 4 1 ~ 5 0

分 鐘 」 、 「 3 1 ~ 4 0分 鐘 」 、 「 2 1 ~ 3 0分 鐘 」 、 「 1 1 ~ 2 0分 鐘 」 顯

著 高 於 「 0 ~ 1 0分 鐘 」 。 在 「 耐 力 」 構 面 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「 5 0

分 鐘 以 上 」顯 著 高 於「 3 1 ~ 4 0分 鐘 」、「 2 1 ~ 3 0分 鐘 」、「 1 1 ~ 2 0

分 鐘 」；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、「 4 1 ~ 5 0分 鐘 」、「 3 1 ~ 4 0分 鐘 」、

「 2 1 ~ 3 0分 鐘 」、「 1 1 ~ 2 0分 鐘 」顯 著 高 於「 0 ~ 1 0分 鐘 」。而「 身

體 脂 肪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等 二 個 構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。因 此，研

究 假 設 4 - 2獲 得 部 分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學 童 在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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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7   

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持

續 時 間  
5.913 30 2098.000 .723 0.000 

表 4 - 4 8   

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

要 表  

註 ： 0 ~ 1 0 分 鐘 = A， 1 1 ~ 2 0 分 鐘 = B， 2 1 ~ 3 0 分 鐘 = C，  

3 1 ~ 4 0 分 鐘 = D， 4 1 ~ 5 0 分 鐘 = E， 5 0 分 鐘 以 上 = F，  

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98.904 5 29.986 0.000 

(D,E,F)>(A,B) 

(D,F)>C 

(B,C)>A 

外 貌 自 信  34.244 5 10.274 0.000 
F>(B,C) 

(D,E,F)>A 

柔 軟 度  60.744 5 15.012 0.000 
F>(B,C) 

(B,C,D,E,F)>A 

耐 力  110.728 5 21.720 0.000 
F>(B,C,D) 

(B,C,D,E,F)>A 

身 體 脂 肪  9.127 5 0.871 0.500 N/A 

自 我 認 同  9.442 5 0.936 0.507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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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4 - 3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4 9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在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8 7 0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5 0所 示，「 運 動 能 力 」 ( F＝ 3 .394， p＝ 0 . 0 0 5 )、

「 外 貌 自 信 」 ( F＝ 5 .401， p＝ 0 . 0 0 0 )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、 「 外

貌 自 信 」構 面， 運 動 強 度「 非 常 累 」顯 著 高 於「 有 點 累 」、「 輕

鬆 」、「 很 輕 鬆 」。 而 「 柔 軟 度 」 、 「 耐 力 」 、 「 身 體 脂 肪 」 、

「 自 我 認 同 」 等 四 個 構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4 - 3

獲 得 部 分 支 持，即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4 9   

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強 度  
2.477 30 2098.000 .870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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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0   

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：非 常 輕 鬆 = A，很 輕 鬆 = B，輕 鬆 = C，有 點 累 = D，很 累 = E，

非 常 累 = F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（ 四 ） 小 結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結 果 顯 示 出 在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、 「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」 、 「 運 動 強 度 」 於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茲

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- 5 1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運 動 能 力  13.922 5 3.394 0.005 F>(B,C,D) 

外 貌 自 信  18.791 5 5.401 0.000 F>(B,C,D) 

柔 軟 度  3.997 5 0.872 0.499 N/A 

耐 力  8.071 5 1.330 0.250 N/A 

身 體 脂 肪  11.519 5 1.102 0.358 N/A 

自 我 認 同  2.734 5 0.629 0.678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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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1  

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學 童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差 異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 

背景  

變項  
運動能力 外貌自信 柔軟度 耐力 身體脂肪 自我認同 

運動  

頻率  
           

運動持

續時間  
          

運動  

強度  
        

註 ： 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有 顯 著 差 異  

 

二 、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與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之 差 異 分 析  

本 小 節 探 討 受 試 者 不 同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與「 運 動 自 我 效

能 」之 差 異 分 析，故 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（ 運 動 頻 率、運 動 持 續 時

間、運 動 強 度 ）為 自 變 項，運 動 自 我 效 能（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、

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）各 構 面 為 依 變 項，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

析 與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是 否 成 立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5 - 1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5 2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在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8 8 9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5 3所 示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( F＝ 1 5 .792， p

＝ 0 . 0 0 0 )、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( F＝ 1 3 .414， p＝ 0 . 0 0 0 )二 個 構

面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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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

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構 面，運 動 頻 率「 5次 以 上 」、「 4次 」顯

著 高 於 「 3次 」 、 「 2次 」 、 「 1次 以 下 」 ； 「 3次 」 、 「 2次 」

顯 著 高 於「 1次 以 下 」。因 此，研 究 假 設 5 - 1獲 得 全 數 支 持，即

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5 2   

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頻 率  
7.986 8 1054.000 .889 0.000 

表 4 - 5 3   

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 ： 1 次 以 下 = A， 2 次 = B， 3 次 = C， 4 次 = D， 5 次 以 上 = E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5 - 2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5 4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在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8 3 9， p = 0 . 0 0 0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5 5所 示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( F＝ 1 5 .765， p

因 素 名 稱  
型 I I I平 方

和  
自由度  F值  p值  

事 後 比 較 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43.037 4 15.792 0.000 

(D,E)>(A,B,C) 

(B,C)>A 
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46.237 4 13.414 0.000 

(D,E)>(A,B,C) 

(B,C)>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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＝ 0 . 0 0 0 )、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( F＝ 1 3 .712， p＝ 0 . 0 0 9 )二 個 構

面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

構 面 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 、 「 3 1 ~ 4 0分 鐘 」 顯 著 高

於 「 2 1 ~ 3 0分 鐘 」 、 「 1 1 ~ 2 0分 鐘 」 、 「 0 ~ 1 0分 鐘 」 ； 「 4 1 ~ 5 0

分 鐘 」、「 2 1 ~ 3 0分 鐘 」、「 1 1 ~ 2 0分 鐘 」顯 著 高 於「 0 ~ 1 0分 鐘 」。

在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構 面，運 動 持 續 時 間「 5 0分 鐘 以 上 」、

「 3 1 ~ 4 0分 鐘 」顯 著 高 於「 2 1 ~ 3 0分 鐘 」、「 1 1 ~ 2 0分 鐘 」、「 0 ~ 1 0

分 鐘 」 ； 「 4 1 ~ 5 0分 鐘 」 顯 著 高 於 「 2 1 ~ 3 0分 鐘 」 ； 「 4 1 ~ 5 0分

鐘 」、「 2 1 ~ 3 0分 鐘 」、「 1 1 ~ 2 0分 鐘 」顯 著 高 於「 0 ~ 1 0分 鐘 」。

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5 - 2獲 得 全 數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學

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表 4 - 5 4   

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持

續 時 間  
9.626 10 1052.000 .839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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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5   

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

要 表  

註 ： 0 ~ 1 0 分 鐘 = A， 1 1 ~ 2 0 分 鐘 = B， 2 1 ~ 3 0 分 鐘 = C，  

3 1 ~ 4 0 分 鐘 = D， 4 1 ~ 5 0 分 鐘 = E， 5 0 分 鐘 以 上 = F  

 

（ 三 ）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 )驗 證 研  

究 假 設 5 - 3，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- 5 6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在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W i l k s ’ λ＝ . 9 6 3， p = 0 . 0 2 9 )。 進 一 步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5 7所 示，僅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( F＝ 2 .617，

p＝ 0 . 0 2 4 )、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

構 面， 運 動 強 度「 非 常 累 」、「 很 累 」、「 很 輕 鬆 」顯 著 高 於

「 非 常 輕 鬆 」；「 很 累 」顯 著 高 於「 輕 鬆 」。而「 人 際 與 生 活

紓 壓 」構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。因 此，研 究 假 設 5 - 3獲 得 部 分 支 持 ，

即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52.406 5 15.765 0.000 

(D,F)>(A,B,C) 

(B,C,E)>A 
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57.703 5 13.712 0.000 

(D,F)>(A,B,C) 

E>C 

(B,C,E)>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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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6   

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設自由度  誤差自由度  W i l k s ' λ   p值  

運 動  

強 度  
2.015 10 1052.000 .963 0.029 

表 4 - 5 7   

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註：非 常 輕 鬆 = A，很 輕 鬆 = B，輕 鬆 = C，有 點 累 = D，很 累 = E，

非 常 累 = F， N / A =無 顯 著  

 

（ 四 ） 小 結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結 果 顯 示 出 在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、 「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」 、 「 運 動 強 度 」 於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茲 將

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- 5 8。  

 

 

 

 

 

因 素 名 稱  型 I I I平 方 和  自由度 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9.757 5 2.617 0.024 

(B,E,F)>A 

E>D 
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10.336 5 2.219 0.051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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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8   

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學 童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差 異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 

背景變項  健康與休閒體適能 人際與生活紓壓 

運動頻率      

運動持續時間      

運動強度     

註 ： 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有 顯 著 差 異  

 

第六節  身體自我概念、運動參與行為與運動自我效能

之相關分析  

 

本 節 分 為 三 小 節，旨 在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相 關 情 形。一 是 使 用

多 元 迴 歸 分 析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是 否 對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具 有

顯 著 預 測 力；二 是 使 用 多 元 迴 歸 分 析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是 否 對

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具 有 顯 著 預 測 力；三 是 使 用 典 型 相 關 分 析「 身

體 自 我 概 念 」與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，茲 說 明 如

下 ：  

一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迴 歸 分 析  

   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各 構 面 為 預 測 變 項，整 體 身 體 自 我

概 念 及 各 構 面 為 效 標 變 項，進 行 多 元 逐 步 迴 歸，以 驗 證 研 究 假

設 6是 否 成 立 。  

（ 一 ）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「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之 迴 歸 分 析  

  1、由 表 4 - 5 9顯 示，三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時 ，    

   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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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、二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5 1 2，聯 合 解 釋 力 為 . 2 6 2，

表 示 能 夠 解 釋「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的 總 變 異 量 為 2 6 . 2％  

。  

3、 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 ， 以 「 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」的 預 測 作 用 最 大 ( . 3 1 3 )，其 次 是「 運 動 頻 率 」( . 3 0 2 )。

兩 構 面 的 β值 均 為 正 值 ， 表 示 透 過 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

續 時 間 」對「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

童 運 動 參 與 的 行 為 越 佳 ，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表 現 也 將 愈

佳 。  

表 4 - 5 9  

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預 測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運 動 頻 率  . 1 6 5  . 0 2 2  . 3 0 2  7 . 4 9 7  0 . 0 0 0  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. 1 3 5  . 0 1 7  . 3 1 3  7 . 7 7 4  0 . 0 0 0  

R = . 5 1 2      = . 2 6 2      

 

（ 二 ）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迴 歸 分 析  

  1、由 表 4 - 6 0顯 示，三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「 運 動 能 力 」構 面 時 ，    

   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」。  

  2、二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5 5 4，聯 合 解 釋 力 為 . 3 0 7，

表 示 能 夠 解 釋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構 面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3 0 . 7％ 。  

3、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，以「 運 動 頻 率 」

的 預 測 作 用 最 大 ( . 3 7 2 )，其 次 是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 ( . 2 9 3 )。

兩 構 面 的 β值 均 為 正 值 ， 表 示 透 過 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

續 時 間 」對「 運 動 能 力 」構 面 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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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參 與 的 行 為 越 佳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構 面 的 表 現 也 將 愈 佳 。  

表 4 - 6 0  

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預 測 運 動 能 力 構 面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運 動 頻 率  . 2 5 7  . 0 2 7  . 3 7 2  9 . 5 11  0 . 0 0 0  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. 1 6 0  . 0 2 1  . 2 9 3  7 . 4 9 2  0 . 0 0 0  

R = . 5 5 4      = . 3 0 7      

 

（ 三 ）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「 外 貌 自 信 」 迴 歸 分 析  

1、由 表 4 - 6 1顯 示，三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「 外 貌 自 信 」構 面 時 ，    

   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」。  

  2、二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3 3 7，聯 合 解 釋 力 為 . 1 1 3，

表 示 能 夠 解 釋 「 外 貌 自 信 」 構 面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1 1 . 3％ 。  

3、 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 ， 以 「 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」的 預 測 作 用 最 大 ( . 2 0 8 )，其 次 是「 運 動 頻 率 」( . 1 9 7 )。

兩 構 面 的 β值 均 為 正 值 ， 表 示 透 過 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

續 時 間 」對「 外 貌 自 信 」構 面 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運

動 參 與 的 行 為 越 佳，在「 外 貌 自 信 」構 面 的 表 現 也 將 愈 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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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1  

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預 測 外 貌 自 信 構 面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運 動 頻 率  . 1 2 7  . 0 2 8  . 1 9 7  4 . 4 5 6  0 . 0 0 0  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. 1 0 6  . 0 2 3  . 2 0 8  4 . 7 1 2  0 . 0 0 0  

R = . 3 3 7      = . 11 3      

 

（ 四 ）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「 柔 軟 度 」 迴 歸 分 析  

1、 由 表 4 - 6 2顯 示 ，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 「 柔 軟 度 」 構 面 時 ，    

   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」。  

2、二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3 6 7，聯 合 解 釋 力 為 . 1 3 4，

表 示 能 夠 解 釋 「 柔 軟 度 」 構 面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1 3 . 4％ 。  

3、 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 ， 以 「 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」的 預 測 作 用 最 大 ( . 2 4 5 )，其 次 是「 運 動 頻 率 」( . 1 9 5 )。

兩 構 面 的 β值 均 為 正 值 ， 表 示 透 過 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

續 時 間 」對「 柔 軟 度 」構 面 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運 動

參 與 的 行 為 越 佳 ， 在 「 柔 軟 度 」 構 面 的 表 現 也 將 愈 佳 。  

表 4 - 6 2  

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預 測 柔 軟 度 構 面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運 動 頻 率  . 1 4 1  . 0 3 2  . 1 9 5  4 . 4 5 8  0 . 0 0 0  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. 1 4 0  . 0 2 5  . 2 4 5  5 . 6 1 5  0 . 0 0 0  

R = . 3 6 7      = . 1 3 4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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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「 耐 力 」 迴 歸 分 析  

1、 由 表 4 - 6 3顯 示 ，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 「 耐 力 」 構 面 時 ， 進

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 

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。  

2、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4 2 2， 聯 合 解 釋 力 為  

. 1 7 8， 表 示 能 夠 解 釋 「 耐 力 」 構 面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1 7 . 8％ 。 

3、 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 ， 以 「 運 動 持  

續 時 間 」的 預 測 作 用 最 大 ( . 3 5 5 )，其 次 是「 運 動 頻 率 」( . 1 4 8 )  

， 兩 構 面 的 β值 均 為 正 值 ， 表 示 透 過 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 

持 續 時 間 」對「 耐 力 」構 面 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運 動  

參 與 的 行 為 越 佳，在「 耐 力 」構 面 的 表 現 也 將 愈 佳。而「 運  

動 強 度 」 的 β值 ( - . 0 9 9 )為 負 值 ， 表 示 其 對 「 耐 力 」 呈 現 負  

向 影 響 力，即 運 動 強 度 得 分 愈 低，耐 力 得 分 就 愈 佳。由 此  

可 見，受 試 學 童 耐 力 較 為 不 足，因 此 從 事 運 動 之 強 度 普 遍  

不 高 。  

表 4 - 6 3  

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預 測 耐 力 構 面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運 動 頻 率  . 1 2 3  . 0 3 6  . 1 4 8  3 . 4 6 6  0 . 0 0 1  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. 2 3 5  . 0 2 9  . 3 5 5  8 . 2 2 5  0 . 0 0 0  

運 動 強 度  - . 0 9 8  . 0 4 0  - . 0 9 9  - 2 . 4 3 9  0 . 0 1 5  

R = . 4 2 2      = . 1 7 8      

 

（ 六 ）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「 身 體 脂 肪 」 迴 歸 分 析  

三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「 身 體 脂 肪 」構 面 時，三 個 預 測 變 項 之

F值 大 於 或 等 於 . 1 0 0， 因 此 皆 無 法 進 入 迴 歸 模 式 。 是 故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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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「 身 體 脂 肪 」 無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。  

 

（ 七 ）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「 自 我 認 同 」 迴 歸 分 析  

1、由 表 4 - 6 4顯 示，三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「 自 我 認 同 」構 面 時 ，

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」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。  

2、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1 9 4， 聯 合 解 釋 力 為  

. 0 3 8， 表 示 能 夠 解 釋 「 自 我 認 同 」 構 面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 

3 . 8％ 。  

3、 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 ， 以 「 運 動 持  

續 時 間 」的 預 測 作 用 最 大 ( . 1 2 0 )，其 次 是「 運 動 頻 率 」( . 11 3 )  

， 兩 構 面 的 β值 均 為 正 值 ， 表 示 透 過 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 

持 續 時 間 」對「 自 我 認 同 」構 面 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 

運 動 參 與 的 行 為 越 佳，在「 自 我 認 同 」構 面 的 表 現 也 將 愈  

佳 。 而 「 運 動 強 度 」 的 β值 ( - . 0 9 0 )為 負 值 ， 表 示 其 對 「 自  

我 認 同 」呈 現 負 向 預 測 力，即 運 動 強 度 得 分 愈 低，自 我 認  

同 得 分 就 愈 佳。由 此 可 見，當 受 試 學 童 從 事 強 度 較 高 之 運  

動 時 ， 會 影 響 其 自 信 的 表 現 。  

表 4 - 6 4  

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預 測 自 我 認 同 構 面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運 動 頻 率  . 0 8 0  . 0 3 3  . 11 3  2 . 4 4 6  0 . 0 1 5  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. 0 6 7  . 0 2 6  . 1 2 0  2 . 5 6 0  0 . 0 11  

運 動 強 度  - . 0 7 5  . 0 3 7  - . 0 9 0  - 2 . 0 4 7  0 . 0 4 1  

R = . 1 9 4      = . 0 3 8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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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八 ） 小 結  

1、綜 合 以 上 分 析，除「 身 體 脂 肪 」外，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整 體  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及 其 他 五 個 校 標 變 項 具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， 因  

此 研 究 假 設 6 獲 得 支 持 ， 結 果 彙 整 如 下 表 4 - 6 5。  

2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進 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迴 歸 方 程 式   

  的 顯 著 變 項 排 序 方 面，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 

  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 排 序 為 第  

  一 。 結 果 顯 示 ， 有 效 增 加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持 續 時 間 ， 將 有  

  助 於 提 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； 而 「 運 動 頻 率 」

在 「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、「 運 動 能 力 」 排 序 為 第 一 。 結 果

顯 示 ， 透 過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頻 率 的 增 加 ， 能 促 進 學 童 對 身 體

各 方 面 能 力 表 現 的 認 知 ， 對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發 展 是 有

所 幫 助 的 。  

3、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各 效 標 變 項 之 預 測 力 方 面，以「 運 動 能 力 」   

  的 預 測 力 . 3 0 7 最 高 ，「 自 我 認 同 」 的 預 測 力 . 0 3 8 最 低 。 可

見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程 度 最 能 直 接 反 應 在 運 動 能 力 的 表

現 上 ， 表 示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良 好 ， 將 可 以 預 測 其 運 動 能

力 將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結 果 ， 以 進 一 步 提 昇 學 童 的 整 體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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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5  

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預 測 情 形 摘 要 表  

構 面 因 素  預 測 力  運 動 頻 率  
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 
運 動 強 度  

運 動 能 力  . 3 0 7  1  2   

外 貌 自 信  . 11 3  2  1   

柔 軟 度  . 1 3 4  2  1   

耐 力  . 1 7 8  2  1  3  

身 體 脂 肪      

自 我 認 同  . 0 3 8  2  1  3  

整 體 身 體 自 我

概 念  
. 2 6 2  1  2   

註 ： 1、 2、 3為 預 測 變 項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之 顯 著 變 項 排 序  

 

二 、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迴 歸 分 析  

   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各 構 面 為 預 測 變 項，整 體 運 動 參 與

行 為 及 各 構 面 為 效 標 變 項，進 行 多 元 逐 步 迴 歸，以 驗 證 研 究 假

設 7是 否 成 立 。  

（ 一 ）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「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之 迴 歸 分 析  

1、由 表 4 - 6 6顯 示，二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「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

時，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。  

2、 此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3 5 2， 聯 合 解 釋 力 為  

. 1 2 4，表 示 能 夠 解 釋「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的 總 變 異 量 為

1 2 . 4％ 。  

3、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」的 β值 ( . 3 5 2 )為 正 值，表 示 透 過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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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「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之 運 動

自 我 效 能 越 佳，在「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的 表 現 也 將 愈 佳 。  

表 4 - 6 6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預 測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健 康 與 休 閒  

體 適 能  
1 . 2 0 0  . 1 3 8  . 3 5 2  8 . 6 6 7  0 . 0 0 0  

R = . 3 5 2      = . 1 2 4      

 

（ 二 ）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迴 歸 分 析  

1、 由 表 4 - 6 7顯 示 ， 二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時 ， 進

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 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。  

2、 此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3 11， 聯 合 解 釋 力 為  

. 0 9 6， 表 示 能 夠 解 釋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構 面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9 . 6

％ 。  

3、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」的 β值 ( . 3 1 1 )為 正 值，表 示 透 過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

對「 運 動 頻 率 」構 面 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之 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越 佳 ， 在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的 表 現 也 將 愈 佳 。  

表 4 - 6 7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預 測 運 動 頻 率 構 面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健 康 與 休 閒  

體 適 能  
. 4 7 4  . 0 6 3  . 3 1 1  7 . 5 3 0  0 . 0 0 0  

R = . 3 1 1      = . 0 9 6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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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 迴 歸 分 析  

1、由 表 4 - 6 8顯 示，二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時 ，

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

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。  

2、 二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3 2 2， 聯 合 解 釋 力 為  

. 11 0，表 示 能 夠 解 釋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構 面 的 總 變 異 量 為

1 1 . 0％ 。  

3、 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 ， 以 「 人 際 與 生  

活 紓 壓 」 的 預 測 作 用 最 大 ( . 1 8 9 )， 其 次 是 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」 ( . 1 5 6 )，兩 構 面 的 β值 均 為 正 值，表 示 透 過「 健 康 與

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對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構

面 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越 佳，在「 運

動 持 續 時 間 」 的 表 現 也 將 愈 佳 。  

表 4 - 6 8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預 測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構 面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健 康 與 休 閒  

體 適 能  
. 3 0 0  . 1 5 1  . 1 5 6  1 . 9 9 4  0 . 0 4 7  

人 際 與 生 活  

紓 壓  
. 3 2 5  . 1 3 5  . 1 8 9  2 . 4 1 2  0 . 0 1 6  

R = . 3 3 2      = . 11 0      

 

（ 四 ）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「 運 動 強 度 」 之 迴 歸 分 析  

1、 由 表 4 - 6 9顯 示 ， 二 個 預 測 變 項 預 測 「 運 動 強 度 」 時 ， 進

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變 項 為 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。  

2、 此 預 測 變 項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為 . 0 9 2， 聯 合 解 釋 力 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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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0 0 8， 表 示 能 夠 解 釋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構 面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0 . 8

％ 。  

3、就 個 別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來 看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」的 β值 ( . 0 9 2 )為 正 值，表 示 透 過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

對「 運 動 頻 率 」構 面 具 有 正 向 預 測 力。即 學 童 之 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越 佳 ， 在 「 運 動 強 度 」 的 表 現 也 將 愈 佳 。  

表 4 - 6 9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預 測 運 動 強 度 構 面 之 迴 歸 分 析  

預 測 變 項  B  標 準 誤  β ( B e t a )  t值  p值  

健 康 與 休 閒  

體 適 能  
. 11 7  . 0 5 5  . 0 9 2  2 . 1 3 2  0 . 0 3 3  

R = . 0 9 2      = . 0 0 8      

 

（ 五 ） 小 結  

1、綜 合 以 上 分 析，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及 三 個   

  校 標 變 項 上 均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，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7 獲 得 支 持    

  ， 結 果 彙 整 如 下 表 4 - 7 0。  

2、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二 個 預 測 變 項 進 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迴 歸 方 程 式   

  的 顯 著 變 項 排 序 方 面，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在「 整 體 運 動  

  參 與 行 為 」、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 排 序 為 第 一 。 結 果    

  顯 示 ， 建 立 學 童 良 好 的 運 動 保 健 相 關 知 識 ， 能 提 昇 學 童 的  

  運 動 頻 率 及 從 事 運 動 之 強 度 ， 對 於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表  

  現 有 極 大 的 助 益 ； 而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在 「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」 排 序 為 第 一 。 結 果 顯 示 ， 針 對 學 童 傳 達 運 動 對 身 心 健

康 之 效 益 ， 能 增 加 學 童 運 動 的 持 續 時 間 ， 而 使 學 童 之 身 心

發 展 更 為 健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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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各 效 標 變 項 之 預 測 力 方 面，以「 運 動 持 續   

  時 間 」 的 預 測 力 . 11 0 最 高 ，「 運 動 強 度 」 的 預 測 力 . 0 0 8 最  

  低 。 可 見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表 現 最 能 直 接 反 應 在 運 動 持  

  續 時 間 ， 表 示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表 現 良 好 ， 將 可 以 預 測 其  

 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將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結 果 ， 以 進 一 步 提 昇 學 童 整    

 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的 表 現 。  

表 4 - 7 0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預 測 情 形 摘 要 表  

構 面 因 素  預 測 力  
健 康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 

人 際 與 生 活  

紓 壓  

運 動 頻 率  . 0 9 6  1   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. 11 0  2  1  

運 動 強 度  . 0 0 8  1   

整 體 運 動 參 與

行 為  
. 1 2 4  1   

註 ： 1、 2、 3為 預 測 變 項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之 顯 著 變 項 排 序  

 

三 、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典 型 相 關  

本 小 節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控 制 變 項 之 構 面 如 何 影 響 效 標

變 項，藉 此 來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

自 我 效 能 之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 

針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間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

析，其 結 果 詳 如 表 4 - 7 1所 示，本 研 究 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各 構 面 因

素（ 運 動 能 力、外 貌 自 信、柔 軟 度、耐 力、身 體 脂 肪、自 我 認

同 ） 為 控 制 變 項 （ X變 項 ）， 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各 構 面 因 素 （ 健

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、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） 為 效 標 變 項 （ Y變 項 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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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出 兩 組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。  

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，共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達 顯 著

水 準 ，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=  0 . 6 7 3
* * *

( p < 0 . 0 0 1 )； 第 二 個 典

型 相 關 係 數 ρ 2 = 0 . 2 6 0
* * *

( p < 0 . 0 0 1 )，即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六 個 控 制

變 項，係 透 過 兩 組 典 型 因 素 徑 路 來 影 響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兩 個 效

標 變 項 ， 詳 如 圖 4 - 1。  

（ 一 ）控 制 變 項（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）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( χ 1 )可 以 說   

明 效 標 變 項（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）之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( η 1 )的 總

變 異 量 為 4 5 . 4 %，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( η 1 )，

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9 2 . 5 8 8 %， 而 控 制 變 項 與

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4 1 . 9 9 5 %， 因 此 ， 控 制 變 項 透 過

第 一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  與 η 1）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

釋 變 異 量 為 4 1 . 9 9 5 %。  

（ 二 ）控 制 變 項（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）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( χ 2 )可 以 說

明 效 標 變 項（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）之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( η 2 )的 總

變 異 量 為 6 . 8 %，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( η 2 )，又

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7 . 4 1 2 %，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

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0 . 5 0 0 %，因 此，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

型 因 素 （ χ 1  與 η 1）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

量 為 0 . 5 0 0 %。  

（ 三 ）在 第 一 至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份，共 計 4 2 . 4 9 5 %  ，

亦 即 控 制 變 項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各 構 面（ 運 動 能 力、外 貌

自 信、柔 軟 度、耐 力、身 體 脂 肪、自 我 認 同 ）經 由 第 一 、

第 二 典 型 相 關 因 素，共 可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

各 構 面（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、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）的 總 解

釋 變 異 量 為 4 2 . 4 9 5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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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六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( χ 1 )

結 構 係 數 較 高 且 達 . 7 0 0以 上 者 有 兩 個，為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

「 柔 軟 度 」， 其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. 9 9 0及 . 7 3 3； 在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中，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( η 1 )關 係 較

密 切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. 7 0 0以 上 者 有 兩 個，為「 健 康 與 休 閒

體 適 能 」 及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，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. 9 6 4

與 . 9 6 1。  

    因 此，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，主 要 是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的「 運 動 能 力 」及「 柔 軟 度 」二 構 面，影 響 運 動 自 我 效

能 構 面 之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及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，

可 見 當 學 童 的「 運 動 能 力 」及「 柔 軟 度 」之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表 現 越 佳 ， 其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

及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的 表 現 也 相 對 提 昇。其 中，又 以

透 過「 運 動 能 力 」影 響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最 為 顯 著 。  

（ 五 ）六 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構 面 中 與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( χ 2 )之 結

構 係 數 較 高 者 為 「 身 體 脂 肪 」， 其 結 構 係 數 為 . 5 2 7； 在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中 與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( η 2 )關 係 較 密

切 者 為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， 結 構 係 數 為 . 2 7 8。  

    因 此，在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，主 要 是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的「 身 體 脂 肪 」構 面，影 響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之「 人 際

與 生 活 紓 壓 」， 可 見 當 學 童 的 「 身 體 脂 肪 」 之 身 體 自 我

概 念 表 現 越 佳 ， 其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

的 表 現 也 相 對 提 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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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 1   

 身體自我概念與運動自我效能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 

控 制  

變 項  
典 型 因 素 ( K a i )  

效標  

變項  
典 型 因 素 ( E t a )  

X 變 項    χ 1    χ 2  Y 變 項   η 1   η 2  

運動  

能力  
. 9 9 0  . 0 1 9  

健康與

休閒體

適能  

. 9 6 4  - . 2 6 7  

外貌  

自信  
. 6 3 9  . 4 9 7  

人際與

生活紓

壓  

. 9 6 1  . 2 7 8  

柔軟度  . 7 3 3  . 0 9 1     

耐力  . 6 9 0  . 1 0 2     

身體  

脂肪  
. 2 1 5  . 5 2 7     

自我  

認同  
. 3 4 2  . 3 3 0     

抽出變異數 

百分比 

（％） 

4 2 . 7 5 2  1 0 . 8 9 3  

抽出變異

數百分比

（％） 

9 2 . 5 8 8  7 . 4 1 2  

重疊量 

（％） 
1 9 . 3 9 1  0 . 7 3 6  

重疊量

（％） 
4 1 . 9 9 5  0 . 5 0 0  

   ρ
2
 . 4 5 4  . 0 6 8  

   ρ  . 6 7 3
* * *  

. 2 6 0
* * *

 

 
* * *

p＜ 0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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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 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分 析 圖  

 

第七節  研究假設之驗證  

 

根 據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在 八 個 研 究 假 設 中 其 研 究 結 果

如 表 4 - 7 2， 其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。  

 

χ 1  

 

χ 2  

 

.990 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

.215 

.639 

.497 

.091 

.102 

.673
* * *

 

.260
* * *

 

η 1  

 

η 2  

 

健 康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 

人 際 與 生

活 紓 壓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

.961 
.690 .019 

運 動 能 力  

外 貌 自 信  

柔 軟 度  

耐 力  

身 體 脂 肪  

.733 

.342 

.964 

.
1
5
3 

.330 

.527 

-.267 

.278 

自 我 認 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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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驗 證 結 果 ： 全 數 成 立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其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在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、 是 否 參 與 運

動 代 表 隊 、 運 動 同 伴 、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運 動 態 度 上 皆 達 顯

著 差 異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全 數 獲 得 支 持 。 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驗 證 結 果 ： 部 分 成 立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其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在 性 別 、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、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

隊 、 運 動 同 伴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不 同 年 級 、 父 母 對 學 童 運

動 態 度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部 分 獲 得 支

持 。  

三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驗 證 結 果 ： 部 分 成 立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其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在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、 是 否 參 與 運

動 代 表 隊 、 父 母 對 學 童 之 運 動 態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不 同

運 動 同 伴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部 分 獲 得 支

持 。  

四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驗 證 結 果 ： 部 分 成 立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、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、 運

動 強 度 之 學 童 其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運 動 能

力 、 外 貌 自 信 、 柔 軟 度 、 耐 力 、 自 我 認 同 上 皆 有 部 分 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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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著 差 異 ， 唯 獨 在 身 體 脂 肪 構 面 未 有 差 異 ， 因 此 本 研 究

假 設 部 分 獲 得 支 持 。  

五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 

能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驗 證 結 果 ： 部 分 成 立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、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、 運

動 強 度 之 學 童 其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健 康 與

休 閒 體 適 能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則 在 運 動

強 度 上，未 達 顯 著 差 異，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部 分 獲 得 支 持 。  

六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

   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 

驗 證 結 果 ： 成 立  

1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時 ， 共 有 二 個 進 入 迴

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2 6 . 2％ 。 

2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運 動 能 力 時 ， 共 二 個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

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3 0 . 7％ 。  

3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外 貌 自 信 時 ， 共 有 二 個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

的 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1 1 . 3％ 。  

4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柔 軟 度 時 ， 共 有 二 個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

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1 3 . 4％ 。  

5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耐 力 時 ， 共 有 三 個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

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1 7 . 8％ 。  

6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身 體 脂 肪 時 ， 無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

預 測 變 項 。  

7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自 我 認 同 時 ， 共 有 三 個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

的 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3 . 8％ 。  



 140 

綜 合 上 述 ， 雖 然 解 釋 變 異 量 不 高 ， 但 除 了 身 體 脂 肪 外 ，

在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或 其 餘 五 個 構 面 作 為 效 標 變 項 時 ，

均 有 二 到 三 個 達 顯 著 水 準 的 預 測 變 項 。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假

設 獲 得 支 持 。  

七 、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

有 顯 著 預 測 力  

驗 證 結 果 ： 成 立  

1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整 體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時 ， 共 有 一 個 進 入 迴

歸 方 程 式 的 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1 2 . 4％ 。 

2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運 動 頻 率 時 ， 共 一 個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的

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9 . 6％ 。  

3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時 ， 共 有 二 個 進 入 迴 歸 方

程 式 的 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1 1 . 0％ 。  

4 .當 效 標 變 項 為 運 動 強 度 時 ， 共 有 一 個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

的 顯 著 預 測 變 項 ，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為 0 . 8％ 。  

綜 合 上 述 ， 雖 然 解 釋 變 異 量 不 高 ， 但 無 論 是 整 體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或 各 構 面 作 為 效 標 變 項 ， 均 有 一 到 二 個 達 顯 著 水

準 的 預 測 變 項 。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假 設 獲 得 支 持 。  

八、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有  

顯 著 相 關  

驗 證 結 果 ： 成 立  

    依 據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 ，

主 要 是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「 運 動 能 力 」及「 柔 軟 度 」二 構 面 ，

影 響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之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及「 人 際

與 生 活 紓 壓 」。其 中 又 以 透 過「 運 動 能 力 」影 響「 健 康 與

休 閒 體 適 能 」最 為 顯 著。在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，是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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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「 身 體 脂 肪 」影 響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之「 人

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最 為 顯 著。因 此，本 研 究 假 設 獲 得 支 持 。  

表 4 - 7 2   

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彙 整 表  

研 究 假 設  驗 證 結 果  

H 1：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

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1 - 1：不 同 性 別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 

     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1 - 2：不 同 年 級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 

       差 異  

部 分 成 立  

H 1 - 3：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部 分 成 立  

H 1 - 4：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部 分 成 立  

H 1 - 5：學 童 之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
部 分 成 立  

H 1 - 6：父 母 對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態 度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2：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

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2 - 1：不 同 性 別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   

     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2 - 2：不 同 年 級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   

        差 異  
不 成 立  

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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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假 設  驗 證 結 果  

H 2 - 3：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2 - 4：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

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2 - 5：學 童 之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2 - 6：父 母 對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態 度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不 成 立  

H 3：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

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3 - 1：不 同 性 別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   

     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3 - 2：不 同 年 級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   

       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3 - 3：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3 - 4：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

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3 - 5：學 童 之 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不 成 立  

H 3 - 6：父 母 對 學 童 不 同 運 動 態 度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4：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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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假 設  驗 證 結 果  

H 4 - 1：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4 - 2：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4 - 3：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5：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5 - 1：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5 - 2：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
全 數 成 立  

H 5 - 3：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 
部 分 成 立  

H 6：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身 體

自 我 概 念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 
成 立  

H 7：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運 動

參 與 行 為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 
成 立  

H 8：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

自 我 效 能 有 顯 著 相 關  
成 立  

 

第八節  綜合討論  

 

本 節 就 受 試 者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之 差 異 程 度 及 相 關 情 形，摘 要 說 明 上 述 驗 證 之 結 果，分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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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受 試 者 於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（ 一 ） 受 試 者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 

    受 試 者 在「 整 體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平 均 得 分 為 3 . 0 4，其 結 果

與 林 佳 明（ 2 0 0 9）的 研 究 相 近，顯 示 受 試 學 童 對 於 個 人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的 自 我 評 價 只 有 中 等 程 度，研 究 推 論 可 能 是 高 年 級 學 童

在 生 理 及 心 理 即 將 面 對 青 春 期 的 變 化，使 得 對 於 自 我 表 現 產 生

懷 疑、信 心 不 足 所 致。而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各 構 面 中，以「 自

我 認 同 」的 得 分 最 高，此 結 果 與 劉 仁 傑（ 2 0 0 9）、王 鍵 銓（ 2 0 1 0）

的 研 究 相 同，顯 示 受 試 學 童 對 自 己 各 方 面 能 力 表 現 能 多 所 肯 定 ，

深 具 信 心。其 次 依 序 為「 身 體 脂 肪 」、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

「 耐 力 」；而 得 分 最 低 為「 外 貌 自 信 」，此 結 果 與 許 鋕 誠（ 2 0 0 3）、

劉 仁 傑 （ 2 0 0 9）、 陳 志 偉 （ 2 0 1 2） 的 研 究 相 同 。 推 論 是 因 受 試

學 童 的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較 為 不 足，使 得 學 童 的 體 型、外 貌 的 發 育

受 到 影 響 ， 而 導 致 自 我 評 價 較 低 。  

（ 二 ） 不 同 「 性 別 」 學 童 在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，此 結 果 與 邱 垂 弘（ 2 0 0 8）、張 惠 宴（ 2 0 1 0）、陳 志 偉（ 2 0 1 2）

的 研 究 相 同。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

信 」、「 耐 力 」等 構 面 上，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。S i m m o n s  a n d  B l y t h  

( 1 9 8 7 )  的 研 究 指 出 ， 青 春 期 的 生 理 變 化 對 自 我 評 價 的 影 響 在

性 別 上 呈 兩 極 化 的 發 展。再 加 上 個 別 成 長 階 段、社 會 期 待 等 因

素 的 影 響 ， 使 得 兩 性 對 身 體 知 覺 及 自 我 評 估 產 生 差 異 。  

（ 三 ） 不 同 「 年 級 」 學 童 在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，此 結 果 與 信 世 傑（ 2 0 0 4）、邱 垂 弘（ 2 0 0 8）、陳 志 偉（ 2 0 1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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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研 究 相 同。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

信 」、「 耐 力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等 構 面 上，五 年 級 顯 著 高 於 六 年 級 。

推 論 其 原 因，由 於 社 會 型 態 及 飲 食 習 慣 的 轉 變，使 得 青 春 期 提

早 到 來，學 童 更 早 發 覺 生、心 理 上 的 變 化。因 為 身 體 外 貌 的 改

變，開 始 對 自 己 身 體 的 變 化 變 得 敏 感 和 關 心，對 自 我 身 體 的 看

法 有 負 面 的 感 覺 產 生 （ 王 麗 瓊 ， 2 0 0 1）， 致 使 六 年 級 的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發 展 不 如 五 年 級 。  

（ 四 ）是 否「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」在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之 差  

     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，此 結 果 與 曾 慧 桓（ 2 0 0 2）、許 鋕 誠（ 2 0 0 4）、

邱 垂 弘（ 2 0 0 8）、洪 榕 鎂（ 2 0 1 1）、陳 志 偉（ 2 0 1 2）的 研 究 相 同 。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「 耐 力 」、

「 柔 軟 度 」等 構 面 上，參 與 者 顯 著 高 於 無 參 與 者。參 與 運 動 社

團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學 童 大 多 自 覺 運 動 能 力 有 較 優 異 的 表 現，加

上 訓 練 時 所 接 受 的 運 動 刺 激 較 未 參 與 者 多，因 而 提 昇 了 參 與 者

的 運 動 能 力 及 體 格 發 育 。  

（ 五 ） 不 同 「 運 動 同 伴 」 在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 ， 此 結 果 與 邱 垂 弘 （ 2 0 0 8） 的 研 究 相 同 。 經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

較 發 現，在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等 構 面 上，運 動 同 伴 為

「 家 人 」、「 同 學 」、「 朋 友 」 皆 高 於 「 獨 自 一 人 」。 由 此 可 見 ，

在 獲 得 同 伴 的 認 同 及 鼓 勵 下，將 有 助 於 學 童 的 身 體 發 育 及 自 我

肯 定 。  

（ 六 ）「 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之 態 度 」 在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之  

     差 異 討 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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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之 態 度 在 身 體 自 我 概

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結 果 與 許 鋕 誠 （ 2 0 0 4）、 洪 榕 鎂 （ 2 0 11）

的 研 究 相 同 。 經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

貌 自 信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等 構 面 上，父 母 對 學 童 運 動

態 度 為 「 鼓 勵 」 顯 著 高 於 「 沒 意 見 」。 父 母 親 常 能 給 予 學 童 鼓

勵 及 肯 定，有 助 於 增 強 學 童 的 信 心，進 而 提 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

發 展 。  

 

二 、 受 試 者 於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（ 一 ） 不 同 「 性 別 」 學 童 在 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 ， 此 結 果 與 柏 佩 蘭 （ 2 0 1 0）、 林 碧 蓮 （ 2 0 1 0） 的 研 究 相 同 。

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、「 運

動 強 度 」等 構 面 上，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。研 究 推 論，運 動 行 為

差 異 可 能 與 性 別 刻 板 印 象 有 關。男 性 常 被 認 為 要 活 潑 好 動，所

以 常 被 鼓 勵 多 運 動；女 性 則 被 要 求 要 優 雅 文 靜，而 從 事 靜 態 、

溫 和 的 活 動 。 因 此 ， 造 成 女 性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不 如 男 性 。  

（ 二 ） 不 同 「 年 級 」 學 童 在 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

此 結 果 與 陳 建 台 （ 2 0 0 5）、 柏 佩 蘭 （ 2 0 1 0）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。

但 在 莊 立 中 （ 2 0 0 6）、 溫 密 欣 （ 2 0 0 8）、 張 筱 婕 （ 2 0 0 9）、 林 碧

蓮（ 2 0 1 0）等 人 的 研 究 卻 指 出 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

有 顯 著 差 異。推 論 差 異 成 因，五、六 年 級 學 童 為 同 一 年 段，因

此 在 學 校 課 程、活 動 的 安 排 上，差 異 不 大。但 受 到 學 業 成 就 導

向 的 風 氣 影 響，六 年 級 學 童 會 有 較 多 時 間 被 要 求 到 安 親 班 或 補

習 班 等，在 不 同 家 長 的 關 心 及 影 響 程 度 不 一 的 狀 況 下，而 造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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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六 年 級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的 差 異 。  

（ 三 ）是 否「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」在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之 差  

     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運 動 參

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，此 結 果 與 溫 密 欣（ 2 0 0 8）、張 筱 婕（ 2 0 0 9）

的 研 究 相 同。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、「 運

動 強 度 」等 構 面 上，參 與 者 顯 著 高 於 無 參 與 者。參 與 運 動 社 團

或 運 動 代 表 隊 大 多 是 自 願 參 與 或 被 選 拔 的，本 身 對 運 動 有 較 高

的 興 趣 與 意 願。再 加 上 參 與 者 所 受 到 的 訓 練 次 數 及 時 間 較 未 參

與 者 多 ， 因 此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會 高 於 未 參 與 者 。  

（ 四 ） 不 同 「 運 動 同 伴 」 在 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運 動 同 伴 為 「 家 人 」、「 同 學 」、

「 朋 友 」 皆 顯 著 高 於 「 獨 自 一 人 」。 在 運 動 過 程 中 ， 與 同 伴 互

動 所 獲 得 的 運 動 樂 趣，比 獨 自 一 人 時 高 出 許 多，因 此 增 加 了 學

童 參 與 的 意 願 ， 大 幅 提 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。  

（ 五 ）「 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之 態 度 」 在 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之  

    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之 態 度 在 運 動 參 與 行

為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而 彭 馨 潁 （ 2 0 0 8）、 洪 榕 鎂 （ 2 0 1 1） 的 研 究

指 出，父 母 為 支 持 態 度 的 學 童 更 常 表 現 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。推 論

差 異 成 因 ， 受 到 運 動 傳 媒 的 發 達 ， 使 得 「 體 育 無 國 界 」， 學 童

得 以 觀 看 到 許 多 精 彩 的 運 動 賽 事 ， 並 且 知 悉 多 位 「 台 灣 之 光 」

在 運 動 領 域 為 國 爭 光，提 昇 了 學 童 對 參 與 運 動 的 興 趣 及 發 展 運

動 專 長 ， 因 此 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態 度 影 響 不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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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受 試 者 於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（ 一 ） 受 試 者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 

    在 蒐 集 相 關 研 究 工 具 時，發 現 大 部 分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主

要 是 採 用 自 我 效 能 的 「 效 能 期 望 」， 有 別 於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蔡 俊

傑（ 2 0 1 0）編 製 之 青 少 年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，是 以「 結 果 期 望 」

為 依 據。所 以，在 彙 整 與 其 他 研 究 之 相 互 比 較 時，資 料 較 為 欠

缺 。 因 此 ， 在 此 部 分 ， 則 以 統 整 本 研 究 結 果 為 重 點 。  

    受 試 者 在「 整 體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平 均 得 分 為 3 . 9 5，而 在 運

動 自 我 效 能 各 構 面 中，以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的 得 分 最 高 ，

其 次 是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。 此 結 果 表 示 受 試 者 具 有 中 上 程 度

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，顯 示 受 試 者 多 能 認 同 運 動 能 帶 給 身 心 各 方 面

的 效 益。因 此，為 了 能 持 續 不 斷 的 運 動，有 很 大 的 把 握 克 服 困

難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「 性 別 」 學 童 在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

異，此 結 果 與 莊 育 綱（ 2 0 1 0）、馮 木 蘭（ 2 0 1 0）、柏 佩 蘭（ 2 0 1 0）

的 研 究 相 同。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發 現，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。根 據

M c A u l e y  a n d  J a c o b s o n  ( 1 9 9 1 )  提 出 ， 兩 性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表

現 不 同，主 要 是 受 到 生 理、社 會 及 文 化 性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所 致 ，

可 能 是 造 成 男 女 差 異 之 成 因 。  

（ 二 ） 不 同 「 年 級 」 學 童 在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年 級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達 顯 著 差

異，此 結 果 與 劉 坤 宏（ 2 0 0 3）、莊 立 中（ 2 0 0 6）、張 筱 婕（ 2 0 0 9）

的 研 究 相 同。但 在 溫 密 欣（ 2 0 0 8）、柏 佩 蘭（ 2 0 1 0）、黃 陞 中（ 2 0 11）

的 研 究 卻 指 出，不 同 年 級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。經

多 變 量 變 異 數 發 現，五 年 級 學 童 顯 著 高 於 六 年 級。推 論 差 異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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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，由 於 國 內 仍 是 升 學 主 義 導 向，因 此 年 級 越 高，面 臨 的 學 業

壓 力 越 見 沉 重，因 此 使 得 六 年 級 學 童 持 續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信 念 受

到 動 搖 ， 而 導 致 本 研 究 結 果 。  

（ 三 ）是 否「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校 隊 」在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之 差  

     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運 動 自

我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，此 結 果 與 黃 任 要（ 2 0 0 4）、莊 立 中（ 2 0 0 6）、

溫 密 欣（ 2 0 0 8）的 研 究 相 同。但 在 柏 佩 蘭（ 2 0 1 0）、黃 陞 中（ 2 0 11）

的 研 究 卻 指 出，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與 否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並 無

顯 著 差 異。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發 現，參 與 者 顯 著 高 於 無 參 與 者 。

本 研 究 推 論，運 動 蔚 為 風 潮，加 上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運 動 校 隊 學

童 有 較 多 的 運 動 機 會，對 於 運 動 保 健 領 域 的 相 關 知 識，也 有 較

多 接 觸，而 能 表 現 出 較 高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。因 此，透 過 運 動 經

驗 的 累 積 將 有 助 於 提 升 規 律 運 動 的 信 念 。  

（ 四 ） 不 同 「 運 動 同 伴 」 在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同 伴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無 顯 著 差

異。推 論 其 原 因，學 童 保 持 持 續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信 念，應 是 來 自

本 身 能 體 認 運 動 帶 給 生、心 理 良 好 的 健 康 效 益，而 具 有 規 律 運

動 的 習 慣 ， 因 此 較 不 受 到 運 動 同 伴 的 影 響 。  

（ 五 ）「 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之 態 度 」 在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之  

    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父 母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之 態 度 在 運 動 參 與 行

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經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態 度 為 鼓 勵 者 顯

著 高 於 沒 意 見。由 此 顯 示，在 獲 得 父 母 的 鼓 勵 及 許 可，學 童 在

從 事 運 動 時 能 無 後 顧 之 憂，因 此 保 有 正 向 態 度 來 持 續 規 律 的 運

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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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在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（ 一 ）不 同「 運 動 頻 率 」學 童 在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之 差 異 討 論  

  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

著 差 異 ， 此 結 果 與 許 鋕 誠 （ 2 0 0 4）、 邱 垂 弘 （ 2 0 0 8） 的 研 究 相

同 。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

自 信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等 構 面 ，運 動 頻 率 愈

高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表 現 愈 佳。運 動 參 與 次 數 的 多 寡 會 影 響 到

學 童 的 運 動 能 力、柔 軟 度、耐 力 的 發 展，進 而 影 響 到 自 我 認 同 。

因 此 運 動 頻 率 愈 高 ， 對 於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發 展 愈 有 正 面 的 影

響 。  

（ 二 ）不 同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學 童 在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之 差 異

討 論  

  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

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結 果 與 許 鋕 誠 （ 2 0 0 4）、 邱 垂 弘 （ 2 0 0 8） 的 研

究 相 同。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

貌 自 信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等 構 面，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愈 長，身

體 自 我 概 念 表 現 愈 佳。運 動 持 續 時 間 的 增 加 能 幫 助 學 童 的 體 適

能 成 長 ， 因 此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能 正 向 提 昇 。  

（ 三 ）不 同「 運 動 強 度 」學 童 在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之 差 異 討 論  

  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強 度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

著 差 異，此 結 果 與 許 鋕 誠（ 2 0 0 4）的 研 究 並 不 相 同。經 由 S c h e f f e

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，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等 構 面 ，從

事 之 運 動 強 度 愈 強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表 現 愈 佳。推 論 差 異 原 因 ，

可 能 受 到 運 動 強 度 的 測 量 有 關。在 測 量 運 動 強 度 時，是 讓 學 童

回 憶 在 運 動 後 感 覺 身 體 疲 勞 的 程 度 來 填 答，每 個 學 童 的 體 能 狀

況 不 同，且 對 運 動 強 度 的 認 知 有 限，對 於 所 接 觸 運 動 之 強 度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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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觀 性 太 強 或 是 回 憶 不 夠 清 晰，所 以 可 能 無 法 客 觀 精 確 的 回 答

問 題 ， 因 此 造 成 不 同 研 究 對 於 測 量 運 動 強 度 上 的 差 異 。  

 

五 、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在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之 差 異 討 論  

（ 一 ）不 同「 運 動 頻 率 」學 童 在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之 差 異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

著 差 異 ，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」、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等 構 面，運 動 頻 率 愈 高，運 動 自 我

效 能 的 表 現 愈 佳。可 見 學 童 運 動 頻 率 越 高，越 能 體 認 到 運 動 帶

給 身 心 的 效 益 ， 因 此 能 有 效 督 促 自 己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。  

（ 二 ）不 同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學 童 在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之 差 異

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

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與 休

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等 構 面，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愈 長 ，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表 現 愈 佳。能 長 時 間 從 事 運 動，顯 示 個 體 本 身

運 動 能 力 具 有 一 定 水 準，從 運 動 當 中 所 獲 得 的 健 康 效 益 使 得 個

體 越 能 保 持 良 好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。  

（ 三 ）不 同「 運 動 強 度 」學 童 在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之 差 異 討 論  

  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不 同 運 動 強 度 學 童 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上 有 顯

著 差 異 ，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在 「 運 動 與 休 閒 體

適 能 」構 面，運 動 強 度 愈 高，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表 現 愈 佳。學 童

若 能 從 事 強 度 愈 高 的 運 動 項 目，代 表 對 自 身 能 力 的 肯 定，因 此

在 保 持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上 也 能 表 現 較 大 的 信 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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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與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

  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

續 時 間 」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三 個 預 測 變 項，可 以 解 釋 及 預 測 整 體 身

體 自 我 概 念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6 . 2 %，皆 有 預 測 變 項 達 顯 著 水 準，

可 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具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，此 結 果

與 曾 慧 桓 （ 2 0 0 2）、 邱 垂 弘 （ 2 0 0 8） 研 究 一 致 。 因 此 ， 有 效 提

高 運 動 參 與 行 為，能 促 進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發 展，進 而 使 其 在 自

尊 、 自 我 認 同 等 方 面 ， 表 現 出 更 為 正 向 的 態 度 。  

 

七 、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與 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」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

  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在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

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二 個 預 測 變 項，可 以 解 釋 及 預 測 整 體 運 動

參 與 行 為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2 . 4 %， 皆 有 預 測 變 項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可 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具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，此 結 果

與 柏 佩 蘭（ 2 0 1 0）、張 筱 婕（ 2 0 0 9）研 究 一 致。在 教 學 過 程 中 ，

能 幫 助 學 童 建 立 正 確 的 健 康 保 健 相 關 知 識，將 有 助 於 提 昇 個 人

參 與 運 動 的 意 願，增 強 保 持 規 律 運 動 的 信 念；所 以 運 動 自 我 效

能 越 高 ，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的 表 現 將 更 積 極 。  

 

八 、 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」 與 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   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，所

以，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有 顯 著 相 關，此 研 究 結 果 與

F o x  a n d  C o r b i n  ( 1 9 8 9 )、 M a d d u x  a n d  G o s s e l i n  ( 2 0 0 3 )  的 研 究 相

同。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，主 要 是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「 運 動

能 力 」，影 響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之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；在 第

二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，主 要 是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「 身 體 脂 肪 」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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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， 影 響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之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。 可 見 透 過

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發 展，能 幫 助 學 童 更 了 解 自 己 的 生、心 理 狀 態，

增 強 個 人 的 自 尊、自 信；學 童 自 覺 身 體 狀 況 愈 好，且 為 了 能 保

持 良 好 的 身 體 狀 態 及 自 信，也 願 意 投 入 更 多 的 心 力 來 改 善 或 維

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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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結論與建議  

 

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

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現 況 及 其 差 異 性，以 及

探 討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三 者 之 間 之

關 聯 性。經 實 證 分 析 後，依 據 研 究 結 果 與 發 現 加 以 彙 整 說 明 ，

進 而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與 具 體 建 議，期 能 提 供 國 民 小 學 在 實 施 體 育

課 程 教 學 及 體 育 活 動 規 劃 上 之 相 關 管 理 實 務 與 學 術 研 究 之 參

考 。  

 

第一節  結論  

 

一 、 國 小 高 年 級 受 試 學 童 之 背 景 變 項 差 異 分 析  

（ 一 ）性 別 方 面，兩 性 學 童 比 例 相 近，但 女 性 學 童 多 於 男 性 學  

     童 。  

（ 二 ） 就 讀 年 級 方 面 ， 六 年 級 學 童 所 占 人 數 較 五 年 級 多 。  

（ 三 ）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方 面，未 參 加 學 童 分 別   

     占 了 6 5 . 3％ 、 7 4 . 3％ ， 明 顯 高 於 參 加 學 童 。  

（ 四 ）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 方 面，以 同 學 最 多，依 序 是 家 人、朋 友 、  

     獨 自 一 人 。  

（ 五 ）父 母 親 對 學 童 參 與 的 運 動 態 度 方 面，以 鼓 勵 最 多，依 序   

     是 沒 意 見 、 反 對 。  

 

二 、 國 小 高 年 級 受 試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差 異 分 析  

（ 一 ）受 試 者 之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各 構 面 得 分 以「 自 我 認 同 」最 高 ，   

     依 序 為「 身 體 脂 肪 」、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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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而 「 外 貌 自 信 」 為 最 低 。  

（ 二 ）受 試 者 在 性 別、年 級、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、是 否 參 與 運  

     動 代 表 隊 、 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 、 父 母 親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之  

     態 度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差 異 情 形 陳 述 如 下 ：  

1、 男 性 學 童 在 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學   

   童 。  

2、 五 年 級 、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、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童 在 「 運 動 能  

  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六 年  

   級 學 童 、 無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學 童 、 無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童 。  

3、 運 動 同 伴 為 家 人、同 學、朋 友 在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  

  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獨 自 一 人 。  

4、 父 母 運 動 態 度 為 鼓 勵 者 在 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「 柔  

   軟 度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無 意 見 者 。  

 

三 、 國 小 高 年 級 受 試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 

（ 一 ）受 試 學 童 近 一 個 月 來 在 運 動 頻 率 方 面 以「 五 次 以 上 」比   

     例 最 多；在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方 面，以「 1 1 ~ 2 0分 鐘 」比 例 最  

     多 ； 在 運 動 強 度 方 面 ， 以 「 有 點 累 」 比 例 最 多 ； 符 合 規  

     律 運 動 行 為 者 為 3 5 . 6 %。  

（ 二 ）受 試 者 在 性 別、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、是 否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 

     隊 、 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年 級 、 父 母 親 對 學  

     童 參 與 運 動 態 度 則 無 差 異 。 差 異 情 形 陳 述 如 下 ：  

1、 男 性 、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童 在 「 運 動 頻 率 」、「 運 動 持 續 時  

間 」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、 無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

學 童 。  

2、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學 童 在 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」、「 運 動 強 度 」 構 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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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顯 著 高 於 無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學 童 。  

3、 運 動 同 伴 為 家 人 、 同 學 、 朋 友 在 「 運 動 頻 率 」 構 面 顯 著 高  

   於 獨 自 一 人 。  

 

四 、 國 小 高 年 級 受 試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差 異 分 析  

（ 一 ）受 試 者 之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各 構 面 得 分 以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  

     能 」 最 高 ， 其 次 為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。  

（ 二 ）受 試 者 在 性 別、年 級、是 否 參 與 運 動 社 團、是 否 參 與 運  

     動 代 表 隊 、 父 母 親 對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之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 

     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 則 無 差 異 。 差 異 情 形 陳 述 如 下 ：  

1、 男 性 、 五 年 級 、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、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、 父 母 運  

   動 態 度 為 鼓 勵 之 學 童 在 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 際 與 生  

   活 紓 壓 」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、 六 年 級 、 無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、    

   無 參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、 父 母 運 動 態 度 為 無 意 見 之 學 童 。  

 

五、國 小 高 年 級 受 試 學 童 於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差

異 性 分 析  

受 試 者 之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  

差 異 情 形 陳 述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學 童 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「 柔   

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、「 自 我 認 同 」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「 身  

 體 脂 肪 」 構 面 則 無 差 異 。  

（ 二 ） 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學 童 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、  

     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；而「 身 體 脂 肪 」、   

     「 自 我 認 同 」 構 面 則 無 差 異 。  

（ 三 ）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學 童 在「 運 動 能 力 」、「 外 貌 自 信 」構 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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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耐 力 」、「 身 體 脂 肪 」、「 自  

     我 認 同 」 構 面 則 無 差 異 。  

 

六、國 小 高 年 級 受 試 學 童 於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差

異 性 分 析  

受 試 者 之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甕 自 我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  

差 異 情 形 陳 述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學 童 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 際 與  

     生 活 紓 壓 」 構 面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（ 二 ） 不 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之 學 童 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、「 人  

    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構 面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（ 三 ）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之 學 童 在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構 面 有 顯  

     著 差 異 ； 而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構 面 則 無 差 異 。  

 

七、國 小 高 年 級 受 試 學 童 於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

動 自 我 效 能 之 關 聯 性 分 析  

   本 研 究 經 多 元 迴 歸 、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之 結 果 陳 述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具 有 顯   

     著 的 預 測 力 。 換 句 話 說 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程 度 高 低 ， 可  

     以 預 測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程 度 ， 其 中 以 「 運 動 持 續 時  

     間 」為 主 要 預 測 變 項；而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中 以「 運 動 能 力 」  

    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。  

（ 二 ）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具 有 顯  

     著 的 預 測 力 。 換 句 話 說 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的 程 度 高 低 ， 可  

     以 預 測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程 度 ， 其 中 以 「 健 康 與 休 閒  

     體 適 能 」 為 主 要 預 測 變 項 ； 而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中 以 「 運 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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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持 續 時 間 」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。  

（ 三 ）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，共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達 顯   

     著 水 準 ， 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 ， 主 要 是 透 過 身 體 自  

     我 概 念 的 「 運 動 能 力 」 構 面 ， 影 響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之  

     「 健 康 與 休 閒 體 適 能 」 ； 在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 ， 主  

     要 是 透 過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「 身 體 脂 肪 」 構 面 ， 影 響 運 動  

     自 我 效 能 構 面 之 「 人 際 與 生 活 紓 壓 」 。   

 

第二節  建議  

 

    依 據 本 研 究 驗 證 結 果，分 別 從 教 育 主 管 機 關、學 校、教 師 、

家 長 與 學 童，及 後 續 研 究 等 方 面，研 究 者 歸 納 出 下 列 具 體 之 建

議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方 面  

（ 一 ）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，平 均 的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不 足 3 0分 鐘    

     比 例 高 達 5 6 . 6％ ， 因 此 呼 籲 教 育 主 管 單 位 加 強 適 時 減 輕   

     學 童 課 業 壓 力 的 宣 導 ， 妥 善 規 劃 學 童 課 業 與 運 動 的 時 間  

     ， 增 設 各 種 健 康 體 能 項 目 ， 如 游 泳 、 跳 繩 、 自 行 車 、 健    

     身 操 等 ， 讓 學 童 能 有 更 多 元 的 選 擇 及 時 間 來 參 與 運 動 ，    

     奠 定 身 心 健 康 。  

（ 二 ） 長 期 以 來，體 育 一 直 被 視 為 是 較 不 重 要 的 科 目，但 強 健   

     的 體 魄 為 一 切 的 根 本 ， 顯 示 體 育 教 學 何 其 重 要 ！ 教 育 主   

     管 機 關 若 能 定 期 舉 辦 健 康 與 體 育 相 關 研 習 與 進 修 ， 增 進   

    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及 師 資 專 業 體 育 知 能 ， 提 升 校 方 與 教 師 對  

     運 動 參 與 的 認 同 ， 有 利 引 導 學 生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。  

（ 三 ）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，男 性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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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性 學 童 ， 此 結 果 與 大 部 分 研 究 相 同 ， 希 望 主 管 機 關 應 予  

     以 重 視 ， 並 深 入 了 解 不 同 性 別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及 阻  

     礙 ， 並 調 查 各 自 喜 愛 的 運 動 項 目 ， 並 針 對 不 同 性 別 推 行  

     合 適 之 運 動 方 案 ， 鼓 勵 兩 性 都 能 熱 愛 、 享 受 運 動 ， 提 升  

     全 民 運 動 風 氣 。  

 

二 、 學 校 方 面  

（ 一 ）學 校 應 落 實 體 育 教 學 正 常 化，教 導 學 童 正 確 的 運 動 保 健  

知 識 及 運 動 技 巧 ， 並 能 尊 重 個 別 差 異 ， 在 課 程 實 施 及 活  

動 參 與 中 讓 學 生 體 驗 運 動 的 愉 悅 、 有 趣 及 成 就 感 ， 鼓 勵  

其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 。  

（ 二 ）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，運 動 社 團 參 與 是 影 響 運 動 參 與 行  

     為 的 顯 著 因 素 ， 因 此 建 議 學 校 能 調 查 學 生 感 興 趣 的 運 動  

     項 目 ， 在 社 團 時 間 或 課 餘 時 段 如 晨 間 、 放 學 後 ， 及 寒 暑  

     假 時 增 設 多 元 性 運 動 社 團 。 透 過 社 團 學 習 運 動 技 巧 與 認  

     識 運 動 器 材 ， 將 運 動 融 入 生 活 ， 維 持 規 律 運 動 。  

 

三 、 教 師 方 面  

（ 一 ）體 育 教 學 應 重 視 學 生 能 力 差 異，在 教 學 過 程 中 為 國 小 學   

     童 設 計 適 合 的 運 動 活 動 和 運 動 計 劃 等 ， 使 學 生 藉 由 活 動  

     或 比 賽 的 參 與 獲 得 成 就 感 ， 引 起 學 生 在 課 餘 時 間 從 事 運  

     動 的 意 願 ， 以 提 高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。  

（ 二 ）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「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」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

    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。 因 此 建 議 教 學 者 在 教 學 過 程 時 給 予 學 童   

     相 關 之 健 康 促 進 的 知 識 與 技 能 ， 使 其 了 解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 

     ， 將 能 幫 助 學 童 養 成 規 律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。 此 外 ， 讓 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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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將 進 入 青 春 期 的 學 童 ， 有 更 多 機 會 接 觸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  

     環 境 和 課 程 ， 讓 其 在 身 體 及 人 格 獲 得 健 全 發 展 ， 增 進 整  

     體 自 我 概 念 。  

 

四 、 家 長 與 學 童 方 面  

（ 一 ）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父 母 應 多 鼓 勵 並 與 孩 子 一 同 從 事 運  

     動 ， 對 其 運 動 行 為 能 給 予 正 面 肯 定 ， 將 能 帶 給 孩 子 正 向  

     的 支 持 。  

（ 二 ）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學 童 之  

    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未 參 與 者 。 可 見 ，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 

    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為 影 響 運 動 行 為 的 重 要 因 素 。 所 以 ， 多 鼓  

     勵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， 將 可 學 習 更 多 運 動  

     相 關 知 能 ， 更 容 易 讓 運 動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中 。  

（ 三 ）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若 能 與 同 伴 一 起 從 事 運 動，藉 由 同 伴   

     從 旁 陪 伴 或 指 導 或 進 行 團 體 性 的 運 動 來 增 強 其 自 信 心 ，   

     以 期 提 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， 培 養 良 好 的 運 動 習 慣 。  

 

五 、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

（ 一 ）本 研 究 受 限 於 時 間 及 人 力，以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為  

     研 究 對 象 ，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的 推 論 有 其 限 制 ， 無 法 推 論 到  

     所 有 的 國 小 學 童 。 建 議 未 來 可 擴 大 母 群 體 ， 以 期 對 國 小  

     學 童 的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有 更 多 的 瞭 解 。  

（ 二 ）本 研 究 調 查 時 間 是 在 開 學 後 約 一 個 月，請 受 試 者 回 憶 最  

     近 一 個 月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， 探 討 其 除 體 育 課 以 外 ， 未 包   

     括 寒 、 暑 假 ， 建 議 爾 後 之 研 究 ， 能 增 加 研 究 假 期 對 學 童  

     運 動 行 為 是 否 有 所 影 響 ， 以 獲 致 更 完 整 之 學 童 規 律 運 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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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行 為 研 究 結 果 。  

（ 三 ）本 研 究 係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蒐 集 資 料，受 試 者 填 答 意 願 可 能  

會 受 到 主 觀 因 素 與 回 憶 偏 差 影 響 ， 容 易 降 低 研 究 結 果 的    

真 實 度 與 客 觀 性 。 建 議 日 後 可 加 入 追 蹤 研 究 ， 並 輔 以 質  

性 研 究，如 深 入 訪 談、實 地 觀 察 等 以 獲 得 更 完 整 的 資 料 ，  

使 研 究 能 兼 顧 質 量 ， 更 為 周 延 ， 讓 研 究 結 果 能 更 具 有 代  

表 性 與 完 整 性 。  

（ 四 ）國 內 對 於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相 關 研 究 數 量 甚 少，建 議 日 後 研  

     究 者 能 多 以 此 為 研 究 主 題 ， 並 進 行 不 同 年 齡 層 （ 小 學 、     

     國 中 、 高 中 、 大 學 ） 之 探 究 。 再 加 上 縱 斷 面 的 比 較 ， 對  

     於 求 學 階 段 的 學 生 其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形 成 與 變 化 可 以 有  

    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， 讓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的 架 構 更 能 清 楚 完 備 。  

（ 五 ） 本 研 究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是 根 據 教 育 部 （ 1 9 9 9）「 三 三 三  

     學 生 體 適 能 向 前 走 活 動 」 為 基 準 。 此 後 ， 行 政 機 關 也 陸  

續 更 新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準 則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日 後 研 究 者 可 採  

用 不 同 的 定 義 來 做 為 研 究 之 依 據 。  

（ 六 ）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大 部 分 研 究 均 指 出，男 性 學 童 在 運 動 參 與  

     行 為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學 童 ， 差 異 成 因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者 深 入  

     調 查 ， 以 期 找 出 改 善 之 道 ， 提 高 女 性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 

     機 與 興 趣 ， 以 利 全 民 運 動 推 行 。  

（ 七 ）本 研 究 探 討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  

     能 之 關 聯 ， 期 望 日 後 研 究 能 納 入 完 整 的 運 動 社 會 心 理 因  

     素 、 學 童 知 覺 教 師 期 望 、 家 長 期 望 等 變 項 ， 擴 大 研 究 層  

     面 ， 對 於 學 童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進 行 更 深 層 之 探 討 ， 作 為 擬  

     定 改 善 學 童 運 動 健 康 行 為 之 方 針 。  



 162 

參考文獻  

一、中文部分  

方 進 隆（ 1 9 9 3）。健 康 休 閒 理 論 與 實 際。臺 北 市：漢 文 書 局 。  

方 進 隆（ 2 0 0 2）。健 康 體 能 的 理 論 與 實 際。臺 北 市：漢 文 書 局 。  

王 麗 瓊（ 2 0 0 1）。國 小、國 中 生 身 體 意 象 之 相 關 因 素 分 析 研 究

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。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， 臺 北 市 。  

王 文 科 、 王 智 弘 （ 2 0 0 8） 。 教 育 研 究 法 。 臺 北 市 ： 五 南 。  

王 鍵 銓（ 2 0 1 0）。高 中 職 學 生 身 體 意 象、身 體 活 動 自 我 呈 現 自

信 心 對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之 影 響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

雲 林 科 技 大 學 ， 雲 林 縣 。  

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國 民 健 康 局 ( 2 0 1 0 )。促 進 健 康 體 能 的 方 法 － 運 動  

的 指 引。取 自： h t t p : / / w w w . b h p . d o h . g o v . t w / B H P n e t / P o r t a l /  

T h e m _ S h o w . a s p x ? S u b j e c t = 2 0 0 7 1 2 2 5 0 0 2 8 & C l a s s = 2 & N o = 2

0 0 7 1 2 2 5 0 1 6 5  

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（ 2 0 1 0） 。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運 動 統 計 。 臺

北 市 。  

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（ 2 0 1 1） 。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運 動 統 計 。 臺

北 市 。  

束 有 明（ 1 9 9 5）。運 動 持 續 有 關 之 文 獻 探 討。國 立 體 育 學 院 論  

    叢 ， 4（ 2） ， 1 2 3 - 1 3 2。  

李 明 憲（ 1 9 9 8）。國 小、國 中 學 生 體 能 活 動、健 康 體 能 相 關 影  

    響 因 素 之 調 查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灣 師 範

大 學 ， 臺 北 市 。  

李 碧 霞 （ 2 0 0 1） 。 中 年 人 運 動 階 段 、 身 體 活 動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 

    之 研 究 － 以 臺 北 市 中 山 區 居 民 為 例 （ 未 出 版 之 博 士 論 文 ）  

。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， 臺 北 市 。  



 163 

李 美 華（ 譯 ）（ 2 0 0 5）。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方 法（ 原 作 者：E a r l  B a b b i e）。

臺 北 市 ： 時 英 。  

余 瑩 瑛（ 2 0 0 3）。醒 吾 技 術 學 院 學 生 運 動 習 慣 與 體 適 能 之 研 究

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。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吳 明 隆 （ 2 0 0 5）。 S P S S統 計 應 用 學 習 實 務 － 問 卷 分 析 與 應 用 。

臺 北 市 ： 知 城 數 位 。  

吳 明 隆 、 涂 金 堂 （ 2 0 0 8）。 S P S S與 統 計 應 用 分 析 。 臺 北 市 ： 五

南 。  

林 三 維 、 張 思 敏 （ 2 0 0 5）。 國 中 生 課 後 規 律 運 動 與 健 康 體 適 能

研 究 —以 台 北 縣 林 口 國 中 為 例。台 灣 運 動 教 育 學 會 學 術 研

討 會 ， 1 5 3 - 1 6 8。  

林 啟 川 、 莊 林 貴 、 周 麗 卿 、 許 義 章 、 張 秋 煉 ( 2 0 0 1 )。 運 動 與  

健 康 體 適 能 。 北 體 學 報 ， 9， 2 4 3 - 2 5 4。  

林 佳 明 （ 2 0 0 9）。 國 小 學 童 體 適 能 、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及 自 尊 之 關

係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，臺 北

市 。  

林 慶 源、林 耀 豐（ 2 0 0 9）。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與 運 動 行 為 之 探 討 。  

屏 東 教 大 體 育 ， 1 2， 2 1 7 - 2 3 1。  

林 碧 蓮（ 2 0 1 0）。台 北 市 某 國 中 學 生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相 關 因 素 之  

   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，臺 北 市 。  

卓 俊 辰 ( 1 9 9 2 )。 體 適 能 -健 身 運 動 處 方 的 理 論 與 實 際 。 臺 灣 師

大 體 育 學 會 。  

卓 俊 辰 ( 1 9 9 6 )。 運 動 與 健 康 。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， 臺 北 市 。  

卓 俊 伶、馮 木 蘭（ 2 0 0 5）。身 體 活 動 與 其 相 關 觀 念 釋 義。成 大

體 育 ， 3 8（ 1） ， 1 - 6。  

季 力 康 ( 1 9 9 7 )。 運 動 對 心 理 的 益 處 。 大 專 體 育 ， 3 4， 4 - 7。  



 164 

邱 垂 弘（ 2 0 0 8）。國 小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體

適 能 之 研 究 -以 桃 園 縣 八 德 市 為 例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

私 立 輔 仁 大 學 ， 臺 北 縣 。  

周 宏 室 （ 2 0 0 6） 。 運 動 活 化 校 園 。 教 師 天 地 ， 1 4 1， 3 5 - 3 8。  

信 世 傑 ( 2 0 0 4 )。台 北 市 國 小 學 生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參 與 之 關  

    係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臺 北 巿 立 體 育 學 院，臺 北  

市 。  

洪 嘉 文（ 2 0 0 5）。學 校 體 育 經 營 管 理 策 略 與 實 務 。臺 北 市：師  

    大 書 苑 。  

洪 誌 忱（ 2 0 0 9）。跨 理 論 模 式 應 用 於 高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青 少 年 運    

    動 行 為 之 探 討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，  

    臺 北 市 。  

洪 榕 鎂（ 2 0 1 1）。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與 身 體 自 我 概   

    念 之 研 究 -以 基 隆 市 七 堵 區 為 例 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。    

    私 立 經 國 管 理 暨 健 康 學 院 ， 基 隆 市 。  

柏 佩 蘭 （ 2 0 1 0） 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相 關 因  

素 之 研 究 -以 臺 北 市 某 國 小 為 例 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。    

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， 臺 北 市 。  

馬 啟 偉、張 力 為（ 1 9 9 6）。體 育 運 動 心 理 學。臺 北 市：臺 灣 東  

華 。  

孫 光 明（ 2 0 0 7）。新 竹 縣 尖 石 鄉 原 住 民 學 童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身 體  

    自 我 概 念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 

    桃 園 縣 。  

倪 薇 婷 ( 2 0 0 8 )。大 學 生 情 緖 智 力 量 表 之 編 製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 

    文 ） 。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， 嘉 義 縣 。  

教 育 部 ( 1 9 9 9 )。推 動 三 三 三 學 生 體 適 能 向 前 走 活 動。教 育 部 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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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， 2 8 9， 5 1。  

教 育 部（ 2 0 0 1）。體 適 能 檢 測 安 全 注 意 事 項。教 育 部 九 十 年 四

月 十 一 日 台（ 九 ０ ）體 自 第 九 ０ ０ ０ 四 九 四 六 三 號 函，臺

北 市 ： 教 育 部 。  

教 育 部（ 2 0 0 3）。國 民 教 育 階 段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健 康 與 體 育    

    學 習 領 域 。 臺 北 市 ： 教 育 部 。  

教 育 部 體 育 司（ 2 0 0 3）。教 育 部 9 2暨 9 3年 學 生 運 動 團 隊 及 規 律

運 動 人 口 調 查 報 告 。 臺 北 市 ： 教 育 部 。  

教 育 部 （ 2 0 0 7） 。 快 活 計 劃 —促 進 學 生 身 體 活 動 ， 帶 給 學 生  

健 康 、 活 力 與 智 慧 。 臺 北 市 ： 教 育 部 。  

教 育 部 ( 2 0 1 1 )。 9 9年 度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。 臺 北 市 ： 

教 育 部 。  

莊 鵬 輝 （ 1 9 9 6） 。 兒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體 適 能 及 建 構 之 相 關  

研 究 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。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莊 鵬 輝、季 力 康（ 1 9 9 7）。兒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的 編 製：信

度 與 校 度 分 析 。 體 育 學 報 ， 2 2， 1 0 7 - 1 1 6。  

莊 立 中（ 2 0 0 6）。台 北 縣 新 莊 地 區 國 中 生 運 動 行 為 及 其 影 響 因  

素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私 立 輔 仁 大 學，臺 北 縣。 

莊 育 綱 （ 2 0 1 0） 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達 成 身 體 活 動 建 議 量 之 影  

響 因 素 － 應 用 健 康 促 進 模 式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 

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張 彩 秀、姜 逸 群（ 1 9 9 4）。國 人 運 動 行 為、體 適 能 及 主 觀 健 康

狀 況 之 研 究 。 學 生 衛 生 ， 2 6， 2 - 1 0。  

張 民 讚（ 2 0 0 4）。彰 化 縣 國 民 小 學 高 年 級 學 生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及

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南 師 範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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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，  臺 南 市 。  

張 筱 婕（ 2 0 0 9）。影 響 學 童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的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－  

臺 中 縣 某 國 小 為 例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灣 師 範

大 學 ， 臺 北 市 。  

張 惠 宴（ 2 0 1 0）。南 投 縣 國 小 學 童 民 俗 體 育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與 自  

我 概 念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私 立 亞 洲 大 學，臺  

中 市 。  

許 麗 芳（ 2 0 0 3）。某 高 職 護 校 女 生 校 園 運 動 計 劃 介 入 效 果 之 探    

    討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私 立 高 雄 醫 學 大 學，高 雄 市 。  

許 鋕 誠 （ 2 0 0 4） 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參 與  

    行 為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，  

    臺 北 市 。  

陳 俊 豪（ 1 9 9 4）。運 動 行 為 的 建 立 與 維 持 的 策 略 探 討。中 華 體  

育 ， 7（ 4） ， 1 4 1 - 1 4 7。  

陳 坤 檸 ( 1 9 9 7 )。體 適 能 與 青 少 年 成 長 發 展。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

學 校 體 育 研 究 發 展 中 心 編：教 師 體 適 能 指 導 手 冊 初 版。臺

北 市 ： 師 大 體 研 中 心 ， 7 4 - 8 5。  

陳 益 祥 （ 2 0 0 1） 。 以 徑 路 分 析 探 討 自 我 效 能 、 目 標 設 定 相 關  

    變 項 與 直 排 輪 表 現 的 關 係。國 立 臺 北 師 範 學 院 學 報， 1 4，      

    7 6 1 - 7 6 9。  

陳 俊 忠 ( 2 0 0 2 )。 哈 佛 經 驗 ： 運 動 與 健 康 。 臺 北 市 ： 易 利 圖 書 。 

陳 建 台（ 2 0 0 5）。雲 林 縣 國 中 生 運 動 參 與 程 度、運 動 自 我 效 能

與 壓 力 因 應 能 力 之 關 連 性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

立 中 正 大 學 ， 嘉 義 縣 。  

陳 旭 ( 2 0 0 6 )。大 學 生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發 展 狀 況 及 其 對 運 動 項 目 選  



 167 

    擇 的 影 響 。 山 西 師 大 體 育 學 院 學 報 ， 2 1 ( 4 )， 1 0 8 - 1 1 0。  

陳 志 偉（ 2 0 1 2）。臺 北 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、體 育

態 度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關 係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台

北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， 台 北 市 。  

郭 紘 嘉 ( 2 0 0 7 )。各 項 自 我 概 念 測 量 工 具 之 修 編 研 究。北 台 灣 學

報 ， 3 0， 2 0 9 - 2 2 7。  

曾 慧 桓 ( 2 0 0 2 )。國 小 運 動 代 表 隊 和 非 代 表 隊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及 自    

    我 概 念 之 差 異 及 相 關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體    

   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彭 馨 潁（ 2 0 0 8）。臺 北 市 青 少 年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與 體 育 課 學    

    習 成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。 北 體 學 報 。 1 6， 1 9 3－ 2 0 5。  

馮 木 蘭（ 2 0 0 9）。環 境 知 覺 和 自 我 效 能 因 素 與 青 少 年 身 體 活 動  

    之 關 係 —社 會 生 態 學 觀 點 之 應 用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  

  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， 臺 北 市 。  

黃 文 俊（ 1 9 9 8）。步 行 運 動 與 兒 童 健 康 體 適 能。 中 華 體 育， 1 3     

    （ 2） ， 1 0 8 - 1 1 3。  

黃 任 要 （ 2 0 0 3）。 苗 栗 市 高 中 學 生 課 後 運 動 行 為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  

    調 查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，臺 北     

    市 。  

黃 奕 清（ 2 0 0 3）。女 性 規 律 運 動 與 慢 性 疾 病 之 預 防。國 民 體 育          

    季 刊 ， 3 2（ 1） ， 1 9 - 2 5。  

黃 新 作 （ 2 0 0 7） 。 運 動 保 健 與 運 動 處 方 。 臺 北 市 ： 四 章 堂 。  

黃 陞 中 （ 2 0 1 1）。 運 動 行 為 階 段 與 運 動 行 為 決 定 因 素 之 探 討 ─   

    以 花 蓮 縣 海 星 中 學 學 生 為 例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 

    東 華 大 學 ， 花 蓮 市 。  

葉 素 汝 （ 1 9 9 8） 。 大 學 生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參 與 之 關 係 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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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 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。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葉 素 汝 （ 2 0 0 3） 。 運 動 參 與 學 童 與 非 運 動 參 與 學 童 在 身 體 自

我 概 念 的 比 較 。 臺 東 大 學 體 育 學 報 ， 1， 6 1 - 7 1。  

葉 素 汝（ 2 0 0 4）。身 體 自 我 概 念 與 運 動 行 為 關 係 之 探 討。大 專    

    體 育 ， 7 5， 1 3 4 - 1 4 2。  

楊 淑 雲（ 2 0 0 5）。國 小 學 童 課 間 身 體 活 動 強 度 與 體 適 能 表 現 暨  

學 業 成 績 關 係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灣 師  

範 大 學 ， 臺 北 市 。  

溫 密 欣 （ 2 0 0 8）。 高 雄 縣 某 國 中 影 響 課 後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相 關 因  

    素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，臺  

    北 市 。  

嘉 義 縣 政 府（ 2 0 1 2）。嘉 義 縣 政 府 教 育 處 督 學 教 育 視 導 實 施 計  

畫 。 嘉 義 縣 ： 嘉 義 縣 教 育 處 。  

廖 柏 雅（ 2 0 0 5）。台 北 市 大 學 生 身 體 意 象 與 休 閒 活 動 之 相 關 研   

    究 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。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蔡 憲 國、林 聖 峰（ 2 0 0 6）。運 動 與 情 緒 的 調 適。大 專 體 育， 8 2，    

    1 4 1 - 1 4 6。  

蔡 俊 傑（ 2 0 1 0）。青 少 年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之 編 製。大 專 體 育 ，

1 3， 2 7 7 - 2 8 8。  

賴 金 鑫（ 1 9 9 3）。運 動 醫 學 講 座 第 2輯。臺 北 市：健 康 世 界 雜 誌  

    社 。  

劉 美 珠 （ 1 9 9 8）。 身 體 像 是 . . . .從 身 體 的 隱 喻 ( B o d y  M e t a p h o r s )

看 動 作 教 育 。 大 專 體 育 ， 3 6， 1 1 9 - 1 2 5。  

劉 坤 宏 （ 2 0 0 3）。 彰 化 縣 國 中 生 運 動 行 為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之 研 究  

    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 。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， 臺 北 市 。  

劉 仁 傑 （ 2 0 0 9）。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知 覺 受 嘲 笑 經 驗 與 身 體 自 我 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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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雲

林 科 技 大 學 ， 雲 林 縣 。  

龍 炳 峰（ 2 0 0 0）。國 民 小 學 學 童 規 律 運 動 及 其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。  

    體 育 學 報 ， 2 9， 8 1 - 9 1。  

盧 俊 宏（ 2 0 0 2）。規 律 運 動、心 理 健 康 和 生 活 品 質。國 民 體 育

季 刊 ， 3 1（ 1） ， 6 0 - 7 3。  

謝 錦 城（ 1 9 9 8）。運 動、體 適 能 與 健 康 的 認 知。國 民 體 育 季 刊 ，  

2 7 ( 2 )， 2 0 - 2 6。  

藍 辰 聿 （ 1 9 9 8） 。 臺 北 市 某 國 小 學 童 中 重 度 體 能 活 動 及 其 影  

響 因 素 之 研 究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）。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，  

臺 北 市 。  

蕭 淑 芬（ 2 0 0 4）。大 一 男 女 學 生 運 動 行 為 與 健 康 狀 況 關 係 之 研  

    究 。 淡 江 人 文 社 會 學 刊 ， 2 1， 1 2 3 - 1 4 9。  

蘇 俊 賢（ 2 0 0 2）。體 適 能 生 活 型 態 與 健 康 關 係。國 民 體 育 季 刊 ，  

    1 3 2， 8 1 - 9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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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英文部分  

A m e r i c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S p o r t  M e d i c i n e .  ( 1 9 9 0 ) .  T h e  r e c o m m e n d e d  

q u a n t i t y  a n d  q u a l i t y  o f  e x e r c i s e  f o r  d e v e l o p i n g  a n d  

m a i n t a i n i n g  c a r d i o r e s p i r a t o r y  a n d  m u s c u l a r  f i t n e s s  i n  

h e a l t h  a d u l t s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

2 2 ,  2 6 5 - 2 7 4 .  

B a n d u r a ,  A .  ( 1 9 7 7 ) .  A  s e l f  e f f i c a c y :  T o w a r d  a  u n i f y i n g  t h e o r y  

o f  b e h a v i o r a l  c h a n g e .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R e v i e w ,  8 4 ( 2 ) ,  

1 9 1 - 2 1 5 .  

B a n d u r a ,  A .  ( 1 9 8 6 ) .  S o c i a l  f o u n d a t i o n s  o f  t h o u g h t  a n d  a c t i o n :     

    A  s o c i a l  c o g n i t i v e  t h e o r y .  E n g l e w o o d  C l i f f s ,  N J :    

    P r e n t i c e - H a l l .  

B a n d u r a ,  A .  ( 1 9 9 5 ) .  C o m m e n t s  o n  t h e  c r u s a d e  a g a i n s t  t h e     

    c a u s a l  e f f i c a c y  o f  h u m a n  t h o u g h t .  J o u r n a l  o f  B e h a v i o r   

    T h e r a p y  &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P s y c h i a t r y ,  2 6  ( 3 ) ,  1 7 9 - 9 0 .  

B a n d u r a ,  A .  ( 1 9 9 7 ) .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:  T h e  e x e r c i s e  o f  c o n t r o l .  N e w  

Y o r k :  W .  H .  F r e e m a n  a n d  C o m p a n y .  

B a n d u r a ,  A .  ( 2 0 0 6 ) .  G u i d e  f o r  c o n s t r u c t i n g  s e l f e f f i c a c y  s c a l e s .   

    I n  F .  P a j a r e s  &  T .  U r d a n  ( E d s . ) .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 b e l i e f s  o f   

    A d o l e s c e n t s .  ( V o l .  5 ,  p p .  3 0 7 - 3 3 7 ) .  G r e e n w i c h ,  C T :  

I n f o r m a t i o n  A g e .  

B i d d l e ,  S .  &  G o u d a s ,  M .  ( 1 9 9 6 ) .  A n a l y s i s  o f  c h i l d r e n ’s  

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a n d  i t s  a s s o c i a t i o n  w i t h  a d u l t  

e n c o u r a g e m e n t  a n d  s o c i a l  c o g n i t i v e  v a r i a b l e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S c h o o l  H e a l t h ,  6 6 ( 2 ) ,  7 5 - 7 8 .  

B o r g ,  G .  V .  ( 1 9 8 2 ) .  P s y c h o p h y s i c a l  b a s e s  o f  p e r c e i v e d  e x e r t i o n .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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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1 4 ( 5 ) ,   

    3 3 7 - 3 8 1 .  

C a s p e r s e n ,  C .  J . ,  C h r i s t e n s o n ,  G .  M . ,  &  P o w e l l ,  K .  E .  ( 1 9 8 5 ) .  

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,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:  d e f i n i t i o n  

a n d  d i s t i c t i o n s  f o r 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 r e s e a r c h .  P u b l i c  H e a l t h  

R e p o r t ,  1 0 0 ( 1 ) ,  1 3 1 - 1 4 6 .  

D e s h a r n a i s ,  R . ,  B o u i l l o n .  J . ,  &  G o d i n ,  G .  ( 1 9 8 6 ) .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    

    a n d  o u t c o m e  e x p e c t a t i o n s  a s 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 o f  e x e r c i s e   

    a d h e r e n c e .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R e p o r t s ,  5 9 ,  1 1 5 5 - 1 1 5 9 .  

E p s t e i n ,  S .  ( 1 9 7 3 ) .  T h e  s e l f - c o n s e p t  r e v i s i t e d :  O n a  t h e o r y  o f  

a t h e o r y ,  A m e r i c a n  P s y c o l o g i s t ,  2 8 ,  4 0 4 - 4 1 6 .  

F e n t e m ,  P .  H .  ( 1 9 9 2 ) .  E x e r c i s e  i n  p r e v e n t i o n  o f  d i s e a s e .  B r i t i s h     

    M e d i c a l  B u l l e t i n ,  4 8 ( 3 ) ,  6 3 0 - 6 5 0 .  

F i s h e r ,  S .  ( 1 9 9 0 ) .  T h e  e v o l u t i o n  o f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c o n c e p t s   

    a b o u t  t h e  b o d y ,  i n .  C a s h ,  T .  a n d  P r u z i n s k y ,  T .  ( E d . ) ,  B o d y   

    i m a g e s  d e v e l o p m e n t ,  d e v i a n c e  a n d  c h a n g e .  N e w  Y o r k :   

    G u i l f o r d  P r e s s .  

F l e t c h e r ,  J .  S . ,  &  B a n a s i k ,  J .  L .  ( 2 0 0 1 ) .  E x e r c i s e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.     

    C l i n i c a l  E x c e l l e n c e  f o r  N u r s e  P r a c t i t i o n e r s ,  5 ( 3 ) ,   

    1 3 4 - 1 4 3 .  

F o x ,  K .  R .  ( 1 9 8 7 ) .  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p e r e p t i o n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

i n v o l v e m e n t .  A r i z o n a  S t a t e  U n i v e r s i t y .  

F o x ,  K .  R . ,  C o b i n ,  C .  B .  ( 1 9 8 9 ) .  T h e  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p e r c e p t i o n s   

p r o f i l e :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a n d  p r e l i m i n a r y  V a l i d a t i o n .   

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&  e x e r c i s e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1 1 ,  4 0 8 - 4 3 0 .  

F o x ,  K .  R .  ( 1 9 9 0 ) .  T h e  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p e r c e p t i o n s  p r o f i l e  m a n u a l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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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L :  N o r t h e r n  I l l i n o i s  U n i v e r s i t y .  

F o x ,  K .  R .  ( 2 0 0 0 ) .  S e l f - e s t e e m ,  s e l f - p e r c e p t i o n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.  

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3 1 ,  2 2 8 - 2 4 0 .  

G a r c i a ,  A .  W .  &  K i n g ,  A .  C .  ( 1 9 9 1 ) .  P r e d i c t i n g  l o n g - t e r m  

a d h e r e n c e  t o  a e r o b i c  e x e r c i s e :  A  c o m p a r i s o n  o f  t w o  

m o d e l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&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1 3 ( 1 4 ) ,  3 9 4 - 4 1 0 .  

G e c a s ,  V .  ( 1 9 8 9 ) .  T h e  s o c i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 o f  s e l f  - e f f i c a c y .  

    A n n u a l  R e v i e w s  S o c i o l ,  1 5 ,  3 1 7 - 3 4 2 .  

G o d i n ,  G . ,  &  S h e p h a r d ,  R .  J .  ( 1 9 8 5 ) .  A  s i m p l e  m e t h o d  t o  a s s e s s   

    e x e r c i s e  b e h a v i o r  i n  t h e  c o m m u n i t y .  C a n a d a  J o u r n a l  o f   

    A p p l i c a t i o n  S p o r t  s c i e n c e ,  1 0 ,  1 4 1 - 1 4 6 .  

G o r d o n ,  N .  F . ,  &  S c o t t ,  C .  B .  ( 1 9 9 1 ) . T h e  r o l e  o f  e x e r c i s e  i n  t h e  

p r i m a r y  p r e v e n t i o n  o f  c o r o n a r y  a r t e r y  d i s e a s e .  C l i n i c s  i n  

S p o r t  M e d i c i n e ,  1 0  ( 1 ) ,  8 7 - 1 0 2 .  

H a g g a r d ,  L .  M .  ＆  W i l l i a m s ,  D .  R .  ( 1 9 9 1 ) .  S e l f - i d e n t i t y  

b e n e f i t s  o f  l e i s u r e  a c t i v i t i e s .  I n  B .  L .  D r i v e r ,  P .  J .  B r o w n  

&  G .  L .  P e t e r s o n  ( E d s . ) ,  B e n e f i t s  o f  l e i s u r e  ( p p .  1 0 3 - 1 1 9 ) .  

S t a t e  C o l l e g e ,  P A :  V e n t u r e  P u b l i s h i n g ,  I n c .  

H a t t i e ,  J .  ( 1 9 9 2 ) .  S e l f - c o n c e p t ,  H i l l s d a l e ,  N J :  L a w r e n c e     

    E r l b a u m  A s s o c i a t i o n .  

H e a p e s ,  R .  A .  ( 1 9 7 8 ) .  R e l a t i n g  p h y s i c a l  a n d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  

    F i t n e s s :  a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p o i n t  o f  v i e w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 

  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,  1 8 ,  3 9 9 - 4 0 8 .  

H e l m r i c h ,  S .  P . ,  R a g l a n d ,  D .  R . ,  L e u n g ,  R .  W . ,  &  P a f f e n b a r g e r ,  

R .  S .  ( 1 9 9 1 ) .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a n d  r e d u c e d  o c c u r r e n c e  o f  

n o n - i n s u l i n  d e p e n d e n t  d i a b e t e s  m e l l i t u s .  N e w  E n g l a n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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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 o u r n a l  o f  M e d i c i n e ,  3 2 5  ( 2 ) ,  1 4 7 - 1 5 2 .  

H o f s t e t t e r ,  C .  R . ,  H o v e l l ,  M .  F . ,  &  S a l l i s ,  J .  F .  ( 1 9 9 0 ) .  S o c i a l  

l e a r n i n g  c o r r e l a t e s  o f  e x e r c i s e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:  E a r l y  

e x p e r i e n c e s  w i t h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.  S o c i a l  S c i e n c e  

M e d i c i n e ,  3 1 ( 1 0 ) ,  1 1 6 9 - 1 1 7 6 .  

H u ,  L . ,  M o t l ,  R .  W. ,  M c A u l e y,  E . ,  &  K o n o p a c k ,  J .  F.  ( 2 0 0 7 ) .  

E f f e c t s  o f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 o n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e n j o y m e n t  i n  

c o l l e g e - a g e d  w o m e n .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o u r n a l  o f  B e h a v i o r a l  

M e d i c i n e ,  1 4 ( 2 ) ,  9 2 - 9 6 .  

I r v i n g ,  H .  M . ,  A d l a f ,  E .  M . ,  A l l i s o n ,  K .  R . ,  P a g l i a ,  A . ,  D w y e r ,  J .  

M . ,  &  G o o d m a n ,  J .  ( 2 0 0 3 ) .  T r e n d s  i n  V i g o r o u s  P h y s i c a l   

A c t i v i t y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A m o n g  O n t a r i o  A d o l e s c e n t s ,  1 9 9 7 ‐

2 0 0 1 .  C a n a d i a n  J o u r n a l  o f  P u b l i c  H e a l t h ,  9 4 ( 4 ) ,  2 7 2 ‐ 2 7 4 .  

K a i s e r ,  H .  F .  ( 1 9 6 0 ) .  T h e  a p p l i c a t i o n  o f  e l e c t r o n i c  c o m p u t e r s  t o  

f a c t o r  a n a l y s i s .  E d u c a t i o n  a n d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M e a s u r e m e n t ,  

2 0 ,  1 4 1 - 1 5 1 .  

K a i s e r ,  H .  F .  ( 1 9 7 4 ) .  A n  i n d e x  o f  f a c t o t i a l  s i m p l i c i t y .  

P s y c h o m e t r i k a ,  3 9 ,  3 1 - 3 6 .  

K a s c h ,  J .  W . ,  &  B o y e r ,  J .  L .  ( 1 9 9 0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p h y s i c a l  

a c t i v i t y  a n d  i n a c t i v i t y  o n  a e r o b i c  p o w e r  i n  o l d e r  m e n .  T h e  

P h y s i c i a n  a n d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1 8  ( 1 ) ,  7 3 - 8 3 .  

K l e i b e r ,  D .  A .  &  R i c k a r d s ,  W .  H .  ( 1 9 8 5 ) .  L e i s u r e  a n d  r e c r e a t i o n  

i n  a d o l e s c e n c e :  l i m i t a t i o n  a n d  p o t e n t i a l .  I n  M .  G .  W a d e  

( e d . ) ,  C o n s t r a i n t s  o n  l e i s u r e ( p p .  2 8 9 - 3 1 7 ) .  S p r i n g f i e l d  I L :  

T h o m a s .  

K r i c k ,  J .  P . ,  &  S o b a l ,  J .  ( 1 9 9 0 ) .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b e t w e e n  h e a l t h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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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p r o t e c t i v e  b e h a v i o r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C o m m u n i t y  H e a l t h ,  5 4 ,   

    1 9 - 3 4 .  

L a n e ,  N .  E . ,  B l o c k ,  D . ,  J o n e s ,  H . ,  M a r s h a l l ,  W .  H . , W o o d ,  P .  D . ,   

&  F r i e s ,  J .  F .  ( 1 9 8 6 ) .  L o n g - d i s t a n c e  r u n n i n g ,  o s t e o p o r o s i s   

a n d  o s t e o a r t h r i t i s .  T h e  A m e r i c a n  M e d i c a l  A s s o c i a t i o n ,  2 5 5   

( 4 ) ,  1 1 4 7 - 1 1 5 1 .  

L a p o r t ,  R .  E . ,  M o n t o y e ,  H .  J . ,  &  C a s p e r s o n ,  C .  J .  ( 1 9 8 5 ) .  

A s s e s s m e n t  o f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i n  e p i d e m i o l o g i c a l   

r e s e a r c h :  p r o b l e m s  a n d  p r o s p e c t s .  P u b l i c  H e a l t h  R e p o r t ,   

1 0 0 ( 2 ) ,  1 3 1 - 1 4 6 .  

M a d d u x ,  J .  E .  &  G o s s e l i n ,  J .  T .  ( 2 0 0 3 ) .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.  I n   

M .  R .  L e a r y  &  J .  P .  T a n g n e y  ( E d s . )  H a n d b o o k  o f  s e l f  a n d  

i d e n t i t y .  ( p p . 2 1 8 - 2 3 8 ) .  N e w  Y o r k :  G u i l f o r d  P r e s s .  

M a r s h ,  H .  W .  &  P e a r t ,  N .  ( 1 9 8 8 ) .  C o m p e t i t i v e  a n d  c o o p e r a t i v e  

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t r a i n i n g  p r o g r a m s  f o r  g i r l s :  E f f e c t s  o n  

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a n d  o n 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 s e l f - c o n c e p t s .  

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&  E x e r c i s e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1 0 ,  3 9 0 - 4 0 7 .  

M a r s h ,  H .  W .  ( 1 9 9 0 ) .  A 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, 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 

s e l f - c o n c e p :  T h e  o r e t i c a l  a n d  e m p i r i c a l  j u s t i f i c a t i o n .  

E d u c a t i o n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 R e v i e w ,  2 ,  7 7 - 1 7 0 .  

M a r s h ,  H .  W .  ( 1 9 9 4 ) .  T h e  i m p o r t a n c e  o f  b e i n g  i m p o r t a n t :  

    t h e o r e t i c a l  m o d e l s  o f  r e l a t i o n s  b e t w e e n  s p e c i f i c  a n d  g l o b a l     

    c o m p o n e n t s  o f  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c o n c e p t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&   

    E x e r c i s e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1 6 ,  3 0 6 - 3 2 5 .  

M a r s h ,  H .  W . ,  &  R e d m a y n e ,  R .  S .  ( 1 9 9 4 ) .  A 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 

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c o n c e p t  a n d  i t s  r e l a t i o n s  t o  m u l t i p l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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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o m p o n e n t s  o f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&  

E x e r c i s e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1 6 ,  4 3 - 5 5 .  

M a r s h ,  H .  W . ,  P a p a i o a n n o u ,  A .  &  T h e o d o r a k i s ,  Y .  ( 2 0 0 6 )  

C a u s a l  o r d e r i n g  o f  p h y s i c a l - c o n c e p t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b e h a v i o r :  

R e c i p r o c a l  e f f e c t s  m o d e l  a n d  t h e  i n f l u e n c e  o f  p h y i c a l     

e d u c a t i o n  t e a c h e r s .  H e a l t h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2 5 ( 3 ) ,  3 1 6 – 3 2 8 .  

M c A u l e y ,  E .  &  J a c o b s o n ,  L .  ( 1 9 9 1 ) .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

  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i n  s e d e n t a r y  a d u l t  f e m a l e s .  A m e r i c a n  J o u r n a l   

    o f  H e a l t h  P r o m o t i o n ,  5 ( 3 ) ,  1 8 5 - 1 9 1 .  

P a f f e n b a r g e r ,  R .  S .  J r . ,  B l a i r ,  S .  N . ,  L e e ,  B .  I . ,  &  H y d e ,  R .  T .  

( 1 9 9 3 ) .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o f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t o  a s s e s s  

e f f e c t s  i n  f r e e  l i v i n g  p o p u l a t i o n s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

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2 5 ( 1 ) ,  6 0 ‐ 7 0 .  

P ér e z ,  A .  B .  ( 2 0 0 8 ) .  E x e r c i s e  a s  t h e  C o r n e r s t o n e  o f     

   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 P r e v e n t i o n .  R e v i s t a  E s p a ñ o l a  d e   

    C a r d i o l o g ía ,  6 1 ( 5 ) ,  5 1 1 - 5 2 8 .  

P i a g e t ,  J .  P .  ( 1 9 5 2 ) .  T h e  o r i g i n s  o f 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i n  c h i l d r e n .  

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 P r e s s ,  N e w  Y o r k .  

R i c h a r d ,  G .  E .  ( 1 9 8 8 ) .  P h y s i c a l  S e l f - c o n c e p t  S c a l e .  S y d n e y :  

A u s t r a l i o n  O u t w a r d  B o u n d  F o u n d a t i o n .  

R i c h a r d s o n ,  C .  R . ,  F a u l k n e r ,  G . ,  M c D e v i t t ,  J . ,  S k r i n a r ,  G .  S . ,  

    H u t c h i n s o n ,  D .  S . ,  &  P i e t t e ,  J .  D .  ( 2 0 0 5 ) .  I n t e g r a t i n g  

  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i n t o  m e n t a l  h e a l t h  s e r v i c e s  f o r  p e r s o n s  

    w i t h  s e r i o u s  m e n t a l  i l l n e s s .  P s y c h i a t r i c  S e r v i c e s ,  5 6 ( 3 ) ,  

    3 2 4 - 3 3 1 .  

R o b e r t s ,  G .  C ,  K l e i b e r ,  D .  L . ,  D u d a ,  J .  L .  ( 1 9 8 1 ) .  A n  a n a l y s i s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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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o f  m o t i v a t i o n  i n  c h i l d r e n ' s  s p o r t :  T h e  r o l e  o f  p e r c e i v e d   

    c o m p e t e n c e  i n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

    3 ,  2 0 6 - 2 1 6 .  

R o w l a n d ,  T .  W .  ( 1 9 9 0 ) .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c h i l d r e n ’ s  h e a l t h .  

    C h a m p a i g n ,  I L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
S a r i s ,  W .  H .  M .  ( 1 9 8 5 ) .  T h e  a s s e s s m e n t  a n d  e v a l u a t i o n  o f     

    d a i l y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i n  c h i l d r e n .  A  R e v i e w .  A c t a   

    P e d i t r  S c a n d  S U P P L ,  3 1 8 ,  3 7 - 8 4 .  

S a l l i s ,  J .  F . ,  H a s k e l l ,  W .  L . ,  F o r t m a n n ,  S .  P . ,  V r a n i z a n ,  K .  M . ,  

T a y l o r ,  C .  B . ,  &  S o l o m o n ,  D .  S .  ( 1 9 8 6 ) .  P r e d i c t i o n  o f  

a d o p t i o n  a n d  m a i n t e n a n c e  o f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i n  a  

c o m m u n i t y  s a m p l e .  P r e v e n t i v e  m e d i c i n e ,  1 5 ,  3 3 1 - 3 4 1 .  

S a l l i s ,  J .  F . ,  P i n s k i ,  R .  B . ,  G r o s s m a n ,  R .  M . ,  P a t t e r s o n ,  T .  L . ,  &   

N a d e r ,  P .  R .  ( 1 9 8 8 ) .  T h e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o f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  

s c a l e s  f o r 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 d i e t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b e h a v i o r s .   

H e a l t h  E d u c a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,  3 ( 3 ) ,  2 8 3 - 2 9 2 .  

S a l l i s ,  J . F. ,  ＆  O w e n ,  N .  ( 1 9 9 9 ) .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&  

b e h a v i o r a l  m e d i c i n e .  L o n d o n :  S a g e .  

S h a v e l s o n ,  R .  J . ,  H u b n e r ,  J .  J . ,  &  S t a n t o n ,  G .  C .  ( 1 9 7 6 ) .  S e l f -  

c o n c e p t :  V a l i d a t i o n  o f  c o n s t r u c t 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.  R e v i e w  o f  

E d u c a t i o n a l  R e s e a r c h ,  4 6 ,  4 0 7 - 4 4 1 .  

S i m m o n s ,  R .  G . ,  &  B l y t h ,  D .  A .  ( 1 9 8 7 ) .  M o v i n g  i n t o  

a d o l e s c e n c e :  T h e  i m p a c t  o f  p u b e r t a l  c h a n g e  a n d  s c h o o l  

c o n t e x t .  H a w t h o r n ,  N Y :  A l d i n e  d e  G r u y t e r .  

S o n s t r o e m ,  R .  J .  ( 1 9 7 8 ) .  P h y s i c a l  e s t i m a t i o n  a n d  a t t r a c t i o n  

s c a l e s :  R a t i o n a l e  a n d  r e s e a r c h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i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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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p o r t .  1 0 ,  9 7 - 1 0 2 .  

S o n s t r o e m  &  M o r g a n ( 1 9 8 9 ) .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s e l f - e s t e e m :     

    R a t i o n a l e  a n d  m o d e l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 

    E x e r c i s e ,  2 1 ( 3 ) ,  3 2 9 - 3 3 7 .  

S t r e c h e r ,  V.  J . ,  D e Ve l l i s ,  B .  M . ,  B e c k e r ,  M .  S . ,  &  R o s e n s t o c k ,  I .    

    M .  ( 1 9 8 6 ) .  T h e  r o l e  o f  s e l f - e f f i c a c y  i n  a  c h i e v i n g  h e a l t h   

    b e h a v i o r  c h a n g e . H e a l t h  E d u c a t i o n  Q u a r t e r l y ,  1 3 ,  7 3 - 9 1 .  

T h i r l a w a y ,  K . ,  &  B e n t o n ,  D .  ( 1 9 9 3 ) .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i n   

    p r i m a r y - a n d  s e c o n d a r y - s c h o o l  c h i l d r e n  i n  W e s t  G l a m   

    o r g a n .  H e a l t h  E d u c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,  5 2 ( 1 ) ,  3 7 - 4 1 .  

T r o s t ,  S .  G . ,  K e r r ,  L .  M . ,  W a r d ,  D .  S . ,  &  P a t e ,  R .  R .  ( 2 0 0 1 ) .   

  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a n d 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 o f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i n   

    o b e s e  a n d  n o n - o b e s e  c h i l d r e n .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o u r n a l  o f   

    O b e s i t y ,  2 5 ,  8 2 2 - 8 2 9 .  

U K  G o v e r n m e n t  O f f i c e  f o r  S c i e n c e  ( 2 0 0 8 ) .  M e n t a l  C a p i t a l  a n d   

    W e l l b e i n g :  M a k i n g  t h e  m o s t  o f  o u r s e l v e s  i n  t h e  2 1 s t   

    C e n t u r y .  F o r e s i g h t  M e n t a l  C a p i t a l  a n d  W e l l b e i n g  P r o j e c t ,   

    E x e c u t i v e  S u m m a r y .  U K  G o v e r n m e n t  O f f i c e  f o r  S c i e n c e ,   

    L o n d o n .  

U .  S .  D e p a r t m e n t  o f  H e a l t h  a n d  H u m a n  S e r v i c e s  ( 2 0 0 8 ) .  2 0 0 8  

  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G u i d e l i n e s  f o r  A m e r i c a n s .  R e t r i e v e d   

f r o m  h t t p : / / w w w . h e a l t h . g o v / P A g u i d e l i n e s / p d f / p a g u i d e . p d f  

Ve a l e y,  R .  S .  ( 1 9 8 6 ) . 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 o f  s p o r t - c o n f i d e n c e     

    a n d  c o m p e t i t i v e  o r i e n t a t i o n :  P r e l i m i n a r y 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a n d   

    i n s t r u m e n t  d e v e l o p m e n t .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&  E x e r c i s e   

P s y c h o l o g y,  8 ,  2 2 1 - 2 4 6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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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a n n a m e t h e a ,  G . ,  &  S h a p e r ,  A .  G .  ( 1 9 9 2 ) .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 

a n d  s t r o k e  i n  B r i t i s h  m i d d l e  a g e d  m e n .  B r i t i s h  M e d i c a l   

J o u r n a l ,  3 0 4 ( 4 ) ,  5 9 7 - 6 0 1 .  

W e i s s ,  M  . R . ,  &  H o r n ,  T .  S . ( 1 9 9 0 ) .  T h e  r e l a t i o n  b e t w e e n     

    c h i l d r e n ’ s  a c c u r a c y  e s t i m a t e s  o f  t h e i r  p h y s i c a l  c o m p e t e n c e    

    a n d  a c h i e v e m e n t - r e l a t e d 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. R e s e a r c h   

    Q u a r t e r l y  f o r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S p o r t ,  6 1 ,  2 5 0 - 2 5 8 .  

W e y e r s ,  S . ,  &  K u p f e r ,  B .  ( 1 9 9 4 ) .  P h y s i c a l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

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h e a l t h .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1 7 ( 2 ) ,  1 0 8 - 1 1 6 .  

W i l s o n ,  R .  L .  ( 1 9 9 1 ) .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,  a b s e n t e e i s m ,  s t r e s s   

    a n d  a t t i t u d e  T o w a r d  w o r k .  U .  M .  I .  D i s s e r a t i o n  s e r v i c e s .      

    ( o r d e r  n o .  9 1 2 6 1 0 5 )  

W i l f l e y ,  D .  E . ,  &  K u n c e ,  J .  T .  ( 1 9 8 6 ) .  D i f f e r e n t i a l  p h y s i c a l  a n d     

  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e f f e c t s  o f  e x e r c i s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C o u n s e l i n g    

  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3 3 ( 3 ) ,  3 3 7 - 3 4 2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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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

 

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同 意 函  

教 授 /專 家 您 好 ：  

本 人 為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生 ， 目

前 正 著 手 進 行 論 文：「 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

運 動 行 為 與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研 究 」。本 函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誠 摯

的 邀 請 您 擔 任 本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。  

尊 悉 台 端 在 運 動 管 理 領 域 專 業 的 見 解 與 精 闢 的 研 究 ， 對 該 領

域 的 發 展 貢 獻 至 鉅 ， 故 衷 心 的 懇 請 您 能 擔 任 本 研 究 問 卷 專 家

效 度 審 查 小 組 的 成 員 ， 並 藉 助 您 在 該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研 究

成 果 ， 對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內 容 予 以 修 正 並 提 出 您 寶 貴 的 意 見 ，

定 能 使 本 研 究 更 臻 完 善 。 本 問 卷 審 查 過 程 可 能 將 花 費 您 一 些

寶 貴 時 間 。 此 外 ，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評 估 表 將 連 同 本 研 究 問 卷 ，

以 掛 號 方 式 郵 寄 給 您 。 煩 請 您 將 參 與 意 願 回 函 填 寫 後 ， 直 接

將 相 關 文 件 以 隨 信 附 上 之 回 郵 寄 回 即 可 。  

最 後 ， 希 望 您 能 擔 任 本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， 更

衷 心 期 盼 您 對 本 研 究 提 出 指 正 與 建 議 ，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與

協 助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導 教 授：黃 彥 翔  博 士  

研 究 生 ： 顏 慶 瑩  

 

敬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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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若 您 同 意 擔 任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， 煩 請 隨 信 附 上 之 回

郵 回 復 此 函，應 包 含 1 .專 家 效 度 審 查 與 意 願 回 函 2 .專 家 問 卷

3 .審 查 結 果 評 估 總 表 。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！  

※ 若 您 無 法 擔 任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， 煩 請 盡 快 以 隨 信 附

上 之 回 郵 回 復 此 函 ， 若 有 不 便 之 處 ， 祈 請 海 涵 。 謝 謝 您 的 協

助 ！  

 

研 究 生 ：  

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 

地 址 ：   

電 話 ：            ； 行 動 電 話 ：  

E - m a i l：  

 

□是 ， 本 人 將 擔 任 貴 研 究 之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。  

□否 ， 本 人 無 法 擔 任 貴 研 究 之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。  

姓  名 ：  

服 務 單 位 ：  

系 所 名 稱 ：  

職 稱 或 領 域 專 長 ：  

通 訊 地 址 ：  

聯 絡 電 話 ：（ O） ＿ ＿ ＿ ＿ ＿ ＿ ＿ ；（ H） ＿ ＿ ＿ ＿ ＿ ＿ ＿  

傳  真 ：  

E - M A I L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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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

 

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彙 整 表 （ 依 姓 名 筆 劃 順 序 排 列 ）  

姓 名  職     稱  專  長  領  域  

王 瓊 霞  
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

理 學 系 教 授  

體 育 行 政 管
理 、 運 動  

經 濟 學  

黃 士 魁  私 立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體 育 系 教 授  
運 動 行 銷  

管 理  

黃 任 閔 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體 育 系 教 授  
運 動 行 銷  

管 理  

黃 彥 翔  
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

理 學 系 系 主 任  

運 動 行 銷  

管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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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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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四  

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研 究 問 卷 （ 預 試 問 卷 ）  

親 愛 的 同 學 ， 您 好 !  

    首 先 謝 謝 您 撥 冗 填 答 這 份 問 卷 。 這 是 一 份 探 討 嘉 義 縣 國

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的 問 卷。因 此，有 一 些 問 題 想 請 教 您。

這 不 是 考 試 ， 不 會 影 響 您 的 成 績 ， 請 按 照 您 的 實 際 情 形 來 回

答 。 此 次 調 查 結 果 將 做 為 學 術 研 究 ，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將 不 會 對

外 公 開 。 如 有 不 瞭 解 的 地 方 ， 請 舉 手 發 問 ， 懇 請 務 必 每 題 作

答 完 整 。 最 後 ， 謝 謝 您 寶 貴 的 意 見 。  

    謹 祝     身 體 健 康 、 學 習 愉 快 ! !  

           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研 究 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導 教 授  黃 彥 翔  博 士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 究 生  顏 慶 瑩  敬 上  

學 生 基 本 資 料 （ 請 填 寫 ， 並 在 □中 打 ˇ）  

1  .就 讀 學 校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.就 讀 年 級 ： ( 1 ) □五 年 級    ( 2 ) □六 年 級  

3  .性 別 ： ( 1 ) □男    ( 2 ) □女  

4  .社 團 活 動 時 間 ， 您 是 否 （ 曾 經 或 現 在 ） 參 加 運 動 社 團 ：  

   ( 1 ) □否    ( 2 ) □是 ：             （ 請 列 出 運 動 社 團 名 稱 ）  

5  .您 是 否 （ 曾 經 或 現 在 ） 參 加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(校 隊 )：       

( 1 ) □  否    ( 2 ) □  是 ：              （ 請 列 出 校 隊 運 動 項 目 ） 

6  .最 常 和 您 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 是 ：  

（ 1） □家 人  （ 2） □同 學  （ 3） □朋 友  

（ 4） □無 （ 獨 自 做 運 動 ）  （ 5） □其 他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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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.父 母 對 您 參 與 運 動 的 態 度 是 ：   

( 1 ) □  鼓 勵     ( 2 ) □  沒 意 見   ( 3 ) □  反 對  

第 一 部 份 ： 運 動 行 為 量 表  

請 您 回 憶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的 運 動 行 為 ， 並 在 適 合 的 選 項 □中 打

「 ˇ」。（ 注 意 ！ 這 裡 的 運 動 不 包 括 家 事 勞 動 、 體 育 課 ）  

1、 最 近 一 個 月 裡 ， 你 平 均 每 週 的 運 動 次 數 大 約 是 ：  

( 1 ) □ 0次    ( 2 ) □ 1次    ( 3 ) □ 2次    ( 4 ) □ 3次  

( 5 ) □ 4次    ( 6 ) □ 5次 以 上 （ 含 5次 ）  

2、 最 近 一 個 月 裡 ， 你 平 均 每 次 的 運 動 時 間 大 約 持 續 ：  

( 1 ) □  0 ~ 1 0分 鐘   ( 2 ) □  1 1 ~ 2 0分 鐘   ( 3 ) □  2 1 ~ 3 0分 鐘  

( 4 ) □  3 1 ~ 4 0分 鐘  ( 5 ) □  4 1 ~ 5 0分 鐘   ( 6 ) □  5 0分 鐘 以 上  

3、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， 你 最 常 從 事 的 運 動 項 目 為 何 ?  (只選一種 )  

( 1 ) □慢 跑  ( 2 ) □走 路  ( 3 ) □騎 腳 踏 車  ( 4 ) □溜 冰（ 或 直 排 輪 ） ( 5 ) □

跳 繩  ( 6 ) □網 球  ( 7 ) □排 球  ( 8 ) □桌 球  ( 9 ) □籃 球   

( 1 0 ) □棒 壘 球  ( 1 1 ) □羽 球  ( 1 2 ) □游 泳  ( 1 3 ) □跆 拳 道   

( 1 4 ) □伏 地 挺 身  ( 1 5 ) □仰 臥 起 坐  ( 1 6 ) □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

4、 請 問 您 平 常 從 事 之 運 動 ， 其 激 烈 程 度 為 何 ？ （ 請 勾 選 ）  

( 1 ) □非 常 輕 度   ( 2 ) □很 輕 鬆   ( 3 ) □輕 鬆   ( 4 ) □有 點 累    

( 5 ) □很 累       ( 6 ) □非 常 累  

 

第 二 部 分 ：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 

作 答 說 明 ：  

這 份 量 表 的 主 要 目 的，是 用 來 瞭 解 在 日 常 生 活 中，您 對 自 己 身

體 外 貌 及 身 體 活 動 情 形 的 看 法 和 感 受。請 您 仔 細 閱 讀 每 一 個 題

目，然 後 依 據 自 己 的 實 際 的 經 驗 及 感 受 來 作 答 即 可。想 一 想 以

下 問 題 和 您 的 情 形 是 否 符 合 ， 並 圈 選 符 合 您 的 狀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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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 

全  

符  

合  

 

大  

部  

份  

符  

合  

 

 

有  

些  

符  

合  

大

部

分

不

符

合  

 

完

全

不

符

合  

1 .最 近 一 個 星 期 內 ， 我 從 事 好 幾 次 讓 自 己

很 累 的 運 動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2 .我 太 胖 了 。  5  4  3  2  1  

3 .我 比 大 部 分 同 學 好 看 。  5  4  3  2  1  

4 .我 的 身 體 很 強 壯 。  5  4  3  2  1  

5 .我 的 柔 軟 度 很 好 。  5  4  3  2  1  

6 .運 動 一 小 時 以 上 ， 我 也 不 覺 得 累 。  5  4  3  2  1  

7 .我 很 容 易 感 冒 。   5  4  3  2  1  

8 .我 的 腰 圍 太 粗 。  5  4  3  2  1  

9 .大 部 分 運 動 對 我 都 很 容 易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0 .我 比 大 部 分 的 同 學 還 要 強 壯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1 .我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表 很 漂 亮 /英 俊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2 .跑 完 8 0 0公 尺 ， 中 途 沒 休 息 也 不 會 有 不

舒 服 的 感 覺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1 3 .大 部 分 事 情 我 都 做 得 很 好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4 .我 常 生 病，以 致 我 無 法 做 所 有 我 想 做 的

事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1 5 .最 近 一 個 星 期，我 從 事 3或 4次 很 激 烈 的

運 動 。  

5  4  3  2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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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
合  

 

完

全

不

符

合  

1 6 .我 能 長 時 間 從 事 運 動，而 且 不 會 喘 得 很

厲 害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1 7 .我 感 覺 我 的 生 活 沒 什 麼 意 義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8 .我 比 大 多 數 人 更 常 因 生 病 去 看 醫 生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9 .一 星 期 中 ， 我 至 少 運 動 3次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0 .我 應 該 要 減 肥 了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1 .我 有 好 的 運 動 技 巧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2 .我 對 我 的 外 表 及 身 體 狀 態 感 到 滿 意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3 .當 需 要 身 體 伸 展 時 ， 我 都 可 以 做 得 很

好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2 4 .我 從 事 很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活 動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5 .我 的 運 動 能 力 比 我 的 大 部 分 朋 友 都 要

好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2 6 .我 在 耐 力 活 動 上 表 現 良 好 ， 像 是 慢 跑 、

騎 腳 踏 車 、 游 泳 等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2 7 .當 我 生 病 時 ， 需 要 好 幾 天 才 能 痊 癒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8 .我 從 事 運 動 時 ， 總 是 標 準 且 協 調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9 .我 幾 乎 每 天 從 事 運 動 。  5  4  3  2  1  

3 0 .大 家 認 為 我 很 胖 。  5  4  3  2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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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
合  

 

完

全

不

符

合  

3 1 .我 的 運 動 能 力 很 強 。  5  4  3  2  1  

3 2 .抬 起 重 物 對 我 輕 而 易 舉 。  5  4  3  2  1  

3 3 .大 多 數 人 覺 得 我 很 好 看 。  5  4  3  2  1  

3 4 .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時，我 可 以 做 得 比 大 部

分 的 同 學 好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3 5 .我 是 個 失 敗 者 。  5  4  3  2  1  

 

第 三 部 分 ：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 

下 列 題 目 是 想 瞭 解 您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(除 體 育 課 外 )， 能 否 持 續

規 律 的 運 動 。 請 依 您 的 實 際 狀 況 ， 在 □中 打 「 ˇ」 。  

  

 

完  

全  

符  

合  

 

大  

部  

份  

符  

合  

 

 

有  

些  

符  

合  

大

部

分

不

符

合  

 

完

全

不

符

合  

1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的 敏 捷 性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朋 友 之 間 的 情 誼 。  5  4  3  2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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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

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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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
合  

 

完

全

不

符

合  

3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克 服 緊 張 的 情 緒 。  5  4  3  2  1  

4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思 考 能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5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感 到 快 樂 。  5  4  3  2  1  

6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體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7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的 速 度 。  5  4  3  2  1  

8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和 朋 友 更 親 密 。  5  4  3  2  1  

9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降 低 我 的 焦 慮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0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更 加 尊 重 別 人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1 .我 覺 得 運 動 是 個 很 好 的 休 閒 娛 樂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2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更 有 活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3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幫 助 我 的 協 調 性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4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促 進 朋 友 之 間 的 互 動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5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降 低 我 的 工 作 壓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6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做 事 的 效 率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7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生 活 樂 趣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8 .我 覺 得 運 動 使 我 比 較 不 容 易 生 病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9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我 的 爆 發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0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我 的 人 際 關 係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1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消 除 疲 勞 。  5  4  3  2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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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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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
合  

2 2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訓 練 我 的 集 中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3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放 鬆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4 .我 覺 得 運 動 使 我 做 事 更 有 精 神 。  5  4  3  2  1  

 

問 題 結 束 ， 請 您 能 再 次 檢 查 確 定 沒 有 漏 答 ， 感 謝 您 對 本 研 究

的 協 助 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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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五  

嘉 義 縣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、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與  

運 動 自 我 效 能 之 研 究 問 卷 （ 正 式 問 卷 ）  

親 愛 的 同 學 ， 您 好 !  

    首 先 謝 謝 您 撥 冗 填 答 這 份 問 卷 。 這 是 一 份 探 討 嘉 義 縣 國

小 高 年 級 學 童 運 動 參 與 的 問 卷。因 此，有 一 些 問 題 想 請 教 您。

這 不 是 考 試 ， 不 會 影 響 您 的 成 績 ， 請 按 照 您 的 實 際 情 形 來 回

答 。 此 次 調 查 結 果 將 做 為 學 術 研 究 ，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將 不 會 對

外 公 開 。 如 有 不 瞭 解 的 地 方 ， 請 舉 手 發 問 ， 懇 請 務 必 每 題 作

答 完 整 。 最 後 ， 謝 謝 您 寶 貴 的 意 見 。  

    謹 祝     身 體 健 康 、 學 習 愉 快 ! !  

           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研 究 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導 教 授  黃 彥 翔  博 士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 究 生  顏 慶 瑩  敬 上  

學 生 基 本 資 料 （ 請 填 寫 ， 並 在 □中 打 ˇ）  

1  .就 讀 學 校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.就 讀 年 級 ： ( 1 ) □五 年 級    ( 2 ) □六 年 級  

3  .性 別 ： ( 1 ) □男    ( 2 ) □女  

4  .社 團 活 動 時 間 ， 您 是 否 （ 曾 經 或 現 在 ） 參 加 運 動 社 團 ：  

   ( 1 ) □否    ( 2 ) □是 ：             （ 請 列 出 運 動 社 團 名 稱 ）  

5  .您 是 否 （ 曾 經 或 現 在 ） 參 加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(校 隊 )：       

( 1 ) □  否    ( 2 ) □  是 ：              （ 請 列 出 校 隊 運 動 項 目 ） 

6  .最 常 和 您 一 起 運 動 的 同 伴 是 ：  

（ 1） □家 人  （ 2） □同 學  （ 3） □朋 友  

（ 4） □無 （ 獨 自 做 運 動 ）  （ 5） □其 他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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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.父 母 對 您 參 與 運 動 的 態 度 是 ：   

( 1 ) □  鼓 勵     ( 2 ) □  沒 意 見   ( 3 ) □  反 對  

第 一 部 份 ： 運 動 行 為 量 表  

請 您 回 憶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的 運 動 行 為 ， 並 在 適 合 的 選 項 □中 打

「 ˇ」。（ 注 意 ！ 這 裡 的 運 動 不 包 括 家 事 勞 動 、 體 育 課 ）  

1、 最 近 一 個 月 裡 ， 你 平 均 每 週 的 運 動 次 數 大 約 是 ：  

( 1 ) □ 0次    ( 2 ) □ 1次    ( 3 ) □ 2次    ( 4 ) □ 3次  

( 5 ) □ 4次    ( 6 ) □ 5次 以 上 （ 含 5次 ）  

2、 最 近 一 個 月 裡 ， 你 平 均 每 次 的 運 動 時 間 大 約 持 續 ：  

( 1 ) □  0 ~ 1 0分 鐘   ( 2 ) □  1 1 ~ 2 0分 鐘   ( 3 ) □  2 1 ~ 3 0分 鐘  

( 4 ) □  3 1 ~ 4 0分 鐘  ( 5 ) □  4 1 ~ 5 0分 鐘   ( 6 ) □  5 0分 鐘 以 上  

3、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， 你 最 常 從 事 的 運 動 項 目 為 何 ?  (只選一種 )  

( 1 ) □慢 跑  ( 2 ) □走 路  ( 3 ) □騎 腳 踏 車  ( 4 ) □溜 冰（ 或 直 排 輪 ） ( 5 ) □

跳 繩  ( 6 ) □網 球  ( 7 ) □排 球  ( 8 ) □桌 球  ( 9 ) □籃 球   

( 1 0 ) □棒 壘 球  ( 1 1 ) □羽 球  ( 1 2 ) □游 泳  ( 1 3 ) □跆 拳 道   

( 1 4 ) □伏 地 挺 身  ( 1 5 ) □仰 臥 起 坐  ( 1 6 ) □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

4、 請 問 您 平 常 從 事 之 運 動 ， 其 激 烈 程 度 為 何 ？ （ 請 勾 選 ）  

( 1 ) □非 常 輕 度   ( 2 ) □很 輕 鬆   ( 3 ) □輕 鬆   ( 4 ) □有 點 累    

( 5 ) □很 累       ( 6 ) □非 常 累  

 

第 二 部 分 ：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 

作 答 說 明 ：  

這 份 量 表 的 主 要 目 的，是 用 來 瞭 解 在 日 常 生 活 中，您 對 自 己 身

體 外 貌 及 身 體 活 動 情 形 的 看 法 和 感 受。請 您 仔 細 閱 讀 每 一 個 題

目，然 後 依 據 自 己 的 實 際 的 經 驗 及 感 受 來 作 答 即 可。想 一 想 以

下 問 題 和 您 的 情 形 是 否 符 合 ， 並 圈 選 符 合 您 的 狀 況 。  



 19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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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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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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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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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
全

不

符

合  

1 .我 太 胖 了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 我 比 大 部 分 同 學 好 看 。  5  4  3  2  1  

3 .我 的 身 體 很 強 壯 。  5  4  3  2  1  

4 .我 的 柔 軟 度 很 好 。  5  4  3  2  1  

5 .運 動 一 小 時 以 上 ， 我 也 不 覺 得 累 。  5  4  3  2  1  

6 .大 部 分 運 動 對 我 都 很 容 易 。  5  4  3  2  1  

7 .我 比 大 部 分 的 同 學 還 要 強 壯 。  5  4  3  2  1  

8 .我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表 很 漂 亮 /英 俊 。  5  4  3  2  1  

9 .跑 完 8 0 0公 尺，中 途 沒 休 息 也 不 會 有 不 舒

服 的 感 覺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1 0 .大 部 分 事 情 我 都 做 得 很 好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1 .最 近 一 個 星 期，我 從 事 3或 4次 很 激 烈 的

運 動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1 2 .我 能 長 時 間 從 事 運 動，而 且 不 會 喘 得 很

厲 害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1 3 .我 感 覺 我 的 生 活 沒 什 麼 意 義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4 .一 星 期 中 ， 我 至 少 運 動 3次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5 .我 應 該 要 減 肥 了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6 .我 有 好 的 運 動 技 巧 。  5  4  3  2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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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符

合  

 

完

全

不

符

合  

1 7 .我 對 我 的 外 表 及 身 體 狀 態 感 到 滿 意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8 .當 需 要 身 體 伸 展 時 ， 我 都 可 以 做 得 很

好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1 9 .我 從 事 很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活 動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0 .我 的 運 動 能 力 比 我 的 大 部 分 朋 友 都 要

好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2 1 .我 在 耐 力 活 動 上 表 現 良 好 ， 像 是 慢 跑 、

騎 腳 踏 車 、 游 泳 等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2 2 .我 從 事 運 動 時 ， 總 是 標 準 且 協 調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3 .我 幾 乎 每 天 從 事 運 動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4 .我 的 運 動 能 力 很 強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5 .大 多 數 人 覺 得 我 很 好 看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6 .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時，我 可 以 做 得 比 大 部

分 的 同 學 好 。  

5  4  3  2  1  

2 7 .我 是 個 失 敗 者 。  5  4  3  2  1  

 

第 三 部 分 ：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 

下 列 題 目 是 想 瞭 解 您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(除 體 育 課 外 )， 能 否 持 續

規 律 的 運 動 。 請 依 您 的 實 際 狀 況 ， 在 □中 打 「 ˇ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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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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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
全

不

符

合  

1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的 敏 捷 性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朋 友 之 間 的 情 誼 。  5  4  3  2  1  

3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克 服 緊 張 的 情 緒 。  5  4  3  2  1  

4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思 考 能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5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感 到 快 樂 。  5  4  3  2  1  

6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體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7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的 速 度 。  5  4  3  2  1  

8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和 朋 友 更 親 密 。  5  4  3  2  1  

9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降 低 我 的 焦 慮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0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更 加 尊 重 別 人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1 .我 覺 得 運 動 是 個 很 好 的 休 閒 娛 樂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2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更 有 活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3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幫 助 我 的 協 調 性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4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促 進 朋 友 之 間 的 互 動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5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降 低 我 的 工 作 壓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6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我 做 事 的 效 率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7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生 活 樂 趣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8 .我 覺 得 運 動 使 我 比 較 不 容 易 生 病 。  5  4  3  2  1  

1 9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我 的 爆 發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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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
全

不

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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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我 的 人 際 關 係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1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消 除 疲 勞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2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訓 練 我 的 集 中 力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3 .我 覺 得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放 鬆 。  5  4  3  2  1  

2 4 .我 覺 得 運 動 使 我 做 事 更 有 精 神 。  5  4  3  2  1  

 

問 題 結 束 ， 請 您 能 再 次 檢 查 確 定 沒 有 漏 答 ， 感 謝 您 對 本 研 究

的 協 助 ！  

 



 

 


